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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诉韦德案”研讨专题·

从妇女运动视角看“罗诉韦德案”
刘伯红

（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 １９７３ 年“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震

惊和轰动。 研究者们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人权、医学、宗教、伦理等多个角度讨论这一事件发生的背

景、原因、影响和发展趋势，显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从美国妇女运动的视角，探讨“罗诉韦德

案”的发生与演变，美国妇女堕胎权的获得和丧失，以及这场斗争对国际妇女健康标准和国际妇女健康运动的影

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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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一

项近 ５０ 年的裁决“罗诉韦德案”（Ｒｏｅ ｖ． Ｗａｄｅ，也
称“罗伊案”），引起了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极

大震动，数以万计的美国妇女顿时失去了宪法对

妇女堕胎权利的保护。 无论是半个世纪前妇女

堕胎权利的获得，还是当下这一权利的丧失，都
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本文从美国妇女运动的

视角来探究这一法案的判决和改变。
一、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的历史

堕胎一直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美国建国

前的殖民地时代也是如此。 那时美国各州依据

英国普通法较为模糊地管理堕胎，即出现在胎

动后（一般是在怀孕 １５ ～ ２０ 周后）进行的堕胎

为非法堕胎。 此时美国的医疗技术尚不发达，
健康水平不高，许多女性死于堕胎。 １７７６ 年美

国独立后，大多数州继续对堕胎适用英国普

通法。
尽管那时在基督教教义中堕胎和避孕都等

同于谋杀的犯罪行为，但由美国政府制定法律禁

止堕胎则是 １９ 世纪下半叶的事情。 １８５９ 年，美
国医学协会通过决议谴责堕胎，敦促各州立法禁

止堕胎。
到 １９００ 年，美国各州都通过了禁止堕胎的法

律，堕胎只有在医生认为怀孕危及孕妇生命时才

可以施行。 但妇女堕胎现象并未因立法禁止堕

胎而消失，婚前怀孕、婚外怀孕、贫困而又多子女

的妇女再孕，是发生堕胎的主要原因。 有钱的妇

女可以到允许堕胎的国家“异国堕胎”①，贫困的

妇女往往寻求民间的“土法”堕胎或“非法”堕胎，
从而易造成孕妇死亡或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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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研究与教学。
例如，１９６２ 年，因出演“谢丽小姐”而闻名的美国女演员谢丽·芬克宾在怀孕初期，不经意服用了“沙利度胺”，这是一种治疗晨吐、
焦虑和失眠但会导致胎儿身体异常的药物。 在得知此药的危害后，芬克宾要求堕胎，但遭到她的医院和其他医院的拒绝。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她在丈夫的陪伴下前往瑞典堕胎，受到某些舆论的谴责甚至死亡威胁并被解雇，但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芬克宾的决定。 引自埃

琳·布莱克莫尔：《半个世界前，罗诉韦德案风云激荡》，《参考消息》，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一）争取堕胎权成为 ２０ 世纪中期美国妇女

运动的主题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要求改革

《堕胎法》的呼声，其主要原因：一是《堕胎法》绝
对限制堕胎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脱节，造成大

量非法堕胎；二是堕胎的需求在美国形成一个有

利可图的地下市场，造成司法部门判案困难和对

执法官员的腐蚀；三是非法堕胎影响人们对整个

法律体制的尊重；四是某些药物或流行病造成畸

形胎儿，医生要求允许孕妇堕胎。 由此形成以部

分司法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人口工作者、社会工

作者和妇女等发起的改革《堕胎法》运动［１］。 与

此相对应的是，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美国每年约做

１００ 万例非法堕胎，每年因此而死亡的妇女超过

１０００ 名［２］２５６。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社会出现的性自由无

疑使年轻妇女的堕胎需求大为增加，与当时的法

律形成矛盾，禁止堕胎与性自由之间的冲突给广

大青年女性带来了痛苦，要求堕胎的妇女如果不

能支付 １０００ 美元或更多的现金，堕胎士常会把她

们拒之门外，甚至有男性堕胎士坚持在堕胎前与

其发生性关系。 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爆发后，堕
胎权利即刻成为各派女性主义共同关注的问题。
由此，美国新兴的女性主义者发动了废除《堕胎

法》争取堕胎权的运动。 堕胎问题成为美国 １９６０
年代第二波妇女运动的主题之一，其基本诉求是

妇女有控制自己生育、堕胎的权利，即生育自

主权。
（二）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的努力

理论探索。 对堕胎权利的争论导致对社会

性别制度的深究和批判：“一个妇女若没有控制

自己生育的全部能力，那她的其他‘自由’只是一

种被挑逗起来却又不能实行的嘲弄。 有了这种

能力，其他自由就不可能长久地被剥夺，因为剥

夺妇女自由的主要理由消失了。”“一个妇女结束

不想要的怀孕，不仅排除了孕育中的胎儿，还排

除了‘不管她愿意不愿意，一个女人生来就是为

生孩子的观点’。”（参见埃伦·法兰克福的《阴道

政治》）从对堕胎权利的探究进而对性别分工制

度提出挑战。

政治运动。 迅速成长起来的妇女运动把堕

胎问题摆到了妇女和公众面前，妇女们站了起

来，把她们忍受了多年的耻辱、愤怒、痛苦和恐惧

统统说了出来，发动起声势浩大的政治动员，她
们为争取堕胎权而组织妇女示威、游行、演讲等，
并在议会外游说，启发和倡导妇女的自主意识和

觉悟，如：全国妇女组织（ＮＯＷ）的成立、“红袜

子”行动、１９７０ 年华盛顿州和密执安州妇女的大

游行、全国妇女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的总罢工，等
等。 １９７０ 年代初，废除《堕胎法》成为美国妇女运

动的主旋律之一，有效地动员了妇女和广大群

众，并得到民权解放组织和自由牧师组织等社会

组织的支持，使堕胎问题成为广大妇女和美国公

众关注的一项妇女权利问题。
具体行动。 美国妇女运动活动家们还积极

从事具体的堕胎援助活动，为需要堕胎的妇女提

供具体的地下服务，散发堕胎咨询资料，推荐收

费合理的堕胎医生，帮助妇女选择安全的堕胎机

构，告诉妇女在妊娠的不同阶段应使用的堕胎方

法、风险、可能的并发症以及费用，帮助跨州堕胎

的妇女接洽手术，为需要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等，“罗伊案”就是妇女法律援助的活生生实例。
（三）“罗诉韦德案”是美国妇女运动和社会

运动的产物

１９７０ 年代初，改革《堕胎法》 和废除 《堕胎

法》的两部分运动在美国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势

头，迅速改变着美国的公众舆论，推动着法律的

变革。 在“罗诉韦德案”之前，美国每个州都已经

可以自行立法决定怎样管控堕胎：有 ２０ 个州完

全禁止堕胎，其中绝大部分是南方州，比如阿拉

巴马和密西西比；１６ 个州的堕胎法允许三大经典

例外堕胎：怀孕是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某些药物

或疾病造成胎儿畸形，或者当母体健康安全受到

威胁时；有 ３ 个州对本州居民行使堕胎权利没有

任何限制，比如纽约州。 可见，到 １９７３ 年，美国已

有 １６ 个州不同程度地对《堕胎法》进行了改革，
有 ３ 个州允许堕胎。 据记载，１９６０ 年代的民意测

验表明，８５％的人反对改革《堕胎法》；但到 １９７０
年代初，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堕胎应由妇女和医生

来决定，民众对妇女堕胎权利的认识在 １０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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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不小转变。
与此同时，发端于 １９６０ 年代的声势浩大的美

国民权运动也在改变着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

社会观念，它不仅推动联邦政府铲除种族隔离和

歧视黑人的制度，消灭白人至上主义，赋予黑人

平等、自由和尊严，还激发了美国社会的反战运

动、新左派运动和其他族裔争取权利的斗争，这
些运动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与观念，从而承

认每一个公民包括妇女的自由平等权利。 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罗诉韦德案”正是在这种

强大的妇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罗诉韦德案”使美国妇女获得堕胎权

（一）谁是“罗”？
“简·罗”（Ｊａｎｅ Ｒｏｅ）是“罗诉韦德案”的起诉

者或缔造者，这是她的化名，她的本名是诺玛·麦

科维（Ｎｏｒｍａ ＭｃＣｏｒｖｅｙ，１９４７—２０１７）。 麦科维出生

于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母亲酗酒并虐

待她，父亲抛弃妻女，她 １０ 岁便离家出走，自谋生

路并遭遇性侵。 她 １５ 岁嫁给伍迪·麦克维，怀孕

时遭遇丈夫暴力，生下第一个女儿并将其送人抚

养。 １９６７ 年诺玛生下第二个女儿珍妮弗。
１９６９ 年末，居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

麦科维第三次怀孕。 ２２ 岁的她离婚带俩娃，无正

式职业（她当时是实习生）且重度抑郁，无论是经

济状况、身体还是精神状态，都无法支持她生育

第三个孩子，麦科维的第一反应是想办法堕胎。
有着 ９０％以上宗教信仰者的得克萨斯州，在

法律上几乎禁止一切形式的堕胎。 麦科维假称

自己被强奸才怀孕，但缺乏证据和警方证明，合
法堕胎的希望失败。 之后，她四处寻找非法地下

堕胎诊所，但这些诊所都在严苛的法律禁令下关

闭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麦科维只有寻求律

师帮助。 此时，莎拉·威丁顿（Ｓａｒａｈ Ｗ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和琳达·考菲（Ｌｉｎｄａ Ｃｏｆｆｅｅ）两位女权主义律师，
正好也在寻找一名年龄和社会阶层合适的原告，
希望就堕胎权将得克萨斯州政府告上法庭，推动

当地取消堕胎禁令。 于是，两名年轻的律师就做

了麦科维的代理律师。
遗憾的是，１９９５ 年麦科维的态度发生了根本

改变，在一位福音派牧师的说服下，她加入了反

堕胎组织“拯救行为”，该组织以专门骚扰提供堕

胎的医生而闻名。 纪录片显示，２０１７ 年麦科维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示，积极参加反堕胎运动是在

“表演”，她坦言：“我拿了他们的钱，他们让我站

在镜头前，命令我该怎么说。”这或许说明，麦科

维的转向是出于生活的贫困和宗教的恐吓。 尽

管如此，她的长女仍然认为，麦科维是位女权主

义者，麦科维相信妇女在多数情况下有决定是否

堕胎的权利，但并不希望这项权利被“滥用” ［３］。
麦科维的经历反映了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的曲

折性和复杂性。
（二）什么是“罗诉韦德案”？
“罗诉韦德案”的裁决是美国堕胎法的分水

岭。 在 １９７３ 年此案判决前，美国大多数州规定孕

妇堕胎非法，堕胎合法的州屈指可数。 此案从根

本上扭转了堕胎非法这一状况，堕胎非法的州

违宪。
１９６９ 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两位年轻的女权主

义律师琳达·考菲与莎拉·威丁顿试图从法律

角度挑战当时的堕胎政策。 她们发现并选中了

希望堕胎的 ２２ 岁女子麦科维，并以简·罗的名

誉，起诉了当时德州达拉斯县的检察官亨利·韦

德（Ｈｅｎｒｙ Ｗａｄｅ）。 这个案子从县法院一直打到

联邦法院。
１９７１ 年，威丁顿在最高法院为简·罗进行辩

护时只有 ２６ 岁，且此案是她代理起诉的第一案。
她站在完全由男性组成的大法官面前，辩称“女
性怀孕或许是她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方面之一。
怀孕影响她的身体，干扰了她的教育，干扰了她

的就业，常常也干扰了她的整个家庭生活”。 她

认为堕胎是女性个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决定”
并痛诉女性为怀孕付出的代价，为女性应该拥有

堕胎权利而大声疾呼［４］。
几经周折，１９７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以 ７ 比 ２ 的投票裁决了“罗诉韦德案”。 最

高法院关于该案的“法庭意见”认为，“美国宪法

保障怀孕女性不受政府过度干预，而选择进行终

止妊娠的权利”。 判决书明确指出：“堕胎权是一

项基本权利（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同隐私权一样，
受到宪法的保护。”根据宪法第 １４ 条修正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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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中个

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 美国孕妇有权

在怀孕三个月内自行决定堕胎，享有“绝对堕胎

权”；此后 ３ 个月内则享有“限制堕胎权”；在怀孕

最后三个月，为保护胎儿潜在的生命，各州有权

禁止堕胎，除非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和健康。 这

一裁定承认了美国妇女堕胎的合法化，在一定程

度上赋予了美国妇女自主堕胎的权利，是美国妇

女运动、社会运动和美国自由派的一次胜利，被
大多数美国人和主流学者视作“女性权益保障的

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典范。
在美国，宪法是最高法律，高于任何州的法

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得克萨斯州禁止妇

女堕胎的法律属于违宪，简·罗（麦科维）胜诉。
但在这之前，麦科维早已因堕胎案久拖无果而生

下了第三个孩子并再次将其送人抚养，但她的诉

告却换来所有美国妇女自由选择堕胎的权利。
美国最高法院当日判决的还有“多伊诉博尔

顿案”（Ｄｏｅ ｖ． Ｂｏｌｔｏｎ，也称“多伊案”）。 玛丽·多

伊是 ２２ 岁的佐治亚州居民桑德拉·本辛的化

名，她于 １９７０ 年怀上第四个孩子并决定堕胎。 当

时，佐治亚州禁止堕胎并有严苛的规定，例如，被
强奸的妇女必须出示证据。 当医院拒绝为本辛

提供治疗性堕胎手术时，本辛在法律援助协会和

美国民权联盟律师的帮助下，起诉了佐治亚州总

检察长阿瑟·博尔顿。 最高法院对多伊案的判

决裁定，各州在女性孕期各个阶段都不得禁止必

要的、以保护女性健康为目的的堕胎。 最高法院

取消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堕胎限制，导致美国大多

数州的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这带来了美国妇女

堕胎状况的改善和妇女权利地位的提高。
美国各州自此相继通过州立法方式，赋予州

内妇女自由堕胎权。 有意思的记载是，得克萨斯州

的前检察官亨利·韦德，后来反而成为妇女堕胎权

的支持者，这也算是“罗伊案”的一个积极成果吧。
三、“罗伊案”后围绕美国妇女堕胎权的斗争

（一）“罗伊案”使美国妇女获得了宪法保障

的堕胎权并获得堕胎服务

一位从事堕胎的美国女医生描写了这段历

史的变化：“当我 １５ 岁怀孕的时候，堕胎还属非

法。 我别无选择，只得把孩子生下，交给他人收

养。 这段经历成了我生活的动力。 我成为一名

妇产科医生，我从事堕胎工作，是希望确保别的

妇女能够拥有我所不曾有的选择。” ［２］２５５ “罗伊

案”的判决以及关注妇女生育权利增长的意识，
给美国妇女带来了可以获得的和安全的堕胎服

务，使得因非法或私自堕胎而引起的严重感染、
高烧及大出血现象明显减少。 美国疾控中心数

据显示，“罗伊案”判决生效后，全美孕产妇死亡

率有所下降。 １９６５ 年，每 １０ 万例孕妇中约有 ３２
名女性死于妊娠并发症，包括堕胎。 “罗伊案”判
决后，这一数字每年都稳步下降，１９７３ 年是 １５ ２
例，１９７９ 年是 ９ ６ 例［５］。

“罗伊案”的判决带来了妇女保健工作者堕

胎服务技术与能力的提高：一些商业性诊所雇用

女权主义堕胎积极分子作咨询；一些妇女团体建

立起公共治疗安排服务机构，设立起由妇女掌管

的非营利的堕胎设施，为妇女安全堕胎提供尽可

能详尽的知识；全国的女权主义保健中心提供费

用低廉、保障护理质量的堕胎服务，维护妇女及

民众对生育权利运动的政治参与……这些变化，
是妇女运动争取堕胎自主权的努力，也是妇女堕

胎运动进行更长期斗争的开始。
（二）反堕胎运动形成了对美国妇女堕胎权

利的侵蚀

“罗伊案”后，由天主教统治集团领导的，伙
同摩门教、犹太教、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等团体开

展的反堕胎运动兴起。 其长期目标是使堕胎非

法，短期策略是打击堕胎妇女和医生，发起了“生
命权运动”，并频频得手。

对妇女获得堕胎权的一次最主要打击，是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国会通过的“海德修正案”，此案禁止

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女性进行堕胎，除非妇女生命

危在旦夕。 许多州纷纷效仿联邦政府，停止了对

“非医学必需”的堕胎的资助，造成对贫困妇女的

直接伤害和歧视，导致了大量的诉讼。 “海德修

正案”前，有三分之一的堕胎是享受医疗补助的，
每年约有 ２６ 万名妇女得到资助。 没有了州政府

的补贴，意外妊娠的贫困妇女就得被迫从生活必

需品的费用中挤出钱来，用于生孩子、绝育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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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 一些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

者，但她们依然要获得施暴者的同意才能拿到钱

去堕胎，这对她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损

害。 支持堕胎权的妇女运动，并没有把这种对贫

困妇女的侵犯作为斗争的重点，没有动员和发动

群众，也没有提出强烈抗议，致使 １９８０ 年此案得

到最高法院的确认。 这意味着侵犯受到法律保

护的堕胎权的开始。 自此，又有三起最高法院的

判例，继续构成对堕胎权的沉重打击。
在 １９８９ 年“韦伯斯特对生育保健服务决议

案 ” （ Ｗｅｂｓｔｅｒ ｖ．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中［２］２６１，法院确认了密苏里州法律限制堕胎的各项

条款，包括声明“每个人的生命自怀孕时开始”的
序言，意味着胎儿的生命权也应得到保障；对看上

去已怀孕至少 ２０ 周的寻求堕胎的妇女，必须进行

检测，以确定胎儿的生存能力，这意味着孕妇在受

孕 ２０ 周后，经医生诊断确认胎儿进入生命存活期

时，政府有权禁止堕胎。 此时，已有几名法官表示

要重新考虑“罗伊案”，以进一步限制堕胎。
在 １９９０ 年“霍奇森指控明尼苏达决议案”

中［２］２６１，法院确认了父母知情法令“双亲通知”。
即使双亲从未与相关年轻妇女住在一起，也不存

在监护关系，堕胎也要经过双亲的同意。 法院还

确认在通知父母双方后，还要实施堕胎前的强制

等待期。 这无疑增加了法律对妇女堕胎的限制

和相应的费用。
在 １９９１ 年 “特拉斯指控沙利文决议案”

中［２］２６１，法院确认一项限制言论自由法令，禁止联

邦资助的计划生育诊所的咨询员和医生为妇女

堕胎提供信息和作出治疗安排。 法令要求所有

孕妇求助于胎儿保健服务者，以便保护“母亲和

未出生婴儿”的生命和健康，妇女堕胎的选择权

正逐渐让位于胎儿生命的保护权。
在强大的反堕胎势力面前，妇女堕胎权利运

动并没有却步，她们举起“妇女的堕胎权形同她

的生存权（Ａ Ｗｏｍａｎ’ 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ｋｉｎ
Ｈｅｒ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的旗帜，推动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美

国最高法院对 “计划生育协会对凯西提案”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ｏｄ ｖ． Ｃａｓｅｙ，也称“凯西案”）的
判决。 “罗诉韦德案”并没有完全禁止州政府干

预堕胎事务，而是将孕期划分为 ３ 个阶段，州政

府可以在后两个阶段有条件地介入，在“凯西案”
中，宾夕法尼亚州计划生育协会针对该州的《堕
胎控制法案》提出起诉。 该法案其中一条规定，
已婚孕妇堕胎前必须提交一份由其丈夫签署的

声明，这被视为是对“罗诉韦德案”核心内容的挑

战。 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定，州政府在限制堕胎

权的同时不能对女性的选择施加 “不当压力”
（ｕｎｄｕｅ ｂｕｒｄｅｎ），比如要求孕妇堕胎前必须通知

丈夫以及在女性获得堕胎服务过程中设置障碍，
坚持了“罗伊案”的核心原则。 但同时，最高法院

也维护了法案中几项限制堕胎条款的合法性，例
如孕妇堕胎前应该有知情权、手术前要等候 ２４
小时（等候期）等。 最高法院的 ５ 名保守派大法

官原本打算借“凯西案”彻底推翻“罗诉韦德案”，
但因肯尼迪大法官最终回心转意，这才以五比四

的微弱多数维护了妇女的堕胎选择权，可见反堕

胎力量的暗中汹涌。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 １９９２ 至 ２０１０ 年间，美国

各州出台了 ７００ 多条限制堕胎的地方法规，使堕

胎更难为越来越多的妇女所接受，直接导致全美

数百家计生诊所的关闭。 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统

计数据显示，仅在 ２０２１ 年，美国全国范围内就出

台了近 ６００ 项堕胎限制，其中有 ９０ 项成为法律，
使得 ２０２１ 年成为“罗伊案”之后通过堕胎限制最

多的一年［６］。
“罗伊案”之后，反堕胎势力还采取非法的各

种暴力手段达到反堕胎的目的。 一些保守派法

官、大法官多次扬言要推翻“罗伊案”，使此案被

推翻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反堕胎势力的攻击，争取堕胎权的妇女

运动被激发了进一步的团结和斗争。 她们在争

取堕胎权的同时，也反对种族主义滥用绝育，在
争取妇女健康权和自由权的更广泛的框架内争

取堕胎权，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牟取暴利的美国

医疗制度。
（三）美国妇女的堕胎权成为美国政治和法

律制度利用的工具

其一，美国妇女的堕胎权逐渐变成党派斗争

的政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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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 年代在美国，对妇女堕胎权的支持和反

对，并不是以党派划分的，反堕胎势力是比较地

方化与分散化的。 民主党里有保守派反对堕胎

权，共和党里同样也有强大的自由派支持堕胎

权。 １９９１ 年的民调统计显示，４２％的民主党人认

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合法的，４１％的共

和党人赞同这一点，说明即使在 １９９０ 年代初，两
党选民在这方面的认知也是基本趋同的［７］。

随着反堕胎势力成功地从天主教徒扩大到

了福音派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保守派，随着共和

党争取保守选民的“新南向”运动兴起，里根的执

政一方面让共和党南方化、宗教保守化（该教派

一个重要诉求就是限制堕胎），另一方面也让很

多原先是共和党天然选民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群

体，尤其是城市的中上阶层逐渐转向民主党。 宗

教保守势力的崛起也是把堕胎问题推到政治前

台的原因之一。 因此，堕胎从原先主要是按照阶

级、性别和教育程度划分的社会议题逐渐变成以

党派划分的政治议题。
此后，堕胎权被美国政治极端化捆绑，支持

或反对堕胎成为政党争取选民和选票的工具之

一，成为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团结、分
化选民的焦点议题，即党派成为决定选民堕胎问

题立场的核心因素，出现了堕胎政策地方化、党
派化、政治极端化的局面，已远不是妇女运动所

能驾驭和解决的问题了。
共和党保守派坚持反堕胎的立场，支持（胎

儿的）生命权运动（ｐｒｏ－ｌｉｆｅ），主张胎儿的生命就

是人权，堕胎意味着谋杀，就是暴力，支持生命权

运动的州称之为“红州”。 民主党自由派坚持支

持妇女堕胎的立场，支持（女性的）选择权运动

（ｐｒｏ－ｃｈｏｉｃｅ），主张女性的身体属于女性自己，支
持选择权运动的州称之为“蓝州”①。

在笔者的妇女研究经历中，也曾经遇到与此

相同的困惑。 在 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上，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非政府

组织妇女论坛上发表了《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
（Ｗｏｍｅｎ’ 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ｒ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的著名讲演，论
述了对妇女人权，包括妇女健康权、生育自主权

和堕胎权的确认和保护，极大地支持了把“妇女

的人权”纳入《北京行动纲领》的十二个战略目

标。 希拉里的讲话，既代表了美国政府的主张，
也代表了美国妇女运动的声音。

但是，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第 ４９ 届妇女地位委员

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北京＋１０）时，
美国政府代表团竟在会议上提出取消《北京行动

纲领》中妇女堕胎权的要求，令与会的妇女代表

们大吃一惊。 于是，在 ３ 月 ８ 日那一天非政府组

织论坛的妇女们发动了从 ４２ 街的纽约公共图书

馆出发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的抗议游

行，这才迫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改变了“取
消堕胎权”的提议。 作为“人权灯塔”的美国怎么

要求取消《北京行动纲领》中妇女的堕胎权？ 作

为一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怎么会在堕胎权的问题

上出尔反尔？ 直到现在，笔者才明白了，这是美

国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之使然：１９９５ 年美国是民

主党领袖克林顿执政，２００５ 年是共和党领袖小布

什执政，妇女的堕胎权竟然以不同政党执政而发

生如此反差的改变。
其二，美国妇女的堕胎权成为美国法律制度

反转的产物。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法律体系的最高

审判机构，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的 ９ 名

终身法官组成，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权，即有权通过具体案例宣布联邦或各州的

法律是否违宪，其判例对全国的法律有拘束力。
美国大法官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专业能力，不
断地解释美国宪法，创制新的规则，协调美国行

政与国会关系，指引美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并成为

美国宪法的看护人。 诚然，大法官应该是客观中

立、忠于职守、具有专业经验和优秀品质的人。
在 １９７３ 年最高法对“罗伊案”的判决中，尽

管九名大法官都是白人男性，也有不同的党派背

景，但还是以大法官本人独立的价值判断审理了

此案。 在 １９９２ 年“凯西案”的判决时，尽管经过

了里根和老布什两位共和党总统 １２ 年的执政，
最高法院出现了 ７ 位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和 ２ 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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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任命的法官，但判决的结果总体上还是维护

了“罗伊案”的核心观点，妇女享有不受更多干涉

的堕胎权。
此后，随着美国党派尖锐对立所带来的政治

极化，政治保守派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通过安插最

高法院法官来推翻“罗伊案”的判决，也包括实现

其他政治目标，如“控枪”等。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出任

美国总统后，明目张胆地相继提名了戈萨奇∗大

法官、卡瓦诺∗大法官和巴雷特∗大法官三位保守

派大法官，加上原来的托马斯∗ 大法官，阿利

托∗①大法官和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

出现了保守派法官的稳固多数，在六位保守派法

官和三位自由派法官的格局下，尽管在 ９ 名大法

官中增加了多元不同群体的代表性，出现了黑人

大法官（托马斯）和女性大法官（巴雷特）的面孔，
但他们还是投入了保守派的怀抱，站在了他们本

应代表的群体的对立面，为“罗伊案”的推翻助

力，将一系列最高法院此前作出的判决朝保守派

想要的方向推动。
人们传统上认为女性会更加支持堕胎权，但

是不同阶级、阶层、族裔和宗教信仰的妇女在这

样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

变化，加之美国妇女运动在进入 ２１ 世纪后逐渐

转向争取“性自由”“性身份认同”“性民主”的方

向，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市场分化使得中下层妇女

面临的生存困难不再是妇女运动的主要关切，政
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纷纷抬头，使
美国妇女运动逐渐瓦解分化，支持和反对堕胎的

妇女几乎旗鼓相当，难以再现 １９７０ 年代妇女运动

抗击保守力量，全面开创妇女运动的辉煌。
四、推翻“罗伊案”使美国妇女的堕胎权得而

复失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美国最高法院企图推翻“罗诉

韦德案”的消息被媒体泄露，引起了美国的社会

震荡和强烈反抗。 ６ 月 ２４ 日，美国最高法院以 ５
票赞成、４ 票反对推翻了“罗诉韦德案”，使美国

堕胎法回归到这项历史性裁决之前的状态。 尽

管最高法院的决定并未将堕胎确定为非法，但它

确实让堕胎权失去了宪法保护。 今后美国妇女

能不能堕胎，妇女没有决定权，而由各州立法来

决定。
（一）美国妇女失去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

韦德”案后，美国女性的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
标志着美国妇女堕胎权利大滑坡。 美国古特马

赫研究所（Ｇｕｔｔｍａｃｈ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将各州情况归为

三类：禁止堕胎州，如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和南

达科他州，除医疗紧急情况外，完全禁止堕胎；限
制堕胎州，禁止怀孕 ６ 周后的堕胎行为，如俄克

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禁止怀孕 １５ 周后堕胎，
如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等；保护堕胎州，如
马里兰州、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将保持

“罗伊案”时代妇女的堕胎权。
保守州开始实施堕胎禁令，部分州甚至恢复

了南北战争之前的反堕胎法律，将堕胎视为犯

罪。 据统计，全美 ５０ 个州中有 ２６ 个州将进一步

禁止或限制堕胎，这将波及大约 ３６００ 万育龄女

性［８］。 其中 １３ 个州在 ６ 月 ２４ 日当天便启动了

“触发法规”（ｔｒｉｇｇｅｒ ｌａｗｓ），即在联邦最高法院裁

决宣布的一刻起便开始执行堕胎禁令。 在 ５０ 年

前“罗诉韦德案”的发生地、保守派的大本营得克

萨斯州，共和党籍总检察长帕克斯顿立即宣布堕

胎非法。 消息传来，正在得克萨斯州计生中心等

待接受堕胎手术的女性们悲痛欲绝。 ６ 月底 ７ 月

初，俄亥俄州竟发生了 １０ 岁被性侵女童被迫异

地堕胎的事件［９］。 此外，部分红州已开始筹谋立

法来防止女性前往他州堕胎。 受影响最深的无

疑是那些居住在农村的、医疗保障不到位的、贫
穷的底层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和单亲

母亲。
２１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允许堕胎，并试图为保

护堕胎权作出更多努力。 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

州长表示，堕胎和生殖保健在本州是完全合法

的，并将张开双臂，欢迎外州的女性到本州寻求

“堕胎庇护”。 谷歌、微软、奈飞等科技公司甚至

表示，如果外州的公司员工及家属的堕胎权受到

当地法律限制，公司将负担其往返加利福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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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带∗号的大法官是这次推翻“罗伊案”的五位大法官。



的堕胎路费并支付其他补贴［１０］。 古特马赫研究

所表示，预计今年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女性人数

将激增 ３０ 倍［８］。
堕胎权回归“州权”后，各州间关于堕胎权的

冲突将会更为激烈，更加复杂。 民主党人领导的

自由派蓝州政府誓言要在管辖范围内保护堕胎

权；共和党人领导的保守派红州，声明将出台更

为严格的限制堕胎的措施。
（二）“罗伊案”的反转引起自由派妇女的剧

烈反抗

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推翻“罗诉韦德案”，在美

国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剧烈动荡与争议，最为愤

怒的当数自由派妇女。 一方面，美国各地暴乱不

断，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洛杉矶、波士顿、纽约

在内的多个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

争取堕胎权运动抗议示威的同时，反对堕胎权运

动大肆举行庆祝活动，喷洒香槟以示狂欢，两种

活动针锋相对，势均力敌。
另一方面，美国政坛也“撕裂不断”，先是美

国总统拜登强烈谴责了最高法院，称其是悲剧性

错误，让美国“倒退了 １５０ 年”，呼吁国会采取行

动，保护美国女性的堕胎权①。 随后，美国副总统

哈里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人也相继发声，表
达对最高法院裁决的不满和抗议。

（三）国际社会为美国沦为“人权破坏者”而
震惊

美国取消宪法中对妇女堕胎权的保护，使国

际社会在妇女人权保障上为之震动和惊讶。
联合国及多个相关机构迅速而明确表态。

联合 国 秘 书 长 发 言 人 迪 雅 里 克 （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Ｄｕｊａｒｒｉｃ）表示，“联合国反复重申生殖权利是妇女

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协议维护的人权的

一项原则，并在世界许多地方不同程度上反映在

法律中。 限制堕胎不会阻止人们追求堕胎，只会

使堕胎更加危险” ［１１］。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批评称，此举“是对妇女人

权和性别平等的巨大打击”，“获得安全、合法和

有效的堕胎权深深植根于国际人权法中，但美国

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剥夺了美国数百万女性的

自主权，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的女性，
导致她们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 ［１２］。 世卫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我对这项裁决感到关切和

失望，这减少了女性的权益和接受健康照顾的渠

道。”联合国人口基金对美国最高法公布的裁决

发表评论称：“联合国最近发布的 ２０２２ 年报告显

示，全世界近一半的怀孕是意外怀孕，其中超过

６０％的怀孕可能以流产告终。 世界各国所做的流

产手术中，不安全的手术占比多达 ４５％，使堕胎

手术成为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 如果堕胎限制

更趋严格，那么全世界的不安全堕胎病例将会继

续增加。” ［１３］谴责“罗伊案”的重新判决是对性别

平等和妇女人权的巨大侵犯，也表示了联合国对

妇女人权标准与胎儿人权标准的认定。
一些大国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此案的批评

并声援美国妇女。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堕胎

是所有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 它必须受到保护。
我想对那些自由受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破坏的

女性们表示声援。”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倒

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从美国传来的消

息令人震惊。 我向数百万现在将失去堕胎合法

权利的美国妇女表示同情。 我无法想象你现在

感受到的恐惧和愤怒。”同为自由民主人权的西

方国家，这些领导人对美国法律侵犯妇女人权的

行为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四）美国妇女的堕胎权将继续被美国政治

绑架

显而易见，美国最高法推翻“罗伊案”的裁决

创造了“两个美国”———禁止堕胎的州（红州）和
允许堕胎的州（蓝州）。 有研究者表示，堕胎权将

在各个层面成为美国首要的政治问题，使美国已

经极端的两极分化现象进一步激化。 这种分化

的影响将远远超出堕胎本身，在未来几年，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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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众议院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通过了包括《女性健康保护法案》在内的两项法案，旨在保护全美妇女的堕胎权，并为跨州异地堕胎

的妇女提供法律保护。 这两项法案立刻受到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的指控，指控拜登政府的法案违法。 由此可见，白宫与红州的司

法大战恐旷日持久。 引自《德州诉拜登紧急堕胎令违法》，《参考消息》，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美众议院通过法案保护堕胎权》，《参考

消息》，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影响美国社会的医疗保健、刑事法律体系和各级

政治竞选等多个领域。
美国妇女的堕胎权将被美国政治法律体制

继续绑架和利用，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一张王

牌。 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扬言：女
性的选择权，生育的自由，就写在 １１ 月的选票

上。 即美国两党仍会以保护或反对堕胎权为名，
拉拢支持或反对堕胎权的妇女和其他公民，为各

自的党派争取选票。
美国保守派大法官暗示，高等法院必须重新

审视并推翻过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即人们

获得避孕的权利、同性亲密关系的权利以及同性

婚姻合法化的权利。 这意味着最高法院还要继

续向妇女的避孕权、同性婚姻权等开刀，用以表

达对美国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或反对，而不是以

法律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所有人特别是处于

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的人权。
由此，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的运动又回到了

半个世纪前的原点，妇女们还要重新动员和团结

起来，通过州立法的投票一步步争取和夺回堕胎

权。 面对强大的美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宗教

势力，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的斗争仍然任重

道远。
五、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的运动对国际妇女

健康运动和健康权利的影响

（一）从争取堕胎权的运动扩展到妇女健康

运动

首先，争取妇女堕胎权的运动扩展成生育健

康运动。 美国的女性主义者不仅希望通过斗争

获得堕胎的自主权和安全堕胎的服务，她们还希

望建立起全面的生育卫生保健系统，主张使安全

堕胎成为全面的性保健服务和生育保健服务的

一部分，把安全堕胎扩展为安全生育，并让所有

妇女都能享受这一服务①。 她们要求能够获得安

全有效的避孕措施；享有安全合法的堕胎服务；
获得产前护理和高质量的妇幼保健服务；停止滥

用绝育、终止保健人员及计划生育人员的强制性

做法（也是对妇女的暴力）；为所有年龄段的妇女

提供关于生育、性和生育技术风险的教育；等等。
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生育权利的运动，

“生育权利”的含义大大超出了原先对堕胎和避

孕的关注，其含义得到大大扩展：包括免受身体

上的暴力、强迫和虐待的权利（无论是家庭成员、
国家还是医疗提供者）；摆脱可预防的性病和生

殖道疾病；治愈和预防乳腺癌和其他妇科癌症；
获得基本的妇幼保健；能够安全、有尊严和愉快

地表达自己的性的自由，并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

和文化条件，使这些权利成为现实。
她们认为生育权和性权利的核心有四个基

本的伦理准则：身体的完整性、人格、平等和多样

性。 身体的完整性指的是人们不仅有权免受身

体上的虐待和强迫，还能够享受身体在健康、生
育和安全的性愉悦方面的全部潜能。 人格指的

是妇女有权在生育和性的事情上被看作是主要

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在医疗、人口和计划生育政

策的制定上被当作主体而不是客体。 生育和性

的平等指的是男女平等和妇女之间的平等，不仅

要禁止歧视，还意味着要提供社会公正和发展条

件。 多样性的准则意味着尊重不同妇女群体的

不同价值观、需要和优先议题，但这些价值观、需
要和优先议题是由妇女自己界定的，而不是由男

性亲属、政治家或宗教领导人来决定②。 由此，妇
女们争取堕胎权利的努力自然而然都发展到争

取性健康权利和生育健康权利。
其次，从争取生育健康权的运动扩展到妇女

健康运动。 其一，堕胎的合法化带来堕胎需求的

增加，医院无力满足妇女们特别是贫困妇女的需

求，妇女运动不得不把斗争的矛盾对准百病丛生

的美国医疗制度。 其二，生育健康只是妇女生育

时期的需求，但妇女不是生育机器，因此她们应

该获得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妇女不仅因为生育

才有价值，她的全部人生都有价值。 其三，妇女

健康不仅是一个生物医学问题，它与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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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玛莎·麦克唐纳（Ｍａｒｔｈａ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堕胎”，转引自［美］谢丽斯·克拉马雷、［澳］戴尔·斯彭德主编：《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

科全书（上）》，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 页。
参见罗莎琳德·Ｐ．佩奇斯基（Ｒｏｓａｌｉｎｄ Ｐ．Ｐｅｔｃｈｅｓｋｙ）：“生育权利”，转引自 ［美］谢丽斯·克拉马雷、［澳］戴尔·斯彭德主编：《路特

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下）》，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８７８～８７９ 页。



文化、种族等紧密相连，因此是一个生物医学和

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问题。 其四，这些权利不靠

上帝恩赐，要靠妇女觉悟并团结起来争取。 因

此，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叶的美国妇女健康

运动成为当代美国妇女运动中一个引人注目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其代表作《我们的身体，我们自

己》（Ｏｕｒｂｏｄｉｅｓ，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①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

被翻译成 １５ 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４００ 万册，极
大地影响了风行于全球的国际妇女健康运动。

（二）对妇女健康权的诉求体现到相关国际

框架中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妇女生育权利运动所要

求的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健康权以及性别

平等的权利，已经通过一系列联合国文书，形成

了国际法中生育权利和健康权利编撰的基础，进
而成为国际标准和各国共识。 其代表性文献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１９７９ 年）、《开
罗行动纲领》（１９９４ 年）、《北京行动纲领》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２０１５ 年），等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六条 ｅ
款明确规定：应保证妇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

“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

间隔，并有机会获得使她们能够行使这种权利的

知识、教育和方法”，这确认了妇女享有平等的生

育自主权。
《开罗行动纲领》史无前例地提出通过“赋予

妇女权利和提高妇女地位实现人口与发展的目

标”②。 重申了“生育权利的基础在于承认所有夫

妇和个人均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次数、生
育间隔和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基

本权利，以及实现性和生殖健康方面最高标准的

权利。”特别强调“人人有在没有歧视、强迫和暴

力的状况下做出有关生育决定的权利”（第七章：
７ ３款）。

《开罗行动纲领》还在第七章中为生殖权利

和生殖保健作出明确定义，全面肯定了妇女运动

对此的探索和追求，使这次会议的文献成为人口

发展和妇女健康的里程碑。

《北京行动纲领》的战略目标三是“妇女与

健康”，在其具体目标中，除了强调“妇女整个生

命周期的优质保健服务”“妇女健康的预防性方

案”“妇女健康的资源、研究和监测”外，特别提

出“采取对性别问题敏感的主动行动，以解决性

传染疾病，ＨＩＶ ／艾滋病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问

题”，提出了在妇女健康方面实行社会性别主流

化的要求。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五为“性

别平等和赋权妇女和女童”，联合国再次强调“根
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即《开罗行

动纲领》）、《北京行动纲领》及其历次审查会议的

成果文件，确保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

权利”，以抵制“９１１”之后日益增长的宗教原教旨

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妇女性与生殖健康的负面

影响。
（三）“罗伊案”对我国妇女健康发展的启迪

在我国，对于“堕胎”，我们更多使用的是“人
工流产”的说法。 与美国妇女获得堕胎权的一波

三折、艰难困苦不同，中国妇女自严格的计划生

育政策实施以来，自然而然就享有人工流产的权

利并享有相应的医疗服务。 尽管如此，“罗伊案”
并非与我们无关，引发了我们更多的讨论和思

考。 如，我国妇女确实享有自由的人工流产权，
但我们的人流是否更多指向女婴，尽管政府严格

禁止胎儿产前性别鉴定，但仍造成我国出生婴儿

性别比严重失衡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又如，人工

流产是避孕失败后不得已采取的补救措施，人工

流产的数量还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妇女地位，我
国人流数量之高，是否意味着性健康教育和人们

尤其是青年避孕服务的缺失；还比如，在我国，怎
样使人工辅助技术用来保证所有妇女实现她们

生育的权利；等等。
我们党和政府代表人民的意志并遵照联合

国上述要求，制定了“健康中国”“健康城市” “男
女平等”等宏伟目标，借鉴他国和人类的宝贵经

验，提高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的健康权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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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中文版 １９９８ 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更名为《美国妇女自我保健经典———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以后又多次印刷出版。
详见《开罗行动纲领》“第四章：男女平等、公平和赋予妇女权利”。



水平和性别平等水平，助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和中国梦的早日实现，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义

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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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红：从妇女运动视角看“罗诉韦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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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的伦理问题

雷瑞鹏１，邱仁宗２

（１．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摘　 要：要解决人工流产在伦理学上的可辩护性问题，有一些伦理问题需进行深入探讨，包括对孕妇实施人

工流产手术必须符合医学适应证、胎儿的道德地位、妇女的身体权以及在人工流产问题上的价值冲突等，另外，女
性主义的关系论观点也值得关注。

关键词：人工流产；道德地位；人类生命论证；女性主义关系论；价值冲突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１２－０５

　 　 人工流产的伦理问题在《生命伦理学》《生命

伦理学导论》 ［１－３］ 等书中已经有多次论及。 美国

试图通过司法判决来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撕裂

社会的有关人工流产（我们应该使用“人工流产”
这一正式的学术术语，而不用“堕胎”这一通俗的

但有误导作用的词）伦理问题的争论，有些律法

主义（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的味道，律法主义是指试图用立

法、司法程序解决社会问题，而缺乏对其根本性

伦理问题的研讨。 本文扼要地介绍一下人工流

产的伦理问题。
人工流产的理由归纳起来有多种。 人工流

产争论的焦点在于：人工流产在伦理学上是否可

以得到辩护？ 与这个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
胎儿是否已经是人？ 胎儿的道德地位是什么？
胎儿有没有生的权利？ 以及妇女有没有身体权，
即对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这种

身体权是否包括自主决定是否进行人工流产的

权利？ 人工流产手术涉及孕妇、胎儿（产前生命）
以及社会各方的利益，如何在各方价值之间进行

合适的权衡？ 等等。
在伦理学上，我们首先要解决人工流产在伦

理学上的可辩护性问题。 我们说这个行动在伦

理学上可得到辩护，这是指这个行动能得到伦理

学的论证，能得到伦理学的论证要求：（１）在伦理

学论证中为该行动提出的理由是能够成立的（例
如人工流产使孕妇健康受益，避免严重疾病甚至

死亡，胎儿还不是人未构成对人的伤害，使家庭

和社会受益或至少伤害不大等）；（２）所提出的理

由作为推理的前提，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人工流

产可得到伦理学辩护的结论。 例如下列的论证

形式：
前提 １：凡挽救患病孕妇生命的人工流产均

可得到伦理学的辩护；
前提 ２：孕妇甲患有癌症，继续怀孕将危及她

的生命；
结论：因此，对妇女甲实施人工流产可得到

伦理学辩护。
人工流产的主要伦理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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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孕妇实施人工流产必须符合医学适

应证。 在历史上，由于缺乏安全有效的人工流产

方法，伦理学的关注点在于人工流产手术对孕妇

的安全性。 ２０ 世纪下半叶医学已经发明了安全、
有效、简便的人工流产方法，在全世界得到了广

泛使用。 但我们仍然要关注孕妇对人工流产手

术是否有医学适应证。 要求有医学适应证是为

了使人工流产手术达到有益于孕妇、防止可能的

伤害或将不可避免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亦即

人工流产的风险—受益比（ ｒｉｓｋ－ｂｅｎｅｆｉｔ ｒａｔｉｏ）对

孕妇健康有利。 这是实现生命伦理学的第一原

则：有益（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ｅ）。 然而在有了安全、有效、
简便的人工流产方法后，伦理学的关注点就转移

到了胎儿的道德地位上。
第二，胎儿的道德地位。 人工流产的结果必

然是胎儿的死亡。 更不幸的结果是人工流产术

之后，这个胎儿还是活的。 这个特殊问题我们不

在这里讨论。 说一个实体的道德地位，是说我们

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实体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行

动涉及这个实体的死亡问题。 在某些表达中，人
工流产是一个杀死胎儿或胎儿被杀的问题；在另

一些表达中我们说人工流产终止了胎儿的生命。
在胎儿的道德地位问题上经典的论证有两个：一个

被称为“人类生命论证”（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认
为胎儿是一个活着的无辜的人类生命，其结论是

我们采取人工流产技术就是杀死了一个生命，这
就是“杀人”，因此人工流产这种行动是得不到伦

理学辩护的。 另一个论证被称为 “人格论证”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认为胎儿还不是人（ ｐｅｒ⁃
ｓｏｎ），其结论是我们采用人工流产技术终止胎儿

这个不是人的生命，就不是“杀人”，这在伦理学

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４］。
我们用逻辑学的公式来表示这两个论证

如下：
人类生命论证：
杀人是错误的；
胎儿是人；
因此利用人工流产杀死胎儿是错误的。
人格论证：
杀人是错误的；

胎儿不是人；
因此利用人工流产终止胎儿生命不是错

误的。
我们从这两个逻辑公式可以看到关键的分

歧在于小前提：胎儿是不是人？ 这两个论证在各

自论证它们的论点时都存在困难。
人类生命论证的困难：人类生命论证既存在

理论困难，也存在范围过宽的困难。 理论上的困

难在于人类生命活着的生物学特性与享有生命

权的道德特性之间的联系，任何实体只要拥有胎

儿也具备的那些生物学特性也就拥有生命权。
这种联系是否成立不是不证自明的，需要进行哲

学的和伦理学的论证。 单单引用宗教的或政府

的权威论述或人们直觉的论述，在理论上都是不

充分的。 这包括某宗教经书或宗教领袖的言论，
或某个强大国家总统的言论，或根据对老百姓的

调查，他们都认为从受精卵开始那个实体就是

人，这种引述或调查结果都只是描述性叙述，不
是论证，不是经过严密论证的规范性结论。 关于

人类生命论证也面临着范围过宽的困难：因为它

似乎把太多的终止人类生命的案例都视为错误

的了，因为它们都涉及“杀害人类生命”。 例如有

意结束那些永远不会有意识的人类生命（如无脑

新生儿和处于永久性植物状态者），甚至有意结

束一个精子或一个未受精的卵子的生命（它们也

是活着的、无罪的“人类生命”）是错误的，因为这

也是“杀人”。 因此这种人类生命论证在理论上

不够充分，而且范围过于宽泛［４］。
人格论证的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玛

丽·安·沃伦（Ｍａｒｙ Ａｎｎ Ｗａｒｒｅｎ） ［５－６］ 认为，人格

论证最核心的是，一个人（ｐｅｒｓｏｎ）或者一个具有

人格的生命的特征是意识，特别是感受痛苦的能

力、推理的能力、自我激励活动的能力，以及社会

交流的能力和自我概念的存在。 根据沃伦的说

法，一个没有意识的人显然不是一个人。 在沃伦

看来，杀人（ｋｉｌｌｉｎｇ）的错误在于受害者是一个人

（ｐｅｒｓｏｎ）。 由于胎儿显然不是人，人工流产在道

德上应该是允许的。
人格论证的困难：沃伦的人格论证也面临理

论困难和范围过大的困难。 沃伦论证的理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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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对关于定义人格的心理特征与享有生命权

的道德性质之间的联系没有给予充分的论证。
无论是沃伦仅仅断言有这种联系，还是人们普遍

认为有这种联系，都不足以确定二者之间存在着

实际的联系。 沃伦的人格论证也有范围过大的

问题。 因为胎儿不是人而缺乏生命权的说法似

乎也可适用于新生儿。 新生儿不拥有意识以及

她列出的那些特征。 我们可以根据新生儿不具

有沃伦所列出的那些特征而杀死那些新生儿吗？
再者一个暂时失去意识的人（例如一时性的昏

迷）丧失了意识，不能显示沃伦列出的那些特征，
那么杀死这个人是否也应该被允许？ 这显然是

荒谬的。 人格论证似乎会导致允许太多的这种

错误地结束人生命的事件，而人类生命论证似乎

会导致将结束本不是人的生命实体都说成是错

误地“杀人” ［４］。
鉴于人格论证的困难，沃伦于 １９９７ 年提出胎

儿缺乏完全道德地位（ ｆｕｌｌ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的论证来

为人工流产作辩护［７］。 地位（ｓｔａｔｕｓ）这个术语本

来是描述性的，例如经济地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社会地位（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但道德地位是规范性

的。 这种规范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怎

样对待我们面前的实体才是正确的。 这句话可

以有以下多种意义：一个实体的地位是，由于该

实体拥有的地位，这个实体在我们作出道德决策

时理应得到认真的考虑；问一个实体是否有道德

地位就是问他人是否应该考虑这个实体的福祉、
利益、价值观；也是问这个实体是否有道德价值

（ｍｏ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ｒ ｗｏｒｔｈ），如果某一实体有道德价

值，那就应该加以特殊的对待；也是问这个实体

对他人是否能提出道德诉求；当一个实体拥有道

德地位时，那么我们对待它就有一个我们的对待

是否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 例如，你把海滩上的

卵石随意扔进水中。 这些上万亿卵石在几十亿

年来被潮水冲来冲去，它们没有道德地位，虽然

有些人愿意收集其中一些颜色和形状特别的卵

石。 我们对卵石做什么，对它们本身不存在对错

问题。 如果我们将卵石扔在某个人脑袋上使人

受到伤害，那是对那个被你用卵石砸伤的人做了

错事，而不是对卵石做了错事。 因为卵石没有道

德地位，它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工具性价值。 但

在海滩上洗海水浴的人就完全不同了。 肆意将

卵石扔进海里就是一种不道德、应备受责备的行

动。 因为人拥有利益和权利，这使人们有义务对

他们的福祉高度关注。 那么，沙滩上的孩子、狗、
珊瑚、海草等这些实体，哪一个有道德地位？ 根

据什么标准来判定？ 一旦根据标准确定下来，这
是不是绝对的？ 或可随情况或互相冲突的利益

而有异［８］？ 人们发现，除了这些卵石没有道德地

位外，沙滩上的其他实体拥有的道德地位有程度

的不同。 人拥有最高的道德地位，狗则次之，哪
些海洋植物是否有道德地位以及拥有多大程度

的道德地位可能有不同意见。 伦理学家将人

（ｐｅｒｓｏｎ）拥有的最高程度的道德地位称为“完全

道德地位”。 说一个实体具有完全道德地位是包

括：“一个非常严格的道德推定，即不受各种方式

的干涉，包括无故伤害该实体，未经同意或代理

同意用该实体进行实验，无故毁灭该实体，等等；
一个强的但不一定严格的理由提供援助；一个强

的理由对该实体公平对待。” ［８］

沃伦援引完全道德地位概念来为她主张的

人工流产辩护，并试图解决她的人格论证理论上

的缺陷，结果引发了胎儿是否拥有人那样的完全

道德地位问题。 由于妇女拥有控制她们身体的

优先权利，如果胎儿有一些道德地位，但低于完

全道德地位，那么胎儿的利益就不会强到可以压

倒妇女的利益，毕竟妇女拥有完全的道德地位。
仅当胎儿拥有像人一样的完全的生命权的时候，
它才能赢过一个怀孕妇女的优先权利。 为此她

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人拥有完全道德地位，而胎儿

却不拥有这种完全道德地位。 于是，她提出了一

个“行动者的权利原则”（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根据这个原则，道德行动者（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拥
有完全和平等的道德权利，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权

利，而一个道德行动者是“一个能够利用理性来

辨别和遵循普遍道德规律的人” ［７］。
但我们认为沃伦这一补充论证并没有摆脱

她人格论证的困难：因为新生儿和处于失智状态

的人不是一个“能够利用理性来辨别和遵循普遍

道德规律的”人。 我们认为，人之所以出生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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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是因为：（１）他出生后具备了一个相对完

备的人类有机体，这是他之所以为人的物质基础

或条件；（２）更重要的是，胎儿的脑原是一块“白
板”，唯有胎儿出生成为新生儿后他的脑才能与

他自己的身体及其外界环境产生互动，才能在他

脑中建立独特的神经和心理结构，这才形成一个

独特的自我，也才具有利用理性来思考和行动的

潜能。 同样，一时性昏迷的人，他仍然拥有这种

利用理性来思考和行动的潜能，因此他并没有丧

失完全道德地位。
第三，妇女的身体权。 我国的《民法典》规定，

自然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身体权。 即每个人对自

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 简言之，我的身体是我的身

体，不是任何人的身体。 相应地，《民法典》规定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死后自愿捐赠器官的权利，以及未

经本人同意不能在其身上进行临床试验的禁令。
那么除了上述规定外，身体权是否包括一位妇女选

择是否生殖、何时生殖、生殖多少孩子的权利呢？
是否包括自己选择妊娠、终止妊娠的权利呢？ 我们

认为身体权应该包括这些选择的自由。 “终止妊

娠”就包括选择人工流产使妊娠终止，结果是胎儿

死亡。 但同时这个身体权又不是绝对的。 即使人

工流产，也要求必须在有资质的医院实施，而且要

按医学适应证和禁忌证行事。
第四，女性主义对人工流产的看法。 人工流

产在女性主义的政治学和哲学中一直很重要。
第二波女性主义尤其与生殖权利有关。 然而，在
人工流产问题上并没有一种女性主义立场；事实

上，在人工流产问题上将 “支持选择” （ ｐｒｏ⁃
ｃｈｏｉｃｅ）的立场算作女性主义的观点既不是必要

的，也不是充分的。 在寻求为人工流产辩护的女

性主义径路的支持者中，裘迪斯·汤姆森 （ Ｊ．
Ｔｈｏｍｓｏｎ） ［９］采取了基于权利的径路。 然而，即使

在这里，对于胎儿的道德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母亲

对她自己身体的权利的相对重要性，女性主义者

之间也存在分歧。 此外，维护人工流产的其他女

性主义的径路则试图将辩论的焦点从个人权利

的概念和胎儿的道德地位上转移，至少就认为这

取决于胎儿的内在属性而言是如此。 相反，有些

女性主义者强调的是怀孕的关系性质，以及一个

特定的女性对某一特定的妊娠作出决策的情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特征。 苏珊·舍温（Ｓｕｓａｎ Ｓｈｅｒｗｉｎ） ［１０］

说，妇女个人对人工流产的深思熟虑涉及由情境

界定的考虑，这些考虑反映了她们对相关的每个

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承诺，包括她们自己、她们所

怀的胎儿、她们家庭的其他成员等等。 因为没有

单一的公式来平衡这些遍及所有可能情况的复

杂因素，至关重要的是女性主义者要坚持保护每

个妇女得出自己结论的权利，并抵制其他哲学家

和道德家为这些考虑设定议程的尝试。 同理，伊
丽莎白·哈曼（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Ｈａｒｍａｎ）论证说，早期胎

儿的道德地位或者说对胎儿的义务，取决于孕妇

对待自己妊娠的态度。 根据哈曼的说法，孕妇所

作的决定将决定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如

果她选择人工流产，那么这个胎儿在道德上是微

不足道的；如果她选择继续怀孕，那么胎儿就是

她孩子的开始，她对这个胎儿有爱的义务。
同样，胎儿的道德地位也是关系性的（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ａｌ）：它取决于妇女是否选择与胎儿发展一种

特殊的关系。 对哈曼来说，这有助于说明在失去

想要的怀孕和终止不想要的怀孕时，在情感和道

德上都可能采取的不同立场。 虽然同一阶段的

胎儿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相同的内在属性，但它

不具有相同的关系属性，因此也就不具有相同的

道德地位。
尽管许多女性主义者会维护妇女选择人工

流产的权利，然而无论是基于自决的理由，还是

基于母亲和胎儿之间独特关系的理由，并非所有

的女性主义者都认为人工流产是没有问题的。
对许多人来说，人工流产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
正是因为它是女性回应和反击男权社会压迫结

构的一种手段。 然而，有人声称，胎儿和母亲一

样，都是一个脆弱的存在，理应受到保护而免受

压迫。 妇女受压迫的事实并不能免除她们对其

他脆弱生物的道德责任，也不能以此为无视胎儿

道德地位问题辩护。 在某种程度上，对怀孕和人

工流产更加微妙的关系性的解释可被视为处理

不同意见的一种尝试。 在这方面，妇女人工流产

的权利可以被视为行使她道德的自主性也是她

个人的自主性的权利，只要她有义务就其特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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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道德特征作出决定［１１］。
第五，在人工流产问题上的价值冲突。 人工

流产问题涉及胎儿父母、家庭、社会、后代等多种

价值的交叉和冲突。 过去，人工流产术原始而危

险，往往不是夺去母亲的生命，就是危害她的身

心健康。 在这种情况下，权衡的天平容易倾向禁

止一切人工流产，至多允许个别例外。 自从有了

安全、简便、有效的人工流产方法后，情况就不同

了。 天平的一端是父母、家庭和社会，而另一端

只留下胎儿一方。 胎儿还不是人，但毕竟是人类

的生命，所以仍然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但这个

价值不足以赋予其与成人乃至婴儿同样的权利，
尽管成人的权利也不是绝对的。 当胎儿与父母、

社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其不得不服从于后者。
这一点不是哪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所以，当
一个社会人口过度膨胀，像中国以前那样，已经

大大影响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时，在这种情况

下，虽然会牺牲一些胎儿，但留下来的胎儿可以

有更好的照料和更好的前途。 反之，在目前的发

达国家，人口不但出现零增长，而且出现负增长，
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和人口异常

老化的情况，这给这些国家带来严重威胁，这种

情况下，胎儿的价值就会因社会的理由而大为增

大。 另一方面，胎儿虽然还不是人，但毕竟也是

人类的生命，其与以后的发育阶段有内在的联

系，因此我们也应给予必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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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瑞鹏，邱仁宗：人工流产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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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论朱丽叶·米切尔的女性主义思想：
来源、建构与反思

郭玲玲１，张人天２

（１．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２．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在当代妇女受压迫问题迎来全新语境的背景下，朱丽叶·米切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

人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继承，并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

对二元制理论与四种结构的分析建构其女性主义思想，将妇女受压迫问题归结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父权制

的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并认为只有改变双重模式下紧密关联的四种结构，即生产、生育、性关系以及儿童社会

化，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朱丽叶·米切尔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
也存在着偏离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过度强调生理性别的社会差异和没能给予女性解放以具体实践路径等问题。

关键词：朱丽叶·米切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父权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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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两性关系的平

等问题成为人们探寻的重要目标之一。 作为西

方第二代女性主义思潮，诞生于 ２０ 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Ｍａｒｘｉｓｔ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也译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女

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三足鼎立，成为追求性别

关系平等的重要思想流派与理论体系［１］。 它是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领域的当代探索与演进，
并形成了多个派别。

朱丽叶·米切尔（Ｊｕｌｉｅｔ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常被划分至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流派，
该流派基于女性的视角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部分理论方法，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

批判与继承，批判其对非经济性压迫的忽视［２］，
并吸收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和

意识形态理论［３］。 但由于各个理论派别之间并

非有清晰的界限，理论与内容存在一定的交叉，
因而本文在探讨朱丽叶·米切尔的女性主义思

想时，并不直接将其划定为某个具体派别。
从 １９６２ 年开始，朱丽叶·米切尔展开了关

于女性的研究，１９６６ 年，她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杂

志《新左派评论》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发表的《妇

女：最漫长的革命》 （Ｗｏｍｅｎ：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受压迫的

状况与原因，成为第二代女性主义思潮的纲领

性文件。 随后一系列论著的发表形成了其完整

的女性主义思想，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思想的进步。 朱丽叶·米切尔使用“压迫”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一词代表女性的地位，探讨以前革

命和理论未触及的领域，将“压迫”与经典马克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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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中的“剥削” （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相区分［４］ ，本
文正是基于此进行的探讨。

一、思想来源：阶级分析法、精神分析学说和

意识形态理论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处于进行时的第三次

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
经济、政治的变动使当代女性受压迫问题进入到

全新语境。 在此背景下，朱丽叶·米切尔的女性

主义思想批判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权利

与阶级分析方法，同时吸收当代西方精神分析领

域具有代表性的弗洛伊德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

等代表人物的相关思想，使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

代西方思想文化在性别视域产生新的碰撞，通过

阶级压迫与新语境下性别压迫的双重互动，在全

新视角下将女性主义关怀与社会主义目标

结合［５］。
首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进

行了批判继承。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

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其中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
家庭模式等制度的深度解析对探讨女性问题具

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傅立叶关于

女性解放的思想，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

方法论，纵向探讨了历史演进过程中妇女地位的

变化，使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逐步明晰，并在

此基础上探讨了女性解放的条件与途径。 马克

思、恩格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考察妇女问题，并
强调阶级范畴中的经济准则［６］，认为一切压迫现

象包括女性问题在内，究其根源由经济关系决

定。 私有制的出现使父权家长制以及奴隶式的

性别分工成为可能，这是导致女性被压迫的根本

原因。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引发的家庭革命，促使

了家庭形式的转变，使妇女的家务劳动同男子谋

求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 因

此女性配偶一方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继
而与子女一同成为掌握家庭管理权的男性的依

附物，即私有财产，变成男性的“淫欲的奴婢”与

“生孩子工具” ［７］６６，男性与女性之间实质上是一

种阶级压迫关系。 在此背景下，女性解放只能通

过“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去” ［７］８５，以及“大量地、
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 ［７］１７８－１７９，才能最终消灭私

有制并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
朱丽叶·米切尔批判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肯定了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归咎于经济因素的私有制，认为“生产”是女性受

压迫的重要机制，女性解放对于全人类解放具有

重要意义。 但与此同时，她基于性别视角，批判

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列宁在内的经典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分析，认为其过分强调经

济因素进而存在性别盲点，女性受压迫还同社会

文化和意识形态相关，应多维视角去分析女性解

放问题，而不能仅仅归置于家庭问题。
朱丽叶·米切尔将马克思评价为一名男性

沙文主义者，认为其男性身份可能是他对某些领

域缺乏兴趣的先决条件［８］２２１。 如对女性解放与人

类解放的讨论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将女性解放局

限于家庭和私有制的分析中，并未讨论妇女受压

迫的地位如何改变，始终认为“妇女解放只是社

会主义理论的附庸品” ［９］，即只要实现了社会主

义，女性问题自然而然迎刃而解。 朱丽叶·米切

尔认为，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阶级制度中的

缺席，实际上反映了她们在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的相对缺席。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通过对历

史唯物主义内容的扩展而将其纳入当中，倒不如

通过对亲属关系结构所建立的社会关系进行辩

证唯物主义理解和对资本主义下的亲属关系进

行人类学分析，以及通过揭示这些结构进行无意

识分析。 在目前所历经的阶级社会中，父权制似

乎从未改变，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坚

不可摧，并作为标记潜存于每个人的无意识中，
所以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应当对其进行精神分

析。 目前对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家庭问题感兴趣

的理论家们已经作出了许多尝试，试图将马克思

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但朱丽叶·米切尔对此

并不满意，认为诸种尝试均不适用于女性主义的

观点。 父权制的亲属体系中女性的角色是低级

的，在父权制秩序中处于受压迫地位［８］２２７－２２９。 因

此，她认为妇女解放问题应当在经典马克思主义

的基础上，增添性别维度，关注性别差异问题。
其次，在分析女性问题时批判地吸收了西格

蒙德·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的精神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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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意识和性欲理论为基础对人的行为进行解

释。 弗洛伊德大多以女性阉割情结和阴茎妒忌

为起点探讨女性心理问题，并以此提出了恋父情

结理论［１０］。 在《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Ｐｓｙｃｈｏ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一书中，朱丽叶·米切尔尝

试解救弗洛伊德于众多女性主义者的谴责之中，
即精神分析理论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仅从

社会心理学分析的角度框架式地阐述了在父权

制社会如何社会地形成性别和性行为，描述了从

纯粹生物性的存在里延伸出社会性的存在的方

式［１１］。 朱丽叶·米切尔的女性主义思想一方面

旨在彻底摆脱 １９ 世纪普遍的“生物决定论”的性

别构建，即仅视两性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的

观念［１２］；另一方面，她认为性心理的发展并非生

物性的无情呈现，而是对生物性进行“社会阐释”
的过程［１３］。 因此，她批判地吸收了精神分析法的

无意识理论，将其从单纯的“生物决定论”延伸为

生物性对社会性的呈现，并将弗洛伊德关于“性
冲动”“性意识” “性本能”等理论引入自己的思

想，认为父权制的无意识运作下女性仅因生理性

别而形成了社会劣势，为探讨性别歧视与性别社

会地位差异提供了新的思路［１４］。
再次，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思想也成为朱丽

叶·米切尔研究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另一思想来

源。 阿尔都塞在新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将意识形

态的政治范围进行扩展，重新发现并发展了意识

形态概念［１５］，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１６］。
他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同于镇压性国家机

器的公共性，它主要在私人领域发挥作用，最主

要的即教育（学校—家庭联合体） ［１７］。 正如哲学

家查尔斯·米尔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Ｍｉｌｌｓ）所言，“意识

形态”使正统左派传统中的一系列问题得以解

决［１８］。 朱丽叶·米切尔也注意到性别观点中所

蕴含的权力关系，将意识形态批判运用至女性问

题的研究之中，探讨妇女的性质、功能及活动如

何被具体的意识形态所制约，解释社会性别的内

部矛盾。 不同于之前的女性主义者，朱丽叶·米

切尔更为激进地提出家庭的形式、妇女的角色都

是由意识形态所给定而由自然本身所呈现，父权

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会影响到社会心理、社会成

员的判断力，导致对女性的长期压迫［１９］３０－３１，“妇
女自身没有要求对现有结构进行改变，占统治地

位的意识形态有效地阻碍了妇女的批评意

识” ［９］。 家庭意识形态对女性角色进行控制和固

化，在对妇女作为母亲的角色进行推崇的同时，
而妇女本身仅享有低下的社会地位，因此使其受

困于母性概念本身以及延伸的意识形态和话语

形式 之 中， 由 此 导 致 女 性 长 时 间 受 压 迫 的

状况［８］５３。
二、建构逻辑：二元制理论与四种结构分析

妇女是人类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她们在经

济、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却往往被忽视，处于受

压迫的境地［９］。 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女性受压

迫的根源来自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作用，此
即著名的二元制理论。 她一方面继承了经典马

克思主义推翻资本主义与消灭私有制的路径，另
一方面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要求消灭父权意识

形态的精神压迫。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作

用产生生产、生育、性关系以及儿童社会化四种

结构，四种结构相互作用、交织共同导致女性在

社会中受压迫的现实。
在朱丽叶·米切尔的二元制理论中，资本主

义具有物质性，父权制具有意识形态性，二者相

互依赖，但基于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原理，它们不

具有推导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父权制

的意识形态模式是两个相对自治的领域，共同作

用于女性，使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２０］４０９。
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一方面，资本主义

保留了女性在家庭中仅仅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使
妇女在家庭中的社会性工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没有任何直接的经济价值，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

与男性有偿的社会劳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女性被

迫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从“生产”领域被排除至

“生育、性行为、儿童社会化” 等 “非生产” 领

域［８］４１４－４１６；另一方面，机器化生产使传统将体力

作为社会劳动的决定因素的性别差异缩小。 在

工业时代早期，女性和儿童是使用机器的资本家

的首选，但却更多地面对市场饱和、失业危机等

情形，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中最不稳定且最易牺牲

的成员［９］。 在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模式中，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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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米切尔认为父权制形成的父权意识形态作

为一种相对自发产生的体系，又同时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相关联［２１］。 父权制定义了男尊女卑，男
性主导、女性被驯化的观念，使女性受到严重的

剥削和压迫。 此外，通过学校—家庭联合体的教

育模式，父权制意识形态在家庭领域被充分诠释

为家庭意识形态。 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识形

态机构，实质为一种文化创造，其中意识形态霸

权以多种方式建立。 孩子在家庭中学会了性别

与阶级的意义，因而形成不自觉的共识［８］２２５－２２８，
继而具有了无意识的维度并代代相传［２２］。 基于

此，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承受着资本家和丈夫

的双重压迫，在社会与家庭中遭遇双重“失语”。
为了改善女性受压迫的状况，朱丽叶·米切

尔提出，只有改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紧密

结合在一起的四种结构，即生产、生育、性关系以

及儿童社会化，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且这个

解放与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密切相关。
第一，在生产结构中，女性受压迫即在社会

生产领域中遭受排挤。 朱丽叶·米切尔认为马

克思、恩格斯、倍倍尔等人将女性的体力劣势与

受压迫的从属地位相关联的假定过于简单化［９］，
她通过纵向研究法探寻了女性在生产领域受压

迫的根源。 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世界各地的女性

未能倚仗体力劣势承担在数量上更少的体力劳

动，相反其甚至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农业劳动，
因而在农业社会中，仅通过自然生理原因推导出

女性在生产结构中受压迫难以成立；进入早期工

业化社会，女性作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

入生产活动中，机器时代使生产与体力的关联度

降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妇

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２３］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自动

化的推进，朱丽叶·米切尔将洞察力延伸至妇女

在现代工作场所的不安全处境［１９］４１。 发达资本主

义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让位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需
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减

少使廉价劳动力需求降低，妇女作为产业后备大

军群体，成为结构性失业的最大牺牲者［２４］，这也

说明生理差异并非女性在生产领域受压迫的根

源，技术进步并未使女性的境地得到好转。 因

此，朱丽叶·米切尔分析指出女性受压迫实质是

一种政治压迫，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

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

会的奴隶［８］１８，“社会劣势”实则是父权制意识形

态的产物。 社会性别差异由从最原初的生理差

异演化到社会差异，而社会差异产出价值关系，
最终由价值关系产生社会性别的不平等观念［２５］。
一方面，女性的“社会劣势”使其在社会生产领域

被排挤，在类型上，女性在职业内部仍扮演家庭

中“妻子—母亲”的角色来辅助男性工作者，并在

数量上成为最不稳定且最易牺牲的成员［９］；另一

方面，女性被排挤而进入家庭领域，其只能受困

于母性概念本身以及由其延伸的意识形态和话

语形式之中［８］５３。 目前，女性将其自身在生产中

的“社会劣势”视为理所当然，沉溺于意识形态的

压迫中而毫无反抗意识，没有为自身解放创造前

提条件［２６］。
第二，在生育结构中，家庭意识形态使生育

行为成为女性的天职，因而其过程与结果都造成

对女性的压迫。 从生产领域回归到“非生产领

域”，朱丽叶·米切尔同样从社会过程研究方法

入手分析，认为无论在目前历经的何种社会形态

中，妇女的家庭作用都无外乎生育、性和教育后

代，三种作用历史地非本质地相联系。 在朱丽

叶·米切尔看来，家庭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形

式，妇女在生育方面的作用成为男性在生产方面

发挥作用的精神“补充”，生儿育女与维持家庭构

成妇女自然使命的核心［９］。 前者一方面体现于

女性生育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她们的存在受制于

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 ［９］，在资本主义社

会，女性在生产功能被外化的同时，生育功能同

样也被外化。 针对这一点，朱丽叶·米切尔认为

生育虽然是一种改变不了的上天所赐的功能，但
女性不一定要履行其职责。 另一方面，女性受压

迫还体现在生育行为必然占据其生命中的时间，
导致其在社会工作中的缺席。 后者即女性的生

理功能从生产退缩至家庭，通过人类普遍性的基

本组织———家庭的构建，政治性地要求女性将自

身价值实现于家庭之中。 家庭的主流定义是基

于一种意识形态代码，表达出与其他家庭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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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及自身优越性［２７］。 女性忽视了自己本身社

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价值体系的建构依附于

“父权制”下男性的评判之中，乃至毫不犹豫地无

选择地从物质上依附于丈夫，精神上依附于孩

子。 父权制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产生效用———女性为男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而孕育子女则

提供了劳动力的再生产。 即使资本主义国家通

过国家职能转移了部分家庭功能，但家庭仍是保

障资本主义内部生产与再生产中最为经济的方

式［８］２２３－２２４，由此女性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头

兽下的生育结构中难以摆脱受压迫的状况。
第三，在性关系结构中，无论是性压抑还是

性自由，妇女都处于“第二性”的受压迫地位。 朱

丽叶·米切尔通过历史的纵向审视发现，性关系

一方面体现为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关系，另一方面

体现为一种生产或再生产关系［９］。 在存在“一夫

多妻”的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男性享有极大的

性自由，而女性作为性对象被强加了极高的“性
道德”准则，“贞操”成为女性的专有词；进入“一
夫一妻”的个体婚制时代，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通

过合法的形式被固定，而名义的平等掩饰了真正

的压迫和不平等，男性性行为的自由度仍然远高

于女性，而被束缚在合法婚制中的女性的“性禁

忌”“性道德”准则并未降低。 “旧时性关系的相

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个体婚制的胜利

而消失。” ［７］７６相较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婚姻制度的

变迁，不变的是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地位，其始

终作为附庸物，承受着父权制下男性的性压抑、
性奴役、性剥削。 随着性解放浪潮的推进，妇女

追求男女平等下的性解放，追求更大、更普遍的

自由，要求以平等的身份与男性共同参与性行

为。 但朱丽叶·米切尔提出，一旦把性解放推向

极端，那妇女新赢得的自由将成为新形式的性压

迫，性过度同性匮乏一样， 都会成为一种压

迫［２８］１１４－１１５。 一方面，由于两性天然生理结构的差

异，导致男性在性解放中受益更多，而女性成为

性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另一方面，性解放仍受到

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压迫，男女仍是不统一的性道

德标准。 如未婚同居中，女性一旦未走进最终的

婚姻，其经历即会被评价为“不光彩” “污点”，女
性被意识形态渲染为同居中 “受伤害” 的一

方［２９］。 因此，女性在性解放中仍未获得真正的自

由，反而带来了更多新形式的压迫。
第四，在儿童社会化结构中，妇女肩负儿童

在家庭中的抚养责任实质是对妇女身体与精神

的双重压迫。 由于哺乳的首要结构差异，以及母

子之间天然的关系，使得妇女更容易从社会领域

回归家庭。 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妇女“适合”儿

童社会化并不自动等于她们作为社会化媒介的

“必然性” ［９］，生物学与社会学上的母亲没有任何

内在一致性，妇女对儿童必要的照顾实质是被意

识形态所利用。 儿童社会化在意识形态的操纵

下愈发重要，直接体现在生育率降低、子女数量

减少的同时，妇女用于子女社会化的时间却增多

了［２８］１０７。 朱丽叶·米切尔基于父权制与资本主

义社会的双重批判路径对儿童社会化结构进行

了分析：一方面，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桎梏下，两
性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分工，由
女性主要地发挥“感情”作用，因而只能接受发挥

“工具”作用的男性的差遣，女性外出工作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被阻碍，并只能将母爱作为一种社会

行为［３０］；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为孩子青春

期的物质、道德和性问题所烦恼的背景下，家庭

作用的发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儿童社会化

最为经济的方式，将责任转移由母亲承担，母亲

不断发挥其教养作用，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发

展服务［９］。 因此，女性用于子女社会化的时间的

增多，使其只能依靠男性获取经济保障，从而沦

至从属地位。 但事实上，局限于家庭之中的“非
社会化”的母亲并不能完全满足儿童社会化的要

求，社会化作为一种精微化过程需要成熟的“社
会化者”。 同时，朱丽叶·米切尔也认为，幼儿可

以适应多种社会形式，孩子应由父亲和母亲共同

抚养，共同完成其社会功能。 最终，回归女性本

身，儿童社会化继生育、性生活之后成为阻止女

性跨出家庭内容进行社会生产的最后一道障碍。
综上，以上“四种结构”共同导致了妇女的被

压迫地位。 朱丽叶·米切尔在进行分析时受到

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影响，认为一旦只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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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结构进行改变，那么另一个结构的强化将

抵消掉此改变，结果将只局限于形式，而妇女受

压迫的实质并不会改变，妇女的真正解放也就无

从谈起。 因此应当着眼于分析“四种结构”内部

的不平衡发展，并攻击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
此基础上进行革命运动［２８］。

三、批判反思：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

重新审视

朱丽叶·米切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代表人物，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现实

的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形成了其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观点，其理论成为女性主义思想界宝贵的

理论资源的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对妇女解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也表现

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首先，其对父权制的理解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者在进行性别分析时高度强调经济因素

的压迫作用，朱丽叶·米切尔一开始便对马克思

主义的“性别盲区”进行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成

为服务于男性统治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它“通
过对性别的隐藏”，使其“理论迷惑了社会现实使

女性继续受压迫合法化” ［３１］。 二元制强调父权

制和资本主义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且二者各

自发挥作用，朱丽叶·米切尔尤其注重分析父权

制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压迫———父权制结构作为

一种史前的或非历史的意识形态背景而存在，位
于经济关系之外的这种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始

终保持同一种形式，即“父权制在每一种特殊的

生产方式中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来表现” ［２０］。
这种二元制理论不适当地否定妇女受压迫的历

史事实，并使这种压迫变得一般化。 一方面，朱
丽叶·米切尔将父权制视为整个历史上具有同

样基础结构的一般制度，将不同社会环境下妇女

状况和性质的差别视为同一种普遍父权制的不

同表现，其淡化了妇女受压迫的严重程度和复杂

性［２］；另一方面，二元制结构未给其所构建的不

依赖生产关系制度的父权制留下物质影响力［２］，
父权制作为历史的产物不可能将其置于历史生

产之外，否则会带来严重危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观点仍为目前解决现实问题的真理。 目前

大多数女性已经在法律上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

利，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仍为二等公民［３２］。 因

此，将问题落脚到两性地位上，经济基础仍是在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析两性地位的首要因素。
回归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将

“财产私有化”与“家务劳动私人化”作为确立女

性被压迫的缘由，财产私有化是父权制发挥作用

的根本物质基础，并由此导致家务劳动私人化。
私有制的存在使妇女劳动被控制，因而必然使妇

女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形成“男性在家中享受女

性的伺候，在家外肆意欺压女性”的局面［３３］。 因

此，“私有制” “父权制”和“妇女地位”是一套完

整、牢不可破的逻辑链。
其次，其过度强调生理性别的社会差异，而

忽视本质的自然差异。 朱丽叶·米切尔将女性

被压迫的事实归结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双头兽

的作用，与西蒙娜·德·波伏娃（Ｓｉｍｏｎｅ ｄｅ Ｂｅａｕ⁃
ｖｏｉｒ）“女人是构造出来的”的哲学命题类似［３４］，
她将女性特质导致的被压迫事实归结于后天意

识形态的直接产物，女性特质完全是基于人为的

性别差异的构建，而对于两性自身自然自在的本

质的差异并未在讨论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忽视了

生理性别在两性社会差异中的作用力与影响力，
导致性别差异概念理解出现偏差，生理性别与社

会性别被割裂。 考察女性问题必须从两性客观

存在的性别差异入手，将两性的自然差异视为互

补和融合的关系，而非对立斗争的关系。 在反思

后天社会造成女性被压迫的同时，不能取消两性

的先天自然差异。
再次，虽然对女性受压迫的“四种结构”分析

附有翔实的论据，但没有给出女性主义解放的具

体路径。 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对于 “四种结

构”，应当“对各种结构的不平衡发展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革命运动，攻击其中最为薄弱

的环节” ［９］。 但我们尝试基于此理论去探寻具体

的行动顺序和行动方式时，仍会发现妇女解放的

路径似乎仍停滞在抽象的观点之中。 女性运动

应当在实践中探寻造成女性被压迫的社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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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现实的改造，而非局限于抽象的探讨。 马

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３５］ 朱丽

叶·米切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过于强调变革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关注点

放在了社会性别认同、意识形态等问题上，而极

少涉及社会实践这一根本性因素。 此外，从“四
种结构”的理论分析回归现实实践，四种结构难

以覆盖实践中妇女被压迫的全部因素，导致只包

括生产领域和非生产（家庭）领域的“四种结构”
在实践视角上显得局限，进而难以与妇女被压迫

的现实匹配，在进行结构性划分的同时不利于对

实践中的妇女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
四、结语

以朱丽叶·米切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者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性别盲

点”，虽然从客观上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

问题的相关理论解读对于指导具体实践存在一

定的时代局限性，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权利与

阶级分析等方法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的重要思想来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而朱丽

叶·米切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批判反思实则

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对于我们的时代，“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

没有将来” ［３６］。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

理论构成同样离不开经典马克思唯物史观、阶级

理论、资本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马克思主

义社会分析方法论；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具有补充和

启示意义，其演进脉络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
再到话语批判的整个演进脉络［３７］。 此外，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应当以其理论包容性吸收当代其

他社会批判理论，并与复杂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多元探索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与解决路径，使经典

马克思主义在性别领域不断发展与开拓，推进、
丰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为妇

女解放、社会和谐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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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从公私两个领域看当代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
一个研究述评

许琪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两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

长足发展。 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性别不平等问题研究的回顾发现，中国公共

领域和私人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并不同步，且不同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 未来的

研究需要通过一个更加整合的理论框架研究性别不平等在不同维度上的表现程度、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更加关

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更加深入地研究客观层面的性别不平等

水平与主观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感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加关注性别不平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分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后果。

关键词：性别不平等；公共领域；私人领域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２５－１９

　 　 一、引言

性别不平等是社会分层和性别研究共同关

注的重要研究议题。 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

相比，性别不平等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它既包

括男女在工作、收入等劳动力市场领域的不平

等，也包括在家务分工、家庭权力等私人关系领

域的不平等。 更为重要的是，性别不平等的不同

面向还会产生相互影响。 例如，很多研究指出，
男女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和收入回报是导

致女性家庭地位低于男性且承担更多家务和照

料责任的重要因素［１］。 反过来，女性更加繁重的

家庭责任和照料压力也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

场上的不利地位，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

视和不平等［２］。 总而言之，性别不平等涉及的内

容极为广泛，且相互关系异常复杂，这使得我们

很难在一篇综述中面面俱到地呈现这种不平等

的全部面貌。 因此，在展开具体介绍之前，有必

要先对本文的讨论范围加以限定，以使读者更好

地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及其局限性。
首先，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

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虽然性别不平等是一个

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且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

关注，但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研究中国的需要，我们

将把目光聚焦在中国。 如果读者想要更好地了解

性别不平等在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可以参考国外

学者的相关论述［３－８］。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本

文重点关注中国，但我们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国，
我们将结合西方理论探讨中国的特殊性，并讨论这

种特殊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意义，以及它对推动性别

不平等研究所具有的独到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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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和婚姻

家庭两个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如下文所述，公私

二元分割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性别不平等问题时

使用最多的理论框架，因此，劳动力市场和婚姻

家庭这两个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也构成了当下国

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９］。 虽然男女两性在教育、
健康、财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也很

重要，且在近年来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为

了使本研究的内容更加聚焦，我们将沿着既往的

理论脉络，重点介绍中国男女两性在劳动力市场

和婚姻家庭两个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具体来说，
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包括劳动参与、职业隔离、
职位晋升和工资收入四方面，而婚姻家庭领域的

性别不平等包括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两方面。
再次，本文将重点关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家庭两个领域的性别

不平等的最新发展趋势。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

理解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对两性关系的影响，
我们也将简要回顾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历

史，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性别不平

等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虽然很多研究

认为，中国的父权制文化传统对当代性别不平等

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在我们看来，要
理解当下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更应关注的是这种

不平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发展趋势

以及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因此，
本文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并以改革开

放为分割点进行综述。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

首先介绍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中国的社会背景，然
后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介绍当代中

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最后，我
们将总结全文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二、理论框架与中国背景

（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界与跨界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割是国内外学者研

究性别不平等问题时的一个常用分析框架［６，９－１０］。
根据计迎春和吴晓刚的考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的划分源于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讨

论以及西方学术界对哈贝马斯提出的资产阶级公

共领域概念的批评［１１］。 但后来，这两个概念逐渐

被性别研究者所关注，并用来分析男女两性在经

济、政治、文化和私人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
在具体研究时，学者们关注最多的公共领域的性别

不平等是男女两性在就业和收入等劳动力市场表

现上的不平等，而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则主要指

婚姻家庭中两性关系上的差异。 西方学者大多认

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存在明显的边界，且男女

两性分处边界的两端，并扮演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角

色：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相比女性拥有巨大的优

势，是家庭的主要供养者；而女性则更多地从事家

务劳动和照料活动，在家中扮演照顾者的角色。 对

于这种两性分工或不平等的起源，学者们给出了两

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一是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新
家庭经济学理论”。 该理论认为，“男主外、女主

内”的性别分工是夫妻双方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

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１２］。 二是女性主义者提出的

“性别意识理论”。 该理论认为，社会关于男性角

色和女性角色的主观建构才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

真正根源［１３］。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外

学者都非常强调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差异，
但这并不代表这两个领域是截然分割或毫无关联

的。 学者们大多认为，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边界

具有可渗透性，不仅一个领域的压力会传递到另一

个领域，进而引发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间的冲突，
而且一个领域的不平等也会加剧另一个领域的不

平等，从而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例如，很
多学者分析了夫妻收入对家务分工的影响，发现妻

子相对丈夫较低的劳动收入是导致她们承担更多

家务的重要原因［１４－１５］。 此外，也有很多学者分析

了家务和照护里的性别分工对男女就业和收入的

影响，发现婚姻和生育对女性就业和收入往往有负

面影响，但是对男性却有显著的积极作用［１６－１７］。
这些研究表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具有相互强化的关系，与此同时，这也表明促进一

个领域的性别平等对提升另一个领域的性别平等

也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二）中国的公私关系及其变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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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沿用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

域的概念，但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的公私关系

却与西方社会不尽相同，而且二者的关系在改革

开放之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

近 ３０ 年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虽然存在公共领域

和私人领域的区分，但二者的关系却在一定程度

上表现出同构性。 左际平和蒋永萍将这种特殊

的公私关系称为“家国同构”。 她们认为，在计划

经济时期，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治宣

传很好地保证了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一致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领域的生产劳动和家庭领

域的家务劳动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

了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一方面，国家鼓励女性走

出家庭，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并且赋予女

工崇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国家也充分肯定

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贡献，认为女性操持家务有

助于男性全身心投入生产，因而也能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１０］。 在这一时期，虽然很多女性需要同

时肩负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但她们并未感受

到强烈的工作家庭冲突［１８］。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分担了女性的家庭责

任。 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作单位大多会建设

食堂、婴幼儿托育机构等服务设施，这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 另一方面，女
性在被赋予工作权利之后产生了一种“被解放”
的感觉，且国家在公共舆论方面也大力宣传男女

平等，如“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口号在当时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极大地激发了女性的工作热

情，即便工作家庭双肩挑，她们也很少感到两种

角色之间的紧张与冲突［１８］。
与左际平和蒋永萍的观点类似，宋少鹏也认

为，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在公私关系上具有

同构性，即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形成了一个以

生产为中心的“公私相嵌”的关系结构。 但是在

宋少鹏看来，公私相嵌并不意味着公私对等，她
将这种不对等的公私关系称为“私嵌于公” ［１９］。
宋少鹏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创造性

地扩大了劳动的范畴，将过去由妇女承担的家务

劳动也视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就赋予了广大

妇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政治身份。 但是在当

时的劳动体系中，生产劳动依然被赋予了更高的

社会价值，女性的家务劳动因为能够让丈夫安心

工作才得到国家的认可。 而且，为了尽可能发挥

女性家务劳动的工具性价值，国家在鼓励女性走

出家门参加工作的同时，却刻意保留了家务劳动

方面的传统性别分工。 但很显然，女工在工作与

家庭两个方面很难兼顾。 虽然由单位提供的家

务帮扶和小孩照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

的工作家庭冲突，但在更大程度上，这种冲突被

视为女性的一种“特殊困难”，需要其自身通过顽

强的革命意志予以克服［１９］。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

这种特殊的公私关系对提升当时社会的性别平

等起到了促进作用［９－１０，１９－２０］。 首先，这一时期的

政治宣传和制度安排有力地冲击了男尊女卑的

父权制文化观念，男女平等的观念自此逐渐深入

人心。 其次，鼓励女性就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

得妇女得以走出家门投身社会，这对提升女性的

经济独立性和社会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次，
公私相嵌的社会结构也迫使单位不得不在一定

程度上承担部分家务和照料责任，这种制度安排

有效缓解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因而为女性平

衡工作和家庭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计划经济时

期的制度安排并未真正消除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而且这些残存的不平等对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两性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工

作领域，虽然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鼓励女性投身

生产劳动，但男工和女工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区

别对待。 金一虹认为，城市女工实际上是被视作

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存在的，即国家在生产扩大

时期鼓励女性从事生产劳动，而在经济萎缩时期

则迫使女性回家操持家务。 这种对女性劳动者

的角色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开放以后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

时期，女工不可避免地成为“下岗” 的主体［２１］。
其次，在家庭领域，国家为了保证男性的劳动生

产率，对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采取了默许

甚至鼓励的态度。 这不仅加剧了计划经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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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劳动者的工作家庭冲突，而且为市场化改革

之后，市场部门普遍将女性视为“劣等”劳动力埋

下了伏笔［１９］。 吴小英指出，市场化改革之后，由
国家主导的强调男女平等的话语模型开始转变

为由市场主导的强调自由竞争的话语模型。 市

场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素质话语，女性因为要兼

顾家庭责任而不得不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处于劣

势［２０］。 更为糟糕的是，市场化改革之后，单位制

开始瓦解，国家也逐渐减少了家务和婴幼儿照料

方面的福利供给，国家与家庭的关系逐渐从“同
构”走向“分离”，当国家不再为女性提供保护，女
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处境则更加堪忧［１０］。 综上所

述，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

域性别不平等的变化实际上与改革之前的制度

安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理解计划经济

时期的国家政策和两性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当下

中国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具有

极为深远的意义［９］。
三、公共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一）劳动参与

女性参加工作是提高自身经济地位和经济

独立性的重要方式，也是影响女性家庭地位和家

庭权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量研究发现，西方主

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以后维持着稳定的上升趋势。 根据世

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ＯＥＣＤ 国家在 ２０１９ 年的

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 ５３％①，虽然这一数值与男

性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但总体来说，男女在劳动

参与方面的性别差距在随时间的推移不断缩

小［６］。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明显更高，但在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经历了非常明显的

下降。 吴愈晓使用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

据发现，中国 ２０～５４ 岁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

１９９０ 年的８５ ２５％下降至 ２０００ 年的７４ ８７％［２２］。
姚先国和谭岚使用历年中国城调队入户调查数

据发现，我国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９１ ３７％下降至 ２００２ 年的 ８３ ３３％［２３］。 杨菊华使

用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发现，中国２５～ ５５ 岁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９０％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

的 ７６％［２４］。 许敏波和李实使用五期中国住户收

入调查数据发现，中国 １６～６０ 岁城镇女性的劳动

参与率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８５ ９％ 下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４ ５％［２５］。 需要说明的是，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中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出现了下降［２４－２５］，但是

与女性相比，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明显较

缓，这导致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在劳动参与方

面的差距逐渐拉大。
对于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大幅下降，很多

学者将之归因于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以及由此导致

的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２３，２６－２８］。 在计划经济时

期，我国女性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权利在很大程度上

得到了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保护，这导致女性的

劳动参与率大大高于企业对女性员工的实际需求。
市场化转型之后，原本由国家掌控的劳动力配置权

力逐渐让渡给了市场，效率优先的竞争原则也逐渐

取代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

场上的竞争劣势不断凸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开始

大幅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为
了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困境，我国采取了激进的劳

动力政策，２０００ 多万企业工人下岗。 在这些下岗

工人之中，女性的比例占到 ７０％［２９］，且下岗女工再

就业的难度也大大高于男性［３０］。
上述市场转型论能较好地解释市场化改革

之初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但是对近年来女性

劳动参与率的最新变动趋势则解释力不足［３１］。
首先，根据这一理论，女性相对男性较低的劳动

力市场素质是导致她们在与男性的竞争中败下

阵来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的迅

速扩张，女性的教育程度已经逐渐赶上甚至超过

男性，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始终呈现出比男性

更快的下降趋势，这显然无法由女性相对男性较

低的劳动力市场素质来解释。 一些新近的研究

也发现，男女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上的差异并

不足以解释他们在劳动参与率上的差距，与之相

比，婚姻、生育等家庭因素则对这种性别不平等

有很强的解释力［３２］。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

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主要是源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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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依然繁重的家务负担和照料压力［３３］。 沿着这

一思路，近年来有多项研究分析了祖辈对女性家

务和育儿的支持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
究发现，与年轻祖辈同住能显著提升女性的劳动

参与率［３４－３５］，但是与年老的祖辈同住却会产生相

反的效果，这可能是因为年老的祖辈无法提供家

务和育儿支持，而且需要子辈的照料，而照料责

任通常落在女性肩膀上，这显然不利于女性参加

工作［３４］。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比较了正规儿童照

料和祖辈的育儿支持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

响，发现这两种育儿支持都对女性的劳动参与有

积极影响，但祖辈育儿支持的影响更大，而且来

自祖母的育儿支持对女性的劳动参与有更加显

著的促进作用［３６］。
其次，市场转型论认为，女性劳动参与率的

下降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女性因为低下的劳

动力素质被市场自然淘汰，这显然忽视了女性劳

动者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形。 吴愈晓认为，
在再分配经济时期，因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基本上是强制性的，但在

市场化改革之后，就业成为一种双向选择的行

为，雇用过程趋于理性化，劳动者本身有权决定

自己是否参与劳动，因此，不排除有些女性（特别

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女性）可能因为家庭责任

或其他原因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 他对 ２００２ 年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除女性

本人之外其他家人的收入越高，女性越可能退出

劳动力市场，因此与市场转型论的预期相反，相
对富裕的家庭中的女性更可能选择不工作［２２］。
此外，吴愈晓和周东洋还使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

ＣＧＳＳ 数据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劳动参与

的负面影响随时间的推移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他们认为，在市场化改革早期，国家保护的退出

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女性

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随着

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些家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

质财富，这使得富裕家庭的女性不用工作就能享

有足够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对贫困家庭来说，
女性必须要通过参加工作才能应对持续上涨的

物价和生活开支。 所以，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虽然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依然在下降，但导致这种趋势的

内在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３１］。
最后，上述市场转型论的另一个缺陷还在于

它忽视了改革前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国家政策

的延续性。 一方面，市场转型论者过于强调计划

经济时期国家对女性劳动者的就业保护，而事实

上，即便在这一时期，女性劳动者也没有被视作

与男性具有同等价值的劳动力。 金一虹认为，在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女工实际上是被视作劳动力

的“蓄水池”而存在的，因此，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在很大程度上会随着国家用工需求的变化而发

生波动性变化。 这种劳动力蓄水池的定位导致

１９９０ 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制阶段，女性员工再次

成为下岗的主体。 另一方面，市场转型论也忽视

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

的刻意保留［２１］。 宋少鹏认为，这种刻意保留使得

女性劳动者始终肩负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
因此，在市场化改革开启之后，她们也顺理成章

地被视为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劣等劳动力［１９］。 总

而言之，这些研究表明，当我们讨论市场转型对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时，不仅要看到市场经济

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差异，也要看到这两个时

期的内在关联和延续性［９］。
（二）职业性别隔离

职业性别隔离指的是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

被分配到不同的职业类别，担任不同性质的工

作［３７］。 对西方国家的很多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

劳动力市场都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现象，且女性

大多集中在一些低收入、低声望的“女性化”职业

之中［３８］，这是导致男女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

因［６］。 除此之外，职业的性别隔离也对很多非经

济报酬（如工作条件、生活方式等）具有重要影

响［３９］，因此，研究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变动趋势

和形成原因已成为劳动力市场领域性别不平等

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３７］。
２０００ 年以后，国内外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劳

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隔离现象。 研究发现，与西方

国家相同，中国也存在明显的职业性别隔离，但
性别隔离的程度比西方国家低［４０－４１］。 一些学者

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性别隔离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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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变动趋势，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有研究

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程度随时间不

断上升［４１－４２］，也有研究认为性别隔离程度随时间

呈下降趋势［４３］，还有研究认为性别隔离没有随时

间发生明显变化［４０］。 李汪洋和谢宇在总结前人

研究后指出，关于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早期研究

存在两个严重缺陷，这导致不同研究者得到了不

一致的研究结论。 第一，早期研究使用的职业数

量过少（数量从十几类到几十类不等），且不统

一，这导致不同研究计算出来的结果差异很大。
关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经验表明，在测量职业性别

隔离的时候，职业类别分得越细，计算结果越准

确，通常来说，研究者需要使用数以百计的职业

类别才能对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

进行准确测算。 第二，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中国

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变动对职业性别隔离程

度的影响。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

快速转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农业转移到工业

和服务业之中，相比非农职业，中国的农业生产

保留着家庭经营的特征，因而性别比相对平衡，
当劳动力逐渐从性别构成比较均衡的农业转向

非农职业的时候，职业性别隔离程度必然上升，
但这种上升不是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程度变化

导致的，而是职业结构本身的变化导致的。 因

此，在研究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变动趋势时，必
须对职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进行控制［４４］。 为了克

服早期研究的这两个缺陷，李汪洋和谢宇使用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并
以 １９９０ 年中国职业标准分类为基础，将历次人口

普查中的职业分为 １７２ 个类别。 他们发现，包括

农业在内的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自 １９８２ 年

至今持续上升，但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却经历了

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提

高，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不断下降［４４］。 他们对非农职

业的研究结论与吴愈晓和吴晓刚［３７］ 的研究发现

一致，即以 １９９０ 年为界，中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

离程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对于产生这一

结果的原因，两项研究也给出了较为相似的解

释。 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统包统配的就

业制度以及在就业过程中旨在消除性别差异的

政治意识形态使得女性进入了许多传统上由男

性主导的重工业部门，这导致在市场化改革之

前，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性别隔离处于

一个较低的水平。 但是在经济改革之后，国家逐

渐将劳动力的配置权力让渡给市场，而市场对经

济效率的追求会加剧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分工，
进而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程度的加大［３７，４４］。

但是在 １９９０ 年以后，影响中国非农职业性别

隔离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 一方面，中国市场化

改革的深入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会加重职业的性

别隔离程度，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制造业退出，并
进入更加女性化的第三产业之中［３７，４４］。 但另一

方面，女性教育程度相对男性的迅速提高以及西

方性别平等观念的引入则有助于消除劳动力市

场上的性别隔离。 李汪洋和谢宇发现，１９９０ 年以

后，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声望较高的职业

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这些职业在过去都是

由男性主导的男性化职业［４４］。 李春玲也发现，
１９９０ 年以后，女性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

的比例上升很快，这是导致这一时期中国的职业

性别隔离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 显然，大量的女

性进入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职位与她们自身教

育程度的快速提升是分不开的［４３］。 因此，很多研

究认为，在 １９９０ 年以后，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是

影响职业性别隔离的主要因素［３７，４４］。 但是在未

来，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的水平往何处发展还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研究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程度的变迁外，

还有不少研究分析了影响职业性别隔离的微观

机制。 一些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发，分析

了男性和女性劳动者如何理性地选择合适的职

业［４５］。 也有学者从社会化和性别观念的角度出

发，分析了青少年与儿童职业期望上的性别差

异，并讨论了职业期望的性别分化对职业性别隔

离的影响［４６］。 还有学者将经济学强调的人力资

本因素和社会学强调的性别角色规范结合起来，
研究二者如何对男女两性的职业选择产生复杂

的交互影响。 例如，贺光烨和周穆之的研究发

现，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男女两性在教育获得

上的差距不断缩小，但他们在专业选择上依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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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差异，这种专业差异和性别角色规范一起

对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的初职选择产生了十分

微妙且深远的影响［４７］。 最后，还有学者从社会网

络的角度分析了职业性别隔离产生的原因。 例

如，童梅研究发现，城市在职者的社会网络具有

性别同质化倾向，女性和男性更多地与同性亲朋

交往，使用强关系成功求职的女性往往进入性别

隔离的女性职业，使用弱关系成功求职的女性能

摆脱职业性别隔离趋向，进入中性职业或男性职

业［４８］。 这些研究都大大拓展了我们对职业性别

隔离成因的理解。
（三）职位晋升

上面讨论的职业隔离主要是指男女倾向于

进入不同的职业，女性往往进入收入低、声望低

的女性化职业，而男性则相反，这在以往研究中

被称作职业的水平隔离。 除此之外，另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是，在相同职业中男性相比女性往往

更容易获得晋升或取得管理职位，这在以往的研

究中也被称作职业的垂直隔离［４９］。 关于职位晋

升中的性别差异或职业的垂直隔离，国外研究提

出了多个有影响力的理论概念。 如“粘地板”理

论认为，大多数女性员工会长年累月地从事低层

次的工作，因而与男性相比，女性员工更可能聚

集在职位的底层［５０］。 “玻璃天花板”理论认为，
女性在晋升过程中会面临很多无形且难以突破

的阻碍，且这种阻碍随着职位的提高变得越来越

强，这导致女性几乎无法获得高层次的管理职

位［５１］。 “玻璃峭壁”理论是指女性领导者在冲破

“玻璃天花板”并且获得领导职位之后，更容易被

安排在一些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职位上［５２］。 这

些概念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出西方国家女性在

职场上的晋升之艰难。
与西方国家相同，中国女性在职位晋升上相

对男性也处于明显劣势。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７ 年

我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共有女干部 １５００ 多万

人，占全部干部比例的 ３８％［５３］。 但是在县处级以

上干部中，女性的百分比明显偏低，女性在政治精

英的晋升之路上存在明显的“玻璃天花板”现象。
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９
年我国县处级干部中，女性仅占 １６ ６％，地厅级干

部中女性占 １３ ７％，省部级以上干部中女性占

１１％。 而正职女干部在同级正职干部中的比例分

别为县处级 １４ ８％，地厅级 １０ ４％，省部级以上

７ ３％［５３］。 佟新和刘爱玉使用 ２０１０ 年对全国 １８７０
位科级及以上干部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男女两性在

政治精英地位获得上存在差异的原因。 她们的研

究发现，我国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存在明显的性别

差异，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

政治精英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

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

力［５４］。 由此可见，女性沉重的家庭负担和依旧传

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是导致女性在政治精英地位的

获得中始终处于劣势的两个主要原因。
除了政治地位，还有研究分析了我国职场中

获得管理职位或在专业技术方面获得晋升的性

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这些研究发现，无论是获

得管理职位还是专业技术职称，女性相对男性都

处于明显劣势［４９，５５－５８］。 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多种

理论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女性相对男性在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劣势是导致她们较难获得

管理职位或专业技术职称的重要原因。 很多学

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男女在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确实可以解释一

部分职位晋升中的性别差异，但即便在控制了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之后，男女在职位晋升上

的差距依然存在。 因此，中国的职位晋升中存在

明显的性别歧视［４９，５５－５６，５９］。 对于这种歧视的来

源，不同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一些学者认

为，中国快速的市场化转型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

的性别歧视，研究发现，相比在体制内工作的女

性，在体制外工作的女性更难获得职位和职称上

的晋升［４９，５８］。 也有学者从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

出发，认为女性沉重的家庭负担是导致她们难以

获得职位晋升的重要原因［５５］。 也有学者分析了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对男女职位晋升的影响，
例如，卿石松认为，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比男性

早会加剧职位晋升中的性别差异［５９］。 最后，还有

学者研究了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职位晋升的影

响，研究发现，平等的性别角色认知对女性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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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晋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５７－５８］。
（四）工资收入

男女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是研究劳动力市场

中性别不平等的核心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

了非常广泛的研究。 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在改革

开放之初，由于实行了男女平等的劳动力就业制

度，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很小，但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性别工资差距呈明显的扩大趋

势［６０－６４］。 李春玲和李实使用 １９８８ 年以来的三期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女性

工资占男性工资的百分比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８４％下降

至 ２００２ 年的 ７９％［６１］。 同样使用该数据，李实、宋
锦和刘小川发现，这一工资比率在 ２００７ 年进一步

下降至 ７４％［６０］。 不过，罗楚亮等的最新研究显

示，女性工资占男性工资的百分比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间有所回升，从 ７４％上升到了 ７９％［６５］。

除了研究男女工资差距的变动趋势，很多学

者还分析了性别工资差距产生的原因。 一个争

论的焦点在于，性别工资差距是因为男女两性在

劳动生产率上存在差异，还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存

在性别歧视［６１］。 大量的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在教

育、工作年限、职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特征上的差

异确实对性别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但它们的解

释力很弱［３２，６３，６６］。 大多数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变

量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力不足 １０％［６７］。 对于

无法被人力资本因素解释的性别工资差距，学者

们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将之简单归结为性别歧

视，但这样做可能会将很多无法测量或未被纳入

模型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因素导致的性别

工资差距视作歧视，因而高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

歧视的程度。 因此，很多学者采取了第二种做

法，即寻找其他可以解释性别工资差距的微观因

素。 例如，张俊森等认为，未被观测到的能力因

素对性别工资差距有较强的解释力［６８］。 郑加梅

和卿石松认为，男女在非认知技能和心理特征上

的差异是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重要原因［６９］。 刘

琼等认为，不同类型的工作任务对男女具有不同

程度的回报，进而导致了性别工资差距［７０］。 程诚

等认为，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本存量上的差异对性

别工资差距有更强的解释力［６７］。 毫无疑问，这些

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工资

差距的理解，但它们的缺陷在于仅关注到对性别

工资差距有影响的微观因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

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角度来说，国内外学者

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职业的性别隔离对男女

工资差距的影响。 舒晓玲和边燕杰的研究发现，
职业性别隔离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

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随时间的推移

不断增强，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１２％增加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９％［７１］。 姚先国和黄志岭也发现，职业性别隔离

可以解释掉 ２００２ 年男女性别工资差异中的

１９ ６％［７２］。 这两项研究均表明，职业性别隔离确

实会影响男女工资差距，但这两项研究对职业的

划分过于粗糙，因此可能会低估职业性别隔离的

程度及其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为了克服这

一缺陷，吴愈晓和吴晓刚使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

据计算出 ２３４ 种职业的性别比例，并将之纳入回

归模型估计职业性别隔离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

响，他们发现，职业性别隔离对国有部门性别工

资差距的解释力很强，为 ４６％，但是对非国有部

门的解释力较弱，仅为 ６％［７３］。 在最新的一项研

究中，杨一纯和谢宇使用类似的方法将职业分为

１９３ 个类别，他们发现，职业特征可以解释掉 ２０１０
年性别工资差距中的 １７％，且职业内部的男性比

例和不同性别的职业技能是影响职业间性别收

入差距的两个主要机制［７４］。
除了职业性别分割，中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

明显的行业性别分割和部门性别分割，因此，很
多研究也分析了行业分割和部门分割对性别工

资差距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均表明，行业分割和

部门分割并不是影响男女工资差距的主要因

素［７５］。 对行业分割的研究发现，行业性别分割大

致能够解释性别工资差距中的 ７％ ～ ２０％［７６－７７］。
而部门分割的解释力则更小［７５，７８］。 因此，大部分

性别工资差异存在于同一个行业或同一个部门

之内，而不是在行业或部门之间。 实际上，上文

所述的职业性别分割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力

也比较有限，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

因素也不是导致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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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和劳动力市场分割

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性别收入差距，近年来

有不少学者尝试跳出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框架，寻
找导致中国性别工资差距的其他原因。 卿石松

认为，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是

导致性别收入差距的真正根源。 一方面，传统性

别观念造成了男女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劳动

力素质上的差异化投资；另一方面，这种性别观

念也是导致职业性别分割以及雇主对女性施加

各种歧视的文化根源［７９］。 除此之外，亦有不少学

者开始分析女性的家庭负担对性别工资差距的

影响。 这些研究发现，女性沉重的家务负担是导

致她们的收入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６６，８０］；且结婚

和生 育 对 女 性 的 工 资 收 入 有 更 大 的 惩 罚

效应［６８，８１－８２］。
最后，还有很多学者批评现有从劳动力素质

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来分析性别工资差距

的研究，因为这两个视角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性别工资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 近半个世

纪以来，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日趋明

显［８３－８４］。 因此，从劳动力素质的角度说，男女两

性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小，这种趋

势理应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但事实却与此相反。
除此之外，职业性别隔离也无法解释男女工资差

异的变动。 因为如前所述，中国非农职业的性别

隔离程度自 １９９０ 年以后是逐步缩小的［４４］，但男

女工资差距却在 １９９０ 年以后呈明显的扩大趋势。
对于男女在教育、职业性别隔离与工资差距上不

一致的变动趋势，学者们给出了多种解释。 一些

研究将之归因于市场化改革之后国家的再分配

权力对女性保护的削弱。 与国有部门相比，市场

部门完全以利益为导向，强调效率优先，但较少

兼顾公平，因而在用工和工资待遇方面更可能对

女性施加歧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市场部

门逐步扩大，在市场部门就业的女性逐渐增多，
这导致男女工资差距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扩

大［８５－８６］。 除此之外，亦有不少研究认为，女性日

益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子女养育压力是导致她们

的工资收入与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在单位制改革之后，国家逐渐减少了家务

服务和婴幼儿托育方面的福利供给，这迫使家务

和子女照料的责任重新回归家庭，且在更大程度

上落到女性的肩膀上，这极大地影响了女性在劳

动力市场上的表现。 研究发现，单身女性和单身

男性的工资差距并未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但
已婚女性和已婚男性以及已育女性和已育男性

之间的收入差距却随时间不断扩大［６８］，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女性越发沉重的家庭负担是导致她

们与男性的工资差距越拉越大的主要原因。 除

此之外，近年来也有很多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

的工资惩罚正随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虽然

生育对男性的工资溢价也随时间呈下降趋势，但
下降的幅度远没有母职工资惩罚明显，这导致男

女工资差距不断扩大［２，８７］。
四、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一）代际关系

很多研究认为，以父系父权为典型特征的代

际关系是中国家庭有别于西方家庭的一个重要

特征［８８－８９］。 在传统中国家庭，女性结婚后需要嫁

入男方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对公婆尽孝，而对

自己的亲生父母则不再承担正式的赡养责

任［９０－９１］。 除此之外，嫁出去的女儿也无法继承家

庭财产，且无法拥有传宗接代或延续家族姓氏的

权利［９２－９３］。 这种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会产生更

加广泛的性别不平等。 很多研究发现，中国父母

在生育时更偏好男孩，这种男孩偏好在过去往往

是通过多生来实现的。 但是在计划生育政策执

行以后，中国政府对家庭的生育数量施加了严格

的限制，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至少生一个男孩的目

标不得不采用性别鉴定的方式流产女婴，这导致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９４］。 除

此之外，父母对男孩的偏好还会导致子女教育投

资中的性别不平等［９５］。 很多研究发现，中国父母

在投资子女教育时更可能采用儿子优先的策略，
这是导致女性的教育程度长期低于男性的一个

重要原因［９６］。 不过，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后，
家庭的生育数量逐渐减少，很多家庭只有女儿没

有儿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父母在教育投资

中对女儿的歧视，并客观上推动了男女教育的平

等化趋势。 叶华和吴晓刚的研究发现，中国生育

·３３·

许琪：从公私两个领域看当代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



率的大幅下降是导致男女教育日益平等的一个

重要因素［８３］。 许琪的研究发现，在当代中国社

会，父母对女儿的教育歧视仅存在于少数经济资

源有限且生育数量较多的农村家庭之中［９７］。
除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很多研究发

现，中国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家庭在其他方面也发

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首先，就婚居模式来看，
从夫居是传统中国家庭的一个普遍选择，但随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流动的大幅增加以及

家庭观念的迅速变化，年轻子女在婚后选择从夫

居的百分比不断下降，独立居住的百分比不断上

升［９８］。 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称作中国家庭的

核心化［９９］。 不过，在这股核心化趋势之后还存在

一股相反的趋势，即年轻夫妇在婚后选择从妻居

（与女方父母同住） 的百分比随时间不断上

升［１００－１０１］。 一些学者对夫妇选择从妻居的原因进

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之后很多家庭

没有儿子是导致从妻居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因

素［９１，１０２］。 同时，人口流动的增加也对从妻居有

推动作用。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快速上升，本地

女性与外地男性通婚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在这种

情况下，从妻居就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

择［１０２］。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从妻居较可能

发生在女方经济地位较高的情况下，这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女性更大的自

主性和选择权，这使她们能够突破从夫居的习

俗，增加与父母同住的机会［９１，１０３］。 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虽然近年来夫妇选择从妻居的百分比不

断上升，在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两头婚”“两头走”
等新型婚居模式［１０４］，但与从夫居相比，从妻居依

然是少数。 许琪的研究发现，在 ２０１０ 年，中国夫

妇选择从妻居与从夫居之比约为１ ∶ ７，这说明在

当代中国，婚居模式中依然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

等，所以，传统的父权制家庭观念依然对当代中

国人的居住选择有很大影响［１０２］。
其次，就代际交往关系来看，很多研究发现，

中国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家庭确实发生了非常明

显的变化，其中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女儿养老功能

的提升。 根据中国的父系家庭传统，只有儿子需

要承担正式的赡养责任，但近年来的多项研究显

示，依靠女儿养老的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某些方面，女儿的养老功能已经超过了儿子。
谢宇和朱海燕利用 １９９９ 年在上海、武汉和西安三

地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与已婚儿子相比，
已婚女儿能够向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１０５］。
唐灿等对浙东农村的调查更是发现，依靠女儿养

老的现象并非仅存在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地区，在相对闭塞的农村，女儿也已在赡养父母

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１０６］。 最近的几项研究

显示，儿子和女儿在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

支持中的养老功能存在明显差异，且这种差异在

城市和农村有不同的表现。 在农村，儿子在经济

支持中的作用依然明显；但是在城市，女儿和儿

子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相差无几［１０７］。 还有研究发

现，城市中女儿在经济支持方面比儿子的作用更

加突出［９５］。 相比经济支持，女儿在生活照料和情

感支持方面的养老功能更加明显，且这种现象更

可能出现在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之中［９５］。 许

琪认为，在研究儿子和女儿的养老功能时，需要

区分性别的直接影响和性别通过居住方式产生

的间接影响。 在当代中国家庭，从夫居的百分比

依然大大高于从妻居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

以儿子为核心的传统赡养制度，如果将儿子和女

儿在居住方式上的差异排除掉，女儿的养老功能

将表现得更加突出［９５］。 对于女儿养老功能提升

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很多研究认为，生育率下降之后很多家庭没有儿

子或者儿子因为外出务工不在父母身边是导致

女儿参与养老的主要原因［９５，１０６，１０８］。 还有研究认

为，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提高了她们赡养父母的

意愿和经济能力，因而对女儿养老产生了显著的

积极影响［９５］。 还有研究认为，女儿更多参与养老

是因为她们与父母之间维持着更好的情感联系，
这种由自然亲情出发的强烈情感使得女儿能对

父母提供更高质量的赡养［１０５，１０９］。 最后，还有研

究认为，女儿参与养老是因为老人的赡养偏好发

生了变化，近年来的多项研究显示，老年人在被

问及生病时由谁照料和有心事向谁诉说时对儿

子和女儿没有明显的偏好［１１０－１１１］。
虽然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发现，女儿在家庭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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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代际关系

正变得越来越平等。 很多研究发现，女儿在向父

母提供更多支持的同时并未从父母那里得到更

多，因而，代际交往整体而言处于一种不平衡的

状态。 胡安宁使用 ２０１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

据研究发现，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

面都在向父母提供更多支持，但她们与儿子相比

却很少得到父母的相应支持［１１２］。 虽然有研究发

现，中国老人向女儿提供育儿支持的现象有所增

加［１１３］，但陈绯念等的研究表明，隔代照料在中国

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着父系展开，６ 岁以下学龄

前儿童平时与爷爷奶奶同住且主要由爷爷奶奶

照料的百分比为 ３５％，而与外公外婆同住且主要

由外公外婆照料的百分比仅为 １０％［１１４］。 一些研

究甚至发现，祖辈给孙子和孙女的零花钱和压岁

钱也明显多于外孙和外孙女［１１５］。 由此可见，父
母在给子女提供支持方面依然存在明显的儿子

偏好，这导致双向代际支持中呈现出一种儿子

“啃老”、女儿养老的不平衡状态。 除了代际支

持，代际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还体现在财产继承

上。 根据父系家庭制度，儿子享有继承家庭财产

和传递家庭姓氏的权利，但也必须履行赡养父母

的义务。 根据这一权责对等原则，女儿在提供与

儿子同样甚至更多赡养支持的情况下，理应平等

地享有继承家庭财产和姓氏的权利。 但唐灿等

对浙东农村的研究却发现，老人在得到女儿更多

支持的同时，依然在财产分配方面表现出明显的

儿子偏好［１０６］。 许琪对姓氏变迁的研究发现，虽
然近年来随母姓和使用新复姓的人群呈逐年上

升之势，但这两种命名方式依然非常罕见，子随

父姓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普遍选择［９２］。 综

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女性在代际交往

关系中确实享受到比以往更多的权利，但权利方

面的增长速度远不及义务方面的增长速度。 因

此总体而言，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存在明显

的权责不对等的问题，女儿付出的多，但得到的

少，这种不对等的代际关系将往何处发展是一个

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夫妻关系

除了纵向的代际关系，性别不平等也体现在

横向的夫妻关系之中。 在这一方面，相关研究主

要沿着家务分工和夫妻权利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就家务分工来说，很多研究发现，在中

国，家务主要由女性承担，且这种状况并未随时

间的推移有明显改善。 佟新和刘爱玉使用三期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从 １９９０ 年

到 ２０１０ 年，男女两性的家务时间均有大幅减少，
但家务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局面并未发生改变。
数据显示，１９９０ 年女性平均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

的 １ ８ 倍，２０００ 年上升到 ２ ４ 倍，２０１０ 年也为

２ ４ 倍［１１６］。 牛建林使用 １９８９—２０１５ 年十期中国

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发现，从 １９８９ 年到 ２０１５ 年，
丈夫参与家务的百分比不断上升，但丈夫相对妻

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却并未随时间发生明显变

化［１１７］。 因此，与很多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中国，家务分工当中的性别不平等处于长期

“停滞”状态［６］。
除了研究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及其

随时间的变动趋势外，很多研究还分析了影响中

国家庭家务分工的因果机制。 参照西方学者的

主流理论，相关研究主要从男女双方的时间可及

性、性别角色观念和相对资源三个角度展开。 很

多研究发现，男女双方的工作时间越长，家务时

间越短，因此，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时间可及

性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检验［１１８－１２２］。 此外，还有很

多研究分析了性别角色观念对家务分工的影响，
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家
务分工越平等，因此，在西方国家得到大量研究

检验的性别意识理论也得到中国数据的支

持［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 不过，现有研究对夫妻双方的相对

资源如何影响家务分工依然存在争议。 争议的

焦点在于，夫妻双方的相对资源对家务分工的影

响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经典的相对资源理

论认为，男女双方的相对收入越高，家务劳动时

间越少，因为相对收入的增加会提升个体的议价

能力，因而有助于个体摆脱繁重的家务负担［１２３］。
但女性主义者却从性别意识理论出发对这一观

点提出了批评，性别表演理论认为，妻子相对丈

夫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家务劳动分工的平

等化，因为妻子的相对收入过高会威胁妻子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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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会通过多做家务的

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女性形象，这种现象对男性来

说也同样成立［１４－１５］。 一些研究在中国的情境下

对上述两个竞争性的理论进行了检验，但结论并

不一致［１２０，１２４－１２５］。 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可能原因

在于，相对资源对家务分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这种异质性一方面表现在性别表演理论对具有

不同性别观念的人群有不同的解释力。 刘爱玉、
佟新和付伟的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越

传统，家务分工越可能存在性别表演［１２０］。 於嘉

的研究也发现，性别表演在观念比较传统的农村

女性中表现得更加明显［１２６］。 另一方面，性别表

演理论的适用性也可能随家务劳动类型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 简敏仪和贺光烨的研究发现，性别

表演理论对洗衣做饭等日常性家务劳动有较强

的解释力，但房屋维修等非日常性家务劳动则很

难通过性别表演理论得到解释［１２７］。 在另一项研

究中，贺光烨、简敏仪和吴晓刚还发现，性别表演

理论对家务分工的解释力较弱，但是对照料分工

的解释力则很强。 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家务

分工中的性别表演主要表现在休息日而非工作

日，且主要表现在男性群体之中［１２１］。
除了使用中国数据对西方理论进行检验之

外，近年来关于中国家庭家务分工的研究还在以

下三个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一是研究父

母的家务支持对家务分工的影响。 与西方国家

的核心家庭模式不同，中国家庭有多代同住的传

统，胡姝和穆征分析了这种居住安排对家务分工

的影响。 她们的研究发现，与父母同住会加剧而

不是缩小家务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这主要是因

为与父母同住会更大程度上减轻男性的家务负

担，且这种情况在夫妇与女方父母同住时表现得

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她们还发现，与父母同住

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 教育程度较高

的夫妇更可能从多代同住中获益，而教育程度较

低的夫妇如果与父母同住则会显著增加家务负

担［１２８］。 二是研究儿童家务时间的性别不平等。
传统的家务分工研究主要关注已婚夫妇，而胡杨

的一系列研究则将之拓展到了青少年和儿童。
他发现，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在儿童时期就已存

在，父母的家务分工状况和母亲的就业状况对男

孩和女孩的家务时间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

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此外，男孩和女孩

的家务时间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家庭结构的影

响，父亲和母亲是否在家、家中是否有同住的祖

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对儿童的家务时间产生了显

著但性别差异化的影响［１２９－１３０］。 三是从性别化家

庭资源或情感表达的角度重新定义家务劳动。
以往对家务劳动的研究往往将家务视作令人生

厌的劳动，很少有研究探讨家务所能带来的正面

价值。 左继平和边燕杰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他们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

导致丈夫和妻子对谁挣钱和谁做家务产生了不

同的期待，这种性别化的角色期待使得做家务成

为女性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性别化的家庭资源，
进而导致很多女性认为只有多做家务才能实现

自身的家庭价值［１３１］。 与之类似，杨菊华也认为，
受父权制观念影响，中国女性会将家务作为一种

资源，并将做家务视作维持婚姻稳定及家庭和谐

的一种策略［１１９］。 除此之外，近年来的几项研究

还从情感表达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家务劳动对家

庭和谐的意义及价值。 这些研究发现，做家务是

夫妻向对方传达爱意或情感的一种重要途径，且
家务劳动的情感表达功能在男性群体中表现得

更加明显［１１６，１２５］。
其次，就夫妻权力来说，现有研究得到了两

点共识。 第一，中国夫妇无论在家庭日常事务还

是重大事项的决策上都以平权为主，但相比之

下，女性在家庭日常事务（如家庭日常开支等）决
策上更有话语权，而男性在家庭重大事物（如购

买大件商品、子女升学决策等）方面更有权力，或
更有实权［１３２－１３３］。 第二，虽然女性在参与家庭重

大决策和拥有家庭实权方面不如男性，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女性在这两个方面的权力有所提升，
家庭权力格局正在往夫妻平权的方向发展［１３４］。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中国夫妇权力分配状况

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共识，但这些研究

在测量夫妻权力方面依然存在很多缺陷。 徐安

琪曾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她认为，现
有对家庭权力的测量存在多维指标和一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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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在信度和效度两个方面

均不令人满意。 她认为，未来关于家庭权力的测

量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在家庭生活中各方面

的自主权和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两个方

面，基于此，她提出了一个包含女性家庭地位测

量及影响因素的综合性框架［１３２］。 在新近的一项

研究中，宋健和张晓倩也对当下家庭领域妇女地

位的测量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一个包含主观指

标和客观指标在内的两维度、三层级的测量框

架［１３５］。 但遗憾的是，上述两项研究均只在理论

层面指出了测量女性家庭权力的方法，而没有开

展相应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关于家庭权力的实

证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沿用了家庭日常事务决策

和家庭重大事项决策的二分法来测量夫妻权

力［１３３］，或者只根据是否拥有家庭重大事项的决

策权和家庭实权来测量夫妻权力分配中的性别

不平等［１３６－１３９］。
除了研究夫妻权力的测量方法和性别差异，

现有研究还分析了夫妻权力的影响因素。 相对

资源论和文化规范论是这些研究广泛采用的两

个理论分析视角。 相对资源论认为，夫妻双方拥

有的资源越多，越可能在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中

拥有话语权。 文化规范论认为，男主女从的传统

性别观念是导致男性往往在家中更有实权或更

可能主导家庭重大决策的主要原因。 这两个理

论均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１３３，１３６－１３７，１４０－１４１］。
除了这两个经典理论，现有研究还从中国现实出

发提出了多个有特色的本土化理论。 吴晓瑜和

李力行从“母以子贵”的传统文化规范出发，分析

了子女性别对女性家庭权力的影响。 他们的研

究发现，第一胎生育男孩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妇女

在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时的参与度和决策

权［１４２］。 韦艳和杨大为的研究发现，以婚姻支付

为代表的婚前资源对农村家庭的夫妻权力有显

著影响，嫁妆相对于彩礼的水平越高，女性在婚

后的权力越大［１４１］。 程诚分析了多代同住对女性

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影响。 她发现，在夫妇独

立居住的情况下，女性的教育程度对提升她们的

家庭权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在与男方父母

同住的情况下，教育程度的积极影响会完全消

失［１３９］。 左际平和边燕杰认为，应当从权责一致

的角度理解中国家庭决策权的分配。 在传统性

别角色规范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

操心家庭事务，这使得她们顺理成章地在各种家

庭决策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特别是在日常家庭

事务 决 策 中， 女 性 往 往 比 男 性 拥 有 更 大 的

权力［１４３］。
五、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回顾

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性别不平等程度、变动趋

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 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已经

就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

问题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以下几个

方面，未来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首先，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男女教育的

平等化趋势对公私两个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女性的教育程度已经赶上甚至超过

男性，男女教育的平等化将对劳动力市场和婚姻

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
就劳动力市场来说，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女性教

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

的地位和回报，但近年来的很多研究却发现，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却呈下降趋势，性别工资差距也

不断扩大。 为何在男女两性的教育程度日趋平

等的今天，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却依然在

扩大？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

题。 另一方面，男女教育的平等化不仅会影响劳

动力市场，也会深刻影响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中

的性别不平等，国外学者已经对此作过大量研

究［１４４］，但相关国内研究尚不多见，因此，这也是

一个在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其次，未来的研究还需关注生育率下降和性

别比失衡等人口结构的转型对性别不平等的影

响。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已经发现，生育率下降对

家庭教育投资、居住方式、代际交往中的性别不

平等有重要影响。 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认为，生
育率下降有助于女性的教育获得和提升女性的

家庭地位，中国传统的父系家庭制度正在往双系

并重的方向发展［８３，９５］。 此外，亦有不少研究发

现，性别比失衡提升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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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并造成了对农村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

性的婚姻挤压［１４５－１４６］。 但是从中国人口发展的长

期过程来说，生育率下降和性别比失衡对婚姻家

庭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才刚刚显现，因此，这
一问题值得未来的研究进行长期关注。 除此之

外，目前还缺乏从生育率下降和性别比失衡的角

度分析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地位的研究，未来的研

究需要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再次，未来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性别不平等的

程度、变动趋势和产生原因，也要关注性别不平

等的后果，如性别不平等对生育率、地区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此外，根据交叉性（ ｉｎｔ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理论，性别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往往

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但目前还很少有研究关

注性别与阶层、城乡等其他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

交互影响［１４７］。 举例来说，目前关于职业、收入等

公共领域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城镇

地区，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异，职业和收

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很可能在城市和农村有不

同的表现，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此

外，关于家务分工、家庭权力等问题的研究也需

要考虑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有这样才

能更加细致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性别不平等问

题。 另外，目前关于私人领域性别不平等问题的

研究需要更好地将代际关系融入现有的分析框

架，考虑中国的扩大家庭制度对性别分工和夫妻

家庭决策的影响。 我们关注到，近年来的一些研

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８２，１４８］，但相关成果依

然较少。
最后，未来的研究也需要同时关注客观层面

的性别不平等水平与主观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感知

之间的关系。 这在研究婚姻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

等问题时更加重要。 目前关于代际关系中的性别

不平等研究大多发现，女儿处于在家庭中付出多但

获得少的状态［１０６，１１２］，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不平衡

的代际关系又是如何维持的？ 我们认为，回答这个

问题可能需要研究儿子和女儿对这种代际关系的

不平等感知。 除此之外，在研究家务分工和夫妻权

利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时，丈夫和妻子对性别不平等

的主观感知也同样值得关注。 正如以往对收入不

平等问题的研究所揭示的，公平和平等是两个相关

但也有重要区别的概念，在研究时需要区别对待。
在研究性别不平等问题时，将性别不平等和不公平

区分开来也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即我

们是追求绝对意义上的性别平等还是两性之间的

和谐共处。 在笔者看来，一味追求两性平等特别是

以消除两性差异为目标的绝对平等可能对家庭和

谐和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以促进两性和

谐共处为发展目标的性别平等才是未来的研究应

当追寻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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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１３（２）：３０５－３２９．
［６５］ 　 罗楚亮．行业结构、性别歧视与性别工资差距［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９（８）：５８－６８．
［６６］ 　 贺光烨，计迎春，许苏琪．性别收入差异再探———基于 ２０１０ 年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 Ｊ］ ．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２０

（４）：１８１－２００＋２４１－２４２．
［６７］ 　 程诚，王奕轩，边燕杰．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Ｊ］ ．人口研究，２０１５，３９（２）：３－１６．
［６８］ 　 ＺＨＡＮＧ Ｙ，ＨＡＮＮＵＭ Ｅ．Ｄｉｖｅｒｇｉｎｇ ｆｏｒｔｕｎｅ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ｗａｇｅ ｇａｐｓ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ｓ，ｃｏｕｐｌｅｓ，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１）：１５－５５．
［６９］ 　 郑加梅，卿石松．非认知技能、心理特征与性别工资差距［Ｊ］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６（７）：１３５－１４５．
［７０］ 　 刘琼，乐君杰，姚先国．工作任务回报与性别工资差距［Ｊ］ ．人口与经济，２０２０（４）：９８－１１１．
［７１］ 　 ＳＨＵ，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ＹＡＮＪＩＥ ＢＩＡＮ．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ｉｎ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２００３，８１

（４）：１１０７－１１４５．
［７２］ 　 姚先国，黄志岭．职业分割及其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 ２００２ 年中国城镇调查队数据［Ｊ］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１４（２）：５３－５８．
［７３］ 　 吴愈晓，吴晓刚．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２４（４）：８８－１１１＋２４４．
［７４］ 　 杨一纯，谢宇．职业特征如何影响性别间的收入差距［Ｊ］ ．社会，２０２１，４１（３）：１４３－１７６．
［７５］ 　 邓峰，丁小浩．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性别收入差距［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５）：２４－４６＋２４３．
［７６］ 　 王美艳．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Ｊ］ ．经济研究，２００５（１２）：３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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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葛玉好．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Ｊ］ ．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７（２）：６０７－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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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Ｊ］ ．社会，２０１２（４）：１１９－１４４．
［８５］ 　 王天夫，赖扬恩，李博柏．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１９９５—２００３［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８（２）：２３－５３＋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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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 ＳＵＳＡＮ．Ｓｅｘ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ｔｈ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Ｊ］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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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１１，７３（１）：１２０－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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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８０（２）：９１－１１３．
［９７］ 　 许琪．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及其在家庭间的异质性［Ｊ］ ．青年研究，２０１５（５）：５９－６８＋９５－９６．
［９８］ 　 郭志刚．关于中国家庭户变化的探讨与分析［Ｊ］ ．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８（３）：２－１０＋９５．
［９９］ 　 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核心化变动的区域比较———以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Ｊ］ ．晋阳学刊，２０１５（１）：８０－８９．
［１００］ 　 巫锡炜，郭志刚．我国从妻居的时空分布———基于“五普”数据的研究［Ｊ］ ．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０（２）：１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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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０４，６６（３）：８２１－８３６．
［１０２］ 　 许琪．探索从妻居———现代化、人口转变和现实需求的影响［Ｊ］ ．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３ （６）：４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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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７１（１）：１７４－１８６．
［１０６］ 　 唐灿，马春华，石金群．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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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ＨＵ 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ｂｕｔ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ｌｅｓｓ：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１７，７９（３）：７３９－７５７．

［１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ＣＯＮＧ，ＦＯＮＧ ＶＡＮＥＳＳＡ Ｌ．，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 ＨＩＲＯＫＡＺＵ，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１９，８１（５）：１１７４－１１９１．

［１１４］ 　 ＣＨＥＮ Ｆ．，ＬＩＵ Ｇ．，ＭＡＩＲ Ｃ．Ａ．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２０１１，９０（２）：５７１－５９４．

［１１５］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ＭＥＲＲＩＬ，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ＣＨＥＮＧ．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ｌｉｎｅ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ｉｅｓ Ｂ，２０２０，７５
（５）：１０４２－１０５２．

［１１６］ 　 佟新，刘爱玉．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 ２０１０ 年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 Ｊ］ ．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５（６）：９６－１１１＋２０７．
［１１７］ 　 牛建林．转型期中国家庭的家务分工特征及其在生命周期中的变化［Ｊ］ ．劳动经济研究，２０２０ （４）：４２－７４．
［１１８］ 　 周旅军．中国城镇在业夫妻家务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发现［ Ｊ］ ．妇

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３（５）：９０－１０１．
［１１９］ 　 杨菊华．传续与策略：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Ｊ］ ．学术研究，２０１４（２）：３１－４１＋５４＋１５９＋４．
［１２０］ 　 刘爱玉，佟新，付伟．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Ｊ］ ．社会，２０１５ （２）：１０９－１３６．
［１２１］ 　 贺光烨，简敏仪，吴晓刚．城市地区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时间性别差异研究［Ｊ］ ．人口研究，２０１８ （３）：７９－９０．
［１２２］ 　 ＹＵ Ｊ，ＸＩＥ Ｙ．Ｔｈ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４４（２）：５－３０．
［１２３］ 　 齐良书．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 Ｊ］ ．经济研究，２００５

（９）：７８－９０．
［１２４］ 　 孙晓冬．中国青年夫妻的家务劳动投入：经济交换还是性别呈现？ ［Ｊ］ ．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２１（２）：６８－７４．
［１２５］ 　 刘爱玉，庄家炽，周扬．什么样的男人做家务———情感表达、经济依赖或平等性别观念？ ［Ｊ］ ．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５

（３）：２０－２８．
［１２６］ 　 於嘉．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Ｊ］ ．社会，２０１４ （２）：１６６－１９２．
［１２７］ 　 ＫＡＮ ＭＡＮ ＹＥＥ，ＨＥ ＧＵＡＮＧＹ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ｉｎ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５０（２）：１８８－２３０．
［１２８］ 　 ＨＵ ＳＨＵ，ＭＵ ＺＨＥＮＧ．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ｌａｂｏｒ［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９３：１０２４９７．
［１２９］ 　 ＨＵ ＹＡＮＧ．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Ｇｅｎｄｅ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 ｔｉｍｅ，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５０（３）：３１０－３３８．
［１３０］ 　 ＨＵ ＹＡＮＧ．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 ｔｉ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

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１５，７７（５）：１１２６－１１４３．
［１３１］ 　 ＺＵＯ ＪＩＰＩＮＧ，ＢＩＡＮ ＹＡＮＪＩＥ．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 ｃａｓ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０１，６３（４）：１１２２－１１３３．
［１３２］ 　 徐安琪．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４）：１３４－１５２＋２４５．
［１３３］ 　 李静雅．夫妻权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为例［Ｊ］ ．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３（５）：１９－２６＋４９．
［１３４］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Ｊ］ ．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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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５．
［１３５］ 　 宋健，张晓倩．家庭领域妇女地位的测量［Ｊ］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１（１）：１－１０．
［１３６］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１ （２）：１８２－２１６＋２４６．
［１３７］ 　 陶涛．中国农村妇女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的影响因素研究［Ｊ］ ．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２（５）：１７－２２＋３５．
［１３８］ 　 李建新，郭牧琦．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Ｊ］ ．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５（６）：１７－２３．
［１３９］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Ｗｏｍ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２０１９，８１（１）：１１５－１３２．
［１４０］ 　 吴帆．相对资源禀赋结构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Ｊ］ ．学术

研究，２０１４（１）：４２－４９．
［１４１］ 　 韦艳，杨大为．婚姻支付对农村夫妻权力的影响：全国百村调查的发现［Ｊ］ ．人口学刊，２０１５ （５）：３２－４１．
［１４２］ 　 吴晓瑜，李力行．母以子贵：性别偏好与妇女的家庭地位———来自中国营养健康调查的证据［ Ｊ］ ．经济学（季刊），

２０１１ （２）：８６９－８８６．
［１４３］ 　 ＺＵＯ ＪＩＰＩＮＧ，ＢＩＡＮ ＹＡＮＪＩＥ．Ｂｅｙｏ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ｙ：ｍａｒｉ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３６（４）：６０１－６２２．
［１４４］ 　 ＶＡＮ ＢＡＶＥＬ Ｊ，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Ｃ Ｒ，ＥＳＴＥＶＥ Ａ．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ａｍ⁃

ｉｌｙ ｌｉｆｅ［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４４：３４１－３６０．
［１４５］ 　 李树茁．性别失衡、男性婚姻挤压与婚姻策略［Ｊ］ ．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３（５）：２２－２３．
［１４６］ 　 于潇，祝颖润，梅丽．中国男性婚姻挤压趋势研究［Ｊ］ ．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１８（２）：７８－８８＋１２７－１２８．
［１４７］ 　 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Ｊ］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６（４）：２１８－２４１．
［１４８］ 　 许琪．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 ———家务劳动分工、隔代养育与女性的生育行为［ Ｊ］ ．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４）：４７－５８．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ＸＵ Ｑｉ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ｓｙｎｃｈｒｏ⁃
ｎｉｚｅｄ，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ｈ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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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性别视角与田野文本①之社会学意义的提炼

杨善华

（北京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成长、生活于乡土社区中的普通农村妇女的行为值得关注，她们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清晰

和理性的认知，存在将社区中的性别不平等不加任何批判地作为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而接受的现象，因此在考察

妇女的性别视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否涵盖了各社会组成的妇女”及“有无出现话语权倾斜的现象”这两种情

况，从而将普通妇女中存在的男权主义的性别视角纳入我们关注的范围，并在田野调查中以此来分析普通妇女话

语背后的社会学意义。 调查案例也说明了在乡土社区中“家本位”文化仍具有某种普适性，而普通妇女其依女性

主义性别视角所言的那种自主性的获得，则需要若干前提。
关键词：社区情理；第二种性别视角；自然态度；妇女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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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区情理”背景下的性别视角

在《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

的变迁》一书中，笔者对“社区情理”曾经作过这

样一个阐释：“在一个相对封闭及文化相对落后

的社区中，存在着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

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

此相适应的观念，这些规范和观念可能有悖于一

定社会的制度和规范或者与一定社会的制度和

规范存在着某种不适应。 但因为社区的封闭性，
且居民的文化层次较低，所以这样的社区行为规

范和观念仍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而在社区中生

活的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则首先考虑自己的

行为能否为社区中的他人所接受，并把它看作是

自己行为选择的主要标准。 换言之，只要他们的

行为能够得到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的赞

成，他们就认为可行” ［１］。 读完笔者对“社区情

理”的这一阐释，大家自会发现，其实此种社区情

理的存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乡土社

会。 而这种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小农经济

以及与这样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父系父权的家

庭制度。
在这样一种父系父权家庭制度主导下，家庭

角色的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 故笔者赞同费

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家”看作“绵
续性的事业社群”，以及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

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 ［２］ 这样的观

点。 这是因为在小农生产方式背景下，家庭首先

是一个生产的组织单位，夫妻首先承担的是家庭

中的经济角色，这也是“男耕女织”这样的性别分

工的由来。 不过随着农村工业化和非农化的进

程，这样一种性别分工会逐渐被夫妻同时从事非

农职业这样的家庭角色分工所取代。 但是，因为

文化滞后的缘故，这样的“男性为先”特征的男权

主义的性别意识并不会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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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消失，它依然会留在当地的社区情理当中，
成为生长于该社区的人们评价自身与他人行为

的标准。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第二种性别视角的出现。

以往我们运用性别视角的时候，几乎都是女性主

义的模式，批判的是社会上因为男权主义导致的

性别不平等对女性的压迫或者是对女性权利的

漠视，随之而来的是对性别平等的呼吁与追求。
但是，正如鲍晓兰在《女性主义、“差异”和研究本

土的重要性》一文中所指出的，在女性主义研究

的初期，“知识界所谈的‘妇女意识’往往只反映

有话语权的妇女的心声”。 因此，在谈到妇女的

视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否已涵盖了各社会

组成的妇女？ 有无出现话语权倾斜的现象？” ［３］

这样一种话语权的倾斜，往往会使我们忽略另外

一种性别视角，即相当部分在乡土社区中成长与

生活的女性，其将已有的性别不平等不加任何批

判地作为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来接受。 换言之，
她们亦是按男权主义的观念和行为规范来评价

自己以及周边人的行为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

这样的性别视角看成是“普通妇女的男权主义视

角”。
２００４ 年，笔者在《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

活世界》一文中指出：“女性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全

方位的（应该包含社会各阶层的妇女），但首先应

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妇女多数的非

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群体”，因为她们是“城乡社

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从事女性研究

的知识女性是妇女解放的“先知先觉”者，或者说

是女性个人自主性的有力倡导者，那么普通妇女

群体也并非“后知后觉”，因为“她们有着对自己

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清晰和理性的认知，知道如

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

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知道如何将

自己个人的利益融入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

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
主性’；在她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同样有着中国妇

女几千年所积累的生存智慧的显现” ［４］。

显然，生活在上文所言的乡土社区中的女性

就是这样的普通妇女群体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主

体），她们采取的是“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

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

空间”这样的策略，这恰恰是她们认知理性之表

现。 所以，“第二种性别视角”作为乡土社区中多

数女性行为选择和行为评价的原则，必须引起我

们的关注。
二、“第二种性别视角”对文本提炼与分析的

意义

笔者认为，对于以意义探究为目标的深度访

谈来说，这样的性别视角首先有助于加深我们对

被访人叙述意义之理解。
河北 Ｐ 县有一个我们已经追踪了 １０ 年的农

村社区，２００７ 年我们去之前听说村里一户人家的

父亲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个事件在当时影响挺

大。 进村后我们了解到，这一户的父亲和前妻有

个儿子，儿子长大后也没有找到正经的职业。 父

亲后来离婚另娶，“这个女人带了一个女娃儿过

来，过来又生了一个男孩儿”①。 不过因为他前妻

的儿子和继母明显不和，所以为了避免家庭内部

不断的争吵，这个父亲就和儿子一起又盖了栋新

房，但他把老房子给了自己的儿子，自己和现任

妻子住在新房里。 这样的做法激起了他儿子的

不满，他儿子觉得当爹的应该把新房让给自己

住。 所以儿子就三天两头跑到父亲的家里和父

亲及继母吵架。 吵架当中自然没有好话，出现了

类似“你不让我活，你也活不了”这样的过激之

词。 这个父亲觉得既然这样，他还不如先下手，
就在一天中午来到儿子家里，与儿子交手，最后

用铁锹拍死了儿子。
这件事情让村庄蒙羞，与这个父亲同族的人

也觉得抬不起头。 但是我们在访谈这个族里的

媳妇时，她们七嘴八舌，却是众口一词，都是骂这

个继母“太坏”，迷惑了这个男的，才让他做出这

样的不伦之事②。 这样一件案情非常明确、罪责

也很清楚的因家庭矛盾导致的凶杀案，为何对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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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该归于谁还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通过讨论形

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当这些媳妇从外村（或外家）
嫁到这个家族的时候，她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发生

了变化，即她们认同自己是婆家的人，所以她们

要竭力维护婆家这个家族的荣誉和利益。 但是，
这个男的后娶的妻子，却没有被她们认为是自己

人，所以她们把罪责加到她的头上也就毫无顾忌

了。 同样，减轻杀子的那个男人的罪孽也意味着

减轻了自己家族蒙受的羞耻，这也是她们乐于做

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这几个媳妇

对自己归属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即她们认识到必

须把自己融入某个家庭和家族才能确保个人的

生存和利益。 如上文所述，在这个意义上，她们

是家庭本位或家族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的。
其次，这样的性别视角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文

本的敏感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我们在山西 Ｙ 县 Ｇ 村

访谈一个姓罗的 ３１ 岁的青年妇女，她在开始接

受我们访谈时就说：“就那样活了”，说了好几遍。
一开始我们都有点惊愕，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把一

句很平常的话重复好几遍。 直到展开了她的生

活史之后，我们才逐渐理解了她的想法。 这个女

的不是本村人，她是外嫁过来的。 上学上到初中

（这在当地女青年中就算很有文化的了），结婚之

前在县城的一个胶囊厂做胶囊，每月有约 ５００ 元

的收入（这样的收入在 １９９０ 年代中后期的 Ｙ 县

就不算低了）。 其与丈夫是在她丈夫来她村里打

井时结识并自由恋爱直至结婚。 但是对于婚后

生活她补充说，“来了不好，公公没钱，没房子”，
“那时候小，不懂事”。 她 ２１ 岁结婚时，公公家里

有六间房，当时他们分了两间（但是有了孩子后

不够住，她就在外面租房子住）。 结婚两年后生

了孩子，但是婆婆不帮着带，说村里没这个规矩，
没办法她只好辞去了工作，回家专职带孩子。 跟

公公婆婆分家时，公公说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

是拿一块宅基地 （公公花了 ３７００ 元从村里买

的），另外是拿公公给的 ４０００ 元钱自己去弄房。
当时她和她丈夫选择了拿宅基地，但是拿地之后

发现宅基地不平整，需要他们自己垫平才能盖起

房子来。 现在已经花了三万多元了，还要再花一

万多元才能住人。 分家时分的两亩地现在就是

她来种，种点玉米和吃的菜①。
晚上讨论时笔者就问同去访谈的同学，从罗

姓妇女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什么，笔者特别提了一

下她最初说的“就那样活了”这句话。 因为这些

同学大都第一次来 Ｙ 县，对当地的人情世故不熟

悉，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笔者就说，从生活史

看，这名女性算是当地的一名知识青年，又有一

份很好的工作，所以她对未来是充满幻想的，她
坚决地不想步她母辈的后尘，做一个围着锅台地

头转的农村妇女，故而她的恋爱婚姻也带着很浓

的浪漫色彩。 但是，她的幻想是经不起传统的乡

土文化那种坚固的石障般的碾压的，因为“千百

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她先是有了

孩子，婆婆以“这里没这样的规矩”为由拒绝了她

想让婆婆帮着带孩子的请求，逼着她只能辞掉了

工作，接着因为婆家不能提供现成的房子，她只

好接受一块还要她出工费钱费力的宅基地，为了

生活而奔忙（所以她现在认识到“那时候小，不懂

事”）。 现在在家种地，等于是又回到了她母辈的

原点。 因而，我们看到的是，她努力过，可是最终

还是挣不脱传统的乡土文化所规定的男女角色

分工这张无形的大网。 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

“就那样活了”被赋予了一种挣不脱大网的无奈，
这才是整个访谈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 所以“就
那样活了”是对她这 ３０ 年人生的总结和评价，也
是我们了解她整个叙述的意义脉络。

三、“第二种性别视角”在日常生活中的展现

是提炼的重点

在田野调查，尤其是农村的田野调查中，家
庭和家庭关系是必须关注的重点。 因为被访人

的日常生活正是以家庭为依托，通过共同生活这

样一种相处方式而展开的，从而也使彼此之间的

关系得以展现，而经由这样的途径，我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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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开掘在社区情理中属于“社会底蕴”①的那一部

分，进而深化对社会的认识。
在《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一文

中笔者曾谈到，“等到我们真正进入普通妇女的

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她们生活的平凡，这
种平凡就如同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般定义：重
复，单调，没有英雄史诗般的传奇，也没有置身政

治和生活旋涡之中的紧张和激动。 即使是类似

生老病死这样的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似乎也

与他人雷同。 但是，这正是普通妇女生命历程的

特点，是她们的共性。 而且，只要揭开这样的表

象，我们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意义。
这样的意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们自我或者人

格的形塑与再形塑是在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环境的影响下完成的，因此，她们对自我的定位

不可能不受这种环境的制约”。 另外，“她们与他

人及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是一种符号的互动，这样

的符号必然承载着意义。 同时，在她们能动地适

应或者改变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时，她们

也赋予了社会环境一定的意义。 因此，对任何一

个心智健全的妇女来说，她和他人交往时的行动

和言语都有着很强的主观意图，而按韦伯的说

法，这样的主观意图就是主观意义，是可以被理

解的” ［４］。 简而言之，即使是农村的普通妇女，她
们也是韦伯笔下的“社会行动者”，她们在清醒认

知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之后，一定会作出一个她

们认为相对合理的行动选择，并赋予这样的行动

以主观意义。 而社会则会通过制度和舆论两种

方式对她们的行动作出回应，适应者得到肯定，
行动过激者则被边缘化。 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普
通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充满了社会学的意

义，也确实有性别分析的价值。 那么第二种性别

视角的展现有哪些种类？ 通过这些年的田野调

查，我们大致归纳出以下类型。
（一）不越“底线”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我们在四川宜宾作田野调查时

在 Ｓ 乡 Ｈ 村碰到了 Ｗ 大姐。 她在村头开早餐

店，每日起早贪黑地工作。 因为自从结婚以来，
她的丈夫就不爱劳动，种地不勤快，后来去镇上

的酒厂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点闲钱

就去打牌，从来不给家里钱。 按 Ｗ 大姐的话来

说，“他就是那种懒散的人，也不上进，不想多挣

钱那种，不注重儿子，也不注重老婆，反正他一天

只要自己过得好”。 所以，从儿子上学到老人生

病，家里的一切开支都是 Ｗ 大姐承担，她也曾想

过离婚，几番下定决心，最后还是因为儿子的挽

留而放弃。 Ｗ 大姐还向我们谈到，自己曾一度感

到不公平，怨恨为什么只有自己挣扎着支撑起家

庭，丈夫却可以日日打牌享乐，她也想要和丈夫

一样过轻松的生活，但最后念及孩子和老人，她
还是决定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我们就一起（笑），
以后要打牌一起打，要做一起去，但是不行啊，女
人你就比不赢男人，他不管你明天有没有吃，你
女人你比如说今天有一碗稀饭吃，你今天吃了，
你还要考虑明天，还有孩子，那个时候还有老人。
他就不管那么多，管你明天有没有饭吃怎么样，
他就打牌。 那个时候，三天三夜不回家，他都可

以。 比如说晚上我们一起都睡了，他说我去上个

厕所，出去就跑了。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他门打

开着，人没看到，又打牌去了”②。
有意思的是，虽然 Ｗ 大姐流露出想离婚的念

头，但是她在村里人缘很好。 我们在讨论时分析

过她人缘好的原因是她“顾家”，尽到了自己对家

庭的责任，而她的丈夫则成了舆论谴责的对象，
原因是他毫无家庭责任感。 这就是一桩婚姻不

会破裂的底线———夫妻双方虽有矛盾但都尽到

了对家庭的责任。 因此，个人的事情再大，也大

不过你对家庭的责任。 这就是宜宾的农村地区

为大家所恪守的行为规范。
好在后来 Ｗ 大姐的丈夫终于浪子回头，但是

改正的决心却来自他们的儿子对他的警告。 Ｗ
大姐说，“本以为一辈子会就这么过去，情况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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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年后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儿子 １８ 岁时决定

去当兵，当兵每月都有收入，从那时候开始，他的

话在家里有了分量”，“以前我老公爱喝酒嘛，别
人就说啊，你今天又喝酒了，我要给你老婆打电

话了，他说我怕我老婆个球啊”，但是“（他）怕我

儿子！ 因为我儿子跟他说，‘我妈妈为这个家已

经付出太多了，你再不改，今后你老了，我也不会

养你了’”。
Ｗ 大姐回忆道，“就是从丈夫和儿子发生了

这样一次对话后，丈夫开始把工资交作家用了，
打牌也有了节制”。 他当然不至于去“担忧几十

年后的危机”，但他所不能容忍的是，“不养”就意

味着儿子“不认”自己这个父亲了，儿子要和自己

断绝父子关系，自己就成了“绝后”之人。 而从家

庭中脱离出来的个体一旦失去了丈夫和父亲的

身份，也就同时失去了一个农村社区中“正常人”
的身份，他就会被村民边缘化，沦落至村庄的底

层，即他被开除了“社（会）籍”。 因此，这个例子

让我们看到了“家本位”文化在社区中的普适性。
（二）“枪打出头鸟”
对于不愿意承认男性为主，一心追求男女平

等的女性来说，社区的舆论和制度运作都会把她

们看成异类，然后千方百计地将她们逐出主流，
“枪打出头鸟”就是常规方法。

这是我们 ２００１ 年在浙江省 Ｃ 市 ＴＹ 镇 Ｑ 村

做田野调查访谈 Ｓ 姐时听她讲的故事。 “ Ｓ 姐”
是 Ｑ 村的妇女们对妇女主任 ＺＳＪ 的称呼。 Ｓ 姐

１９８１ 年嫁到 Ｑ 村的 Ｌ 家。 她娘家在 Ｃ 市的 ＣＨ
镇，离 ＴＹ 镇不远。 她的丈夫有两个兄弟和一个

姐姐，家中父母都健在。 Ｓ 姐嫁过来之后，夫妻俩

就和老人分了家。 六年后，夫妻俩还清债务，就
开始弄房子，将原来分家时拿到的一间房翻建成

二层小楼。 Ｓ 姐嫁过来差不多二十年时，正赶上

Ｑ 村房地产开发的热潮，他们就在新村委会办公

楼的马路对面买下了一幢三楼三底的新房。 Ｓ 姐

一共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当时 １８ 岁，在 Ｃ 市中学

上高二，小儿子 １２ 岁，在 ＴＹ 小学上五年级。
Ｓ 姐是个性格比较开朗、好强的人，用她自己

的话来说是“自尊心很高”。 她在娘家因为排行

最小，受到全家人的宠爱。 后来读完了高中，这

在当地妇女中就算高学历了。 能上完高中，说明

了两件事：第一，Ｓ 姐聪明；第二，她勤劳能干，因
为在她上学的时候，大家普遍贫困，读书并不很

受农民重视，孩子上学是要自己去挣学杂费的。
１９７６ 年，Ｓ 姐高中毕业，就在 Ｃ 市找了一份工作。
虽然她还是农业户口，但是能够在城里找到工作

在当时也算一件光荣的事。 在 Ｃ 市财政局下属

的家属厂工作期间，她还曾经当过一个“芝麻绿

豆”的小官，一直到 １９８９ 年儿子出生，她才回到

Ｑ 村。
Ｓ 姐的这些经历使得她对自己的能力颇为肯

定。 她觉得无论是文化还是工作能力自己并不

比周围的男性差。 但是，这种意识在她嫁到 Ｑ 村

来以后，就不断地受到挑战。
第一次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发生在女儿

出生以后。 丈夫和公婆都希望她生个男孩，结果

女儿出生后，家人就不高兴了。 Ｓ 姐说：“我当时

很气愤，她（指女儿）爸爸只有初中文化，我当时

一直在浒山工作，女儿（出生）只有 ７２ 天，我就带

到厂里去了，不回家了。”女儿取名时，公公婆婆

想给女儿起个“陆牡丹” （当时有一首歌《红牡

丹》很是流行，“陆”在 Ｃ 市方言中和“绿”同音）
的名字，但 Ｓ 姐坚决不同意，她给女儿起名叫“胜
男”，她说“我既然生了个女儿，就要胜过男的，才
华胜男”。 她笑着对我们的访谈员说，当时那么

做，“没有其他什么意思，就是想打破这个陈旧观

念”。 即使现在女儿大了，她还对女儿说，“你多

想想这个名字，妈妈为什么要给你取这个名字，
一定要为这个名字争气”。

这件事可以说是 Ｓ 姐的“自尊心”和 Ｑ 村乡

土文化的一次冲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 Ｑ
村，由于集体工业刚刚复苏，所以农业收入仍然

是家庭的主要收入。 老一代的 Ｑ 村人的思想中

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传宗接代的观念。 Ｑ 村原来

一直是个家族聚居的村落，钱、王、许三个大姓保

持着较为稳定的格局。 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思

想有着坚固的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家族势力虽然看似销声匿迹，但是在日常的生产

生活（如婚姻）等方面仍可以感受到其存在。 如

果我们把这一事件当作是 Ｓ 姐遭受的第一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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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冲击（由此她的自主性也开始萌芽），那么她和

丈夫开办工厂的十年则是她的自主性成长的

阶段。
和村中其他有工厂的家庭一样，Ｓ 姐家的工

厂里，他们夫妻俩也都是“老板”。 他们两口子的

分工有点类似于传统家庭中的“男主外、女主内”
的模式。 丈夫负责跑销路、原料、发货、讨债，她
则承担了工厂的生产管理以及账务。 在浒山工

作时她已经学会了一定的技术，也积累了相当的

管理经验，因此做这些事情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所以，在 Ｓ 姐身上我们看到，“相夫教子”的

贤妻良母角色有了新的诠释。 Ｓ 姐以自己的行动

表明，妻子不再是夫妻关系中的配角，她们所承

担的也不仅仅是操持家务、辅助丈夫、管教子女、
孝顺公婆等按传统属于“本分”的事务，她们同样

可以进入到从前只属于男性的领域。 只不过她

这种做法并未得到社区的认可，比如 Ｑ 村村委会

主任 ＱＳＪ 就曾说，“我们这里，女的应该管家里的

事，男的应该在外面赚钱，家里打算（过日子）是

女的好，男的不行，外面大事情拍板，还是要男

的”。
对 Ｓ 姐来说，让她觉得最不公平的是，她在

村庄事务中被边缘化。 １９９７ 年 Ｓ 姐接任妇女主

任一职，当时村委会成员有五人，分别是村委会

主任、治保主任、调解员、出纳员和妇女主任，只
有她一名女性，而且除她之外的四人均是党支部

成员。 １９９９ 年党支部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后，村委

会成员则由五人减为三人，即只是村委会主任、
治保主任、调解员，党支部成员变为四人，此三人

仍在其中。 经过这次选举，Ｑ 村的政治权力核心

高度稳定，几乎仍是原班人马，不同的是，唯一的

女性被排除出了村委会。
Ｑ 村的这次村委会选举是第一次直接选举。

根据我们的了解，选举的程序可以说是公正的。
因此，我们关注的是 Ｓ 姐落选在社区中引起的反

应。 选举之后我们去访谈 Ｓ 姐时，她很激动地

说，她在选举中失败，说明“村里对妇女工作不够

重视”，因为在其他村里，妇女主任都是选上的。
据她说，镇里负责妇女工作的干部对此也“感到

很吃惊”，特地打电话给她，让她仍然安心工作。
不过后来的访谈中我们再与她谈起这个问题时，
她已经看得比较淡了，但还是表示了遗憾。

然而，在我们访谈其他村庄的妇女主任时，
她们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和其他村干部的

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体现在报酬上。 比

如，在村委会讨论诸如经济发展等事项时，妇女

主任就是可有可无的，她们要么不参加，要么参

加了也不说话，因为“说了也不会照你的去办”。
于是，妇女主任通常会对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务都

表示沉默，因为她们觉得自己要“有自知之明”①。
对照其他村妇女主任的情况，笔者认为，Ｓ 姐

落选村委会的原因是她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

方面表现得过于强势。 不管她主观上有没有这

样的想法，她的行动所表现的是她想尝试冲破传

统的角色定位所形成的“妇女进入公共领域的天

然屏障” ［５］，这自然不为村庄所固有的传统乡土

文化和习惯势力所容，因此掐掉她这个“尖”就是

一个必然的选择。 笔者一直记得在村委会办公

室和 Ｗ 书记谈及选举时他莫测高深的笑容。
（三）普通妇女女性主义自主性萌发的前提

条件

舒茨认为，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其基本特

点就是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
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它使人们认为生活

世界是不言自明的现实，这些抱有自然态度的普

通人都会想当然地接受它②，其原因则是生活世

界具有预先给定性的特征，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

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 因此，
在每个个体开始社会化的时候，其所要学习的有

关社会的知识和规范都是已经存在的。 这种学

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接受，这是因为个体会

发现别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知识和规范，其若

不接受就会变成异类而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群

体所排斥。 乡土社会中的“男主女从” “男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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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观念就是这样被村庄中的普通妇女在其成长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下来的。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我们在河北 Ｐ 县村庄调查时访

谈过一个老太太，她是家族里的长辈。 话说到兴

头上，她的儿子来了。 她儿子曾经当过村里的党

支部副书记，可是在 １９９５ 年因为领导班子变动被

免职了。 她儿子觉得有点冤，就跟我们诉说这件

事。 老太太也为儿子抱不平，没想到她儿子很粗

暴地打断了她，说：“你不懂”。 老太太没有因为

儿子打断了她觉得丢了自己面子跟儿子去争执，
而是理智地选择保持沉默，之后一直没有再就此

插话。 这件事表明，老太太的儿子是根据当地社

区的观念和规范来处事的，因此他认为政治是男

人的事，女人不应该参与。 同时老太太的沉默则

表明，老太太也是这样看的，所以她不跟儿子

辩驳①。
我们分析的时候，觉得有意思的恰恰是被儿

子打断后老太太的沉默，这意味着她觉得男人搞

政治、女人管家里是不言自明的铁律。 很显然，
她是按照上文所讲的“第二种性别视角”来看这

件事情的。 而如果按照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那
么这恰恰说明了这个老太太缺乏自主性且不自

知，这也就是舒茨所言的对生活的想当然（未加

任何批判和反思）的自然态度。 由此我们得出一

个结论，对于大多数农村妇女来说，当其生活在

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的时候，由于她接受了社区

的男权主义乡土伦理，她是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女

性主义那种自主意识的。 她的自主性的萌发（以
自主意识的形成为前提）恰恰是在她置身于一个

新的、与自己生活的社区不同的认知参考框架并

且接受了这样的框架从而发现了自己没有自主

性的时候。
以西部 Ｙ 市郊区我们的朋友 ＨＦＱ 为例。 我

们是在 ２００２ 年第一次去她生活的村子调查的时

候认识她的。 她 １９７５ 年出生，初中毕业后报考了

中专和师范但都没考上，１９９６ 年嫁入巴村。 结婚

后，她本想一心操持家务，协助在外打工的丈夫

把生活搞好。 但没想到她丈夫因身体不好，不得

不辞掉工作回家同她一起养猪。 因村里养猪的

人多，竞争激烈，所以他们夫妇也挣不了几个钱。
同时，家人又不断生病，高昂的医药费几乎花光

了他们微薄的积蓄。 “公公婆婆也不说话，也只

能我自己想办法去干。”公婆之所以会这样，原因

之一是她公公婆婆确实不富裕，原因之二是怕引

起她丈夫兄嫂的不满，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

好，曾为 ＨＦＱ 夫妇结婚所盖的房子比他们大而吵

闹过。 当时婆家人的态度不免让她心怀怨愤。
不过，她的娘家人在物质上还是给了她一

些帮助，比如她养猪拉泔水的三轮摩托车就是

娘家人出钱买的。 她深知自己虽受父母兄嫂的

喜爱，但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不

能太依赖娘家人的帮助。 她自己说，“但我毕竟

有哥嫂，我不能让他们（指 ＨＦＱ 自己的父母）对
我太好”，“我不能让爸妈哥嫂负担太多，他们也

要发展”。
１９９９ 年，巴村的妇女主任退休，村里公开招

聘新的妇女主任。 按理说，妇女主任主管计划生

育，这是件容易得罪人的工作，但由于村里的妇

女没有多少外出挣钱的机会，因而妇女主任一职

也受到一些妇女的青睐。 ＨＦＱ 了解到这一信息，
认为是一个机会，经过认真考虑，她决定报名竞

聘，“我不喜欢服务行业，所以就去了妇联。 也是

一种机遇，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也就是在家养

猪了”。
最终，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脱颖而出，被聘试

用一年。 并在后来与邻村一位妇女的竞选中又

获胜，顺利当上了并村后的巴村妇女主任，并在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 ２００２ 年我们访问 ＨＦＱ 时她的言谈中，不

难看出她之所以去竞聘妇女主任主要是出于经

济方面的考虑。 那个时候，她认为担任妇女主任

和养猪一样，都只是一种增加家庭收入的途径，
丝毫没有考虑担任妇女主任对她个人而言究竟

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她这样做并非出于对自身

政治权利的诉求。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她将自己

的全部精力都投在计划生育工作上。 哪怕村干

部一起开会，她对于自己工作之外的事也并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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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发言，只是书记让她讲时，她才会“说几句”。
不过，情况总是在变化，到了 ２００５ 年，ＨＦＱ

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村要拆迁了。
他们的户口也会转成非农户口，而她所在的 Ｍ 乡

则将改为街道办事处，她自己也搬进了村里集资

建的小产权房。 更令她振奋的是，之后的拆迁，
他们还可以拿到相对更多的房屋作为补偿，所以

她的眼界开始改变了。
２００６ 年我们访谈 ＨＦＱ 时，她在村委会已经

工作了 ８ 年。 她坦言：“我现在从事的村委会的

工作，让我学会了‘和人’的道理，学到了社会经

验，但是商场上的知识我没有学到。 如果那时候

把精力放到了商场上，也许可能学习到一些做生

意的经验。 你要从干活里面学到经验，学到知

识，你不能只知道挣钱，结果活到老都不能再发

展了。”“我对那些小媳妇说，你们别看五百块钱

工资少，跟着老板干，学习经验很重要，老板也不

容易，他要进货，搞好外界关系，要考虑很多很多

事情，当手下受的都是皮肉之苦，你要跟着老板

学呢。”“说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乡上组织计算

机培训了，她们就喊我去学，学得还挺好的。”从

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她最重要的变化是学会了

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发展，而不是执着于眼

下的经济利益。 而且，也学会了“换位思考”，知
道“老板也不容易”。

２０１０ 年我们再访谈 ＨＦＱ 的时候，她已经是社

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了。 在这个职位上，她
一直干到现在。 ２０２１ 年我们去访谈的时候，能感

受到她的成熟和老练，这也已经让她可以应对社区

内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了。 因

为是老朋友了，见了我们，有时她也会袒露一点自

己内心的想法，比如基层工作繁重但待遇上还差一

点之类，但是说过就拉倒。 这个时候，我觉得她已

经学会当领导了，这是她学习的非常重要的

收获①。
总结 ＨＦＱ 的成长历程，我们应该承认，当上

村妇女主任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一个

原居于传统、相对封闭的社区的妇女要想确立起

女性主义所言的妇女自主性，就必须跳出自己生

活的家庭，将自己从社区的“社会人”变为广义的

“社会人”，开放自己的心态，拓宽自己的眼界，需
要找到更多的与自己生长于其中的社区不一样

的参考群体以供学习，还要善于总结经验，同时，
又能在经济上取得自立。

四、小结

（一）虽然本文中的案例来自不同地区和不

同时间段，但是因为我们团队一直跟踪着其中的

大多数村落，所以笔者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由于

上文所言的“文化滞后”和习惯势力的作用，对于

仍生活在乡村社区的普通妇女来说，她们持有第

二种性别视角的情况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性的

改变。
（二）如上文所引笔者在《理解普通妇女与她

们的生活世界》的阐述，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要更

多地关注普通妇女的生存处境以及她们所赋予

自己行动的意义，因为她们是妇女的多数并且是

“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真正了解

了她们才能谈得上全面、历史与结构性地认识中

国社会，尤其是认识中国社会在变迁中没有被改

变的“社会底蕴”。
（三）性别视角，不管是女性主义性别视角，

还是男权主义性别视角，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就如同人分男女一样。 但是一个人落生和成长

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则是“命”，是一种舒茨所言

的“预先给定性”，是这个人无法选择的。 这也是

一个人为何会将某地的社区情理当作理所应当

的规范和观念内化于己，用以选择和评价自己和

他人行为的原因———他会发现别人都已经接受

了这样的规范和观念，他若不接受就会变成异类

而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所排斥。 但是这样

的社区情理，其对行为的评价标准必然是包含了

性别视角的，由此去考察社区中妇女的行为选择

和行为特征，就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意

义，并进而可以去挖掘在社区情理中属于“社会

底蕴” 的那一部分，达致深化对社会的认识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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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三转婆姨”是如何变为城市护工的

———以“吕梁山护工”为例

赵龙伟，刘爱玉

（北京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和“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中国家庭对市场化的照料劳动需求日盛；一

些地方政府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女性接受技能培训，成为城市照料市场中的护工。 以山西省的“吕梁山护工”为

例，来探究日常生活“围着锅台转、围着老公转、围着孩子转”的农村“三转婆姨”如何变为城市护工、城市护工

的生产如何实现，以及作为持家者的农村家庭女性如何变为养家者的城市护工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

妇女在转变为城市护工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借助于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力量作用于农村的个体和家

庭；作为主体的农村家庭女性，在家庭生命周期变动之下，利用“性别化的年龄”形成的照料劳动市场中的优势

地位，对去性别化的父辈责任主动担当，“三转婆姨”转变为城市护工的同时，也从持家者转变为养家者。
关键词：吕梁山护工；双重网络；女人养家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５３－１５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

讨了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两种生产：其一是人类为

了延续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其二则是双重生命的生产，即“通过劳动达到的

自己生命的生产和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

的生产” ［１］。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
书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生活由生产资料

的生产和种的繁衍两部分构成，并承认女性在承

担家务劳动方面的巨大付出［２］。 在中国传统社

会，家务劳动主要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如妻子

（母亲）完成，丈夫（或父亲）则主要担当养家糊口

的角色，形成了传统的“男外女内”的劳动性别分

工格局［３］。 家庭私领域内的家务劳动，表现为无

酬劳动，“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照料劳动市场化

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原先以家庭成员情感关

系为基础的照料劳动开始被契约为基础的市场

化照料接替，这一照料形态的转变催生了一批区

别于传统婢奴制度的现代雇佣照料劳动者” ［４］。
如果说照料劳动者生产了照料服务，那么，市场

化的照料劳动者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根据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２ ６ 亿人，占总人口的

１８ ７０％，其中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１ ９ 亿人，占
１３ ５％。 相比 ２０１０ 年，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

增加了５ ４４个百分点，这表明社会的老龄化程度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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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加深［５］。 针对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少
子化趋于显著的社会现实，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该决定提出

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

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这是继 ２０１５
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中国生育政策的又一

次重大调整［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和“三
孩”生育政策的放开，中国家庭对照料劳动的需

求日盛。 照料劳动市场中提供服务的照料劳动

者以乡村女性为主［７－９］。 国家也助推农村贫困家

庭的女性接受技能培训。 山西省吕梁市结合脱

贫攻坚实际，制定出《吕梁山护工（护理）培训就

业工作五年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２０ 年，连续 ５ 年为全国各地家政市场输出 ３ 万

多人，“脱贫攻坚以来，已有 ３３ 期 ６ １ 万吕梁山

护工接受培训，实现就业 ３ ３ 万人” ［１０］。
参与“吕梁山护工”培训的主体，是日常生活

中“围着锅台转、围着老公转、围着孩子转”，被当

地社会戏称为“三转婆姨”的农村家庭女性，大意

是这个群体思想观念保守、专业技能差、就业意

愿弱。 那么，政府如何实现了 ５ 年之内让 ６ １ 万

名农村贫困家庭女性参与技能培训，“三转婆姨”
是如何转变为“城市护工”的？ 为什么在政府扶

贫措施实施之前，市场的力量没有让“三转婆姨”
转变为享誉全国的“城市护工”？ 政府行为和市

场逻辑是如何相互衔接推动“三转婆姨”走出农

村，成为“城市护工”的？ 城市护工的生产是如何

实现的？ 市场化照料劳动的兴起、政府力量助力

农村女性脱贫，这为我们了解农村家庭女性转变

为市场化照料劳动力提供了宏观理解，但对市场

和政府力量仅限于抽象理解，具体的过程机制相

对欠缺。 作为家庭中的主体成员，何种自我动力

推动农村家庭女性转变成了护工？ 家庭内部的

性别角色分工如何与家庭内部责任伦理联系起

来？ 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探讨。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村家庭妇女从农村走向城市，妇女的

无酬劳动转变为有酬劳动，农村家庭女性转变为

城市照料市场劳动力的讨论，城市照料劳动市场

的兴起、地方政府扶贫实践的推动、内在的家庭

责任都是讨论的着眼点。
（一）制度安排与话语实践：城市照料市场的

兴起

中西方学界对于照料劳动市场化的讨论相当

丰富。 对照料劳动市场化发展的讨论是基于对经

典劳动问题的关注，讨论批驳了传统劳动研究过分

强调生产劳动，而忽视了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尝试

将再生产劳动纳入研究并强调其社会价值，以此突

出女性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功能［１１］。
西方学者对照料问题的研究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主要来自两个社会基础：一是随着工业

化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逐渐走出家

庭，进入公共生产领域。 职业女性从事公共领域

工作的同时承受着家庭照料的压力，面临回家上

“第二班”的困境［１２］。 来自工作的压力往往夺去

了她们照顾家庭的精力，出现了所谓的“照料危

机（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ｃａｒｅ）”，即现代社会的女性疲于工作，
导致 家 务 无 人 承 担［１３］。 家 政 工 （ ｄｏｍｅｎ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ｅｒ）便是现代社会回应“照料危机”的产物之

一［１４］。 照料劳动的分工不仅发生在国家内部，随
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照料劳动的全球分工

模式出现，发达国家的职业女性雇佣发展中国家

的女性做家务，形成了 “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

工” ［１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劳务输

送合作形成了“全球保姆链” ［１６］。 蓝佩嘉在台湾

地区对来自东南亚的帮佣进行研究，指出大量新

兴中产阶级家庭雇佣外籍帮佣，族群与阶级、性
别等交叉在一起，引起了学界对照料市场化过程

中性别、种族、阶层与迁移等议题的讨论［１７］。
重返国内的历史经验，自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照料劳动体制经历了两

个阶段，分别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生产与生活

一体化的单位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

产与生活分离的市场体制［８］。 后来我国逐步建

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地区，市民

成为单位的成员，单位负担员工的生产和再生产

需求，城市中建立了广覆盖的生产与生活一体化

的单位式社会福利体制，员工的吃、住、托儿所、
幼儿园和养老院等服务均可通过单位获得满足。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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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确立了家务劳动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

制中的位置，女性以女工、农妇、职工家属三种身

份参与家内家外的照料劳动［１８］。 处于计划经济

时期的中国，仅有少数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

子拥有特权长期聘用“阿姨”或“保姆” 处理家

务［１４］。 那一时期的“阿姨”或“保姆”与高干 ／高
知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市场雇佣关系，因为她们的

薪金纳入计划经济体系，由国家分配给高级干部

的津贴支付［１９］。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体制向

市场经济转型，城市中的单位功能逐渐弱化，“正
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就是改革生产

和生活为一体的单位制，于是照料责任再次转向

家庭。 政府通过提高人民收入、家庭福利和社会

保障制度将照料责任家庭化，并鼓励家庭的照料

责任市场化” ［８］。 国家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使
照料劳动从公共领域退回到私人领域，成为家庭

内部的责任。 北京市妇联在 １９８３ 年成立了中国

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市三八服务中心”。
此后，在各省市妇联的协助下，各地的家政公司

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些家政公司在帮助各

地区的农村妇女与城市家庭建立雇佣关系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家政服务员”和“家政服务

业”也孕育而生［１４］。
制度转型与话语变化是相伴生的。 在严海

蓉看来，家政雇佣劳动的兴起是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早期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的［２０］。 知识分子阶层承受的公共劳动和家务劳

动的双重负担在 １９８０ 年代被舆论解释为知识分

子阶层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冲突，或者说劳心和

劳力之间的矛盾［２１］。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化，城
市知识分子将家务劳动进行转移，解决了中产阶

层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 体制改革和社会

转型，催生了中产知识分子对脑力劳动的重视和

对体力劳动话语的忽视。
体制改革和话语变化共同促成了城市照料

劳动市场的兴起。
（二）地方扶贫实践：作为扶贫策略的劳务

输出

“吕梁山护工”是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大背景

下出现的。 中国农村实施的扶贫措施主要采用

开发式扶贫，这实际上正是劳动脱贫的范式。 劳

动脱贫是基于两个假设前提的发展范式：一是贫

困群体数量庞大，国家财力无法支撑以工资转移

的方式提升贫困群体的收入：二是即使国家具有

相应的财力，但为了避免落入“福利陷阱”，并未

采用广泛的工资转移方式提升福利［２２］。
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大致发展出两种类型的

扶贫方式，一种是农村贫困人口“不离土”或者

“离土不离乡”，生计模式向农业转移。 开发式扶

贫是其中比较典型的类型，有的地方也叫产业扶

贫［２３－２４］。 产业扶贫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

手段进行开发，是开发式扶贫的核心内容［２５－２７］。
产业扶贫是当地的贫困户参与农业种植、畜禽养

殖等产业，使贫困的客体通过自身的发展来改善

生产和生活，贫困的客体并不需要离开农村，生
计模式向农业转移［２８］。 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力成

本、土地、原材料、地方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

响，中国沿海地区出口代工产业近年来受到严峻

的挑战，出现了产业区域转移和远距离外包等生

产模式［２９］，这一变化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

相结合，各种扶贫工作模式如家庭代工、扶贫车

间、村镇工厂应运而生［３０］。 这客观上迎合了农村

留守女性就近就业的需求，其因拥有劳动密集性

强、就业距离短和劳动形式灵活等多种特征，吸
纳和动员了较多的农村女性参与［３１］。

另一种类型的扶贫方式是“离土又离乡”，
对贫困人口进行技能培训，然后输送到城市就

业，以增加贫困人口家庭的劳务收入。 在精准

扶贫启动之前，在内陆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的人口大省，当地政府会鼓励并联手一些民营

企业开发女性劳动力资源———到剩余劳动力较

多的农村地区进行家政技能培训，使得大量的

照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城市照料市

场提供劳动力供给［３２］ 。 精准扶贫实施之后，一
些贫困地区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积极进行技

能培训，发展劳务经济［３３］ 。 经过培训后的扶贫

对象被输送到城市，其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同时，
也从农村走向城市。 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

的扶贫实践也是农村家庭女性转变为城市护工

的重要推力之一。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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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在的家庭责任：变动的父职与多样的

母职

从中国的现实经验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处
于阶级优势地位的女性往往将照料劳动转包给

农村地区、经济上贫困的底层女性，她们的平均

年龄偏高，受教育程度较低，接受专业培训不

足［９］。 将照料劳动者置于家庭之中，从农村家庭

妇女转变为照料劳动者，不仅是女性的个体行

为，更是家庭行为，是其母职的重要构成部分。
但如何做父母？ 这既是个体的生活问题，也是社

会的道德问题，这衍生出一个私域生活的公域类

比：“亲职” ［３４］。
对于家庭关系，有两类流行的理论：权力论

与资源论［３４］。 女性主义是权力论的代表［３５］。 资

源论的典型代表是家庭经济学，婚育和家庭分工

等问题都被置于收入—支出的效用分析函数之

中，家庭及其成员在收入和支出双重约束下尽可

能实现效用最大化［３６］。 权力论和资源论及其共

同构成的针对家庭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将家庭

行为简单还原为两个自由个体的理性决定，实际

上仍然是一种个体化理论。 在家庭生活中，夫与

妇事实上是一体的，越来越不分彼此，夫妇思考

问题的方式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有时甚至

为了家庭或对方而迁就、牺牲个体，家庭生活行

为受到家庭伦理规范的约束，是作为一个整体中

的社会过程［３４］。
从整体性家庭视角出发，具有在经济上供养

子女和家庭的能力是男性农民工建构男子气概

和父职的主要基础［３７］，赚钱的能力是定义父职和

男子气概的关键因素［３８］。 但是父职也是随着家

庭和社会变迁不断建构的。 亲密关系的现代定

义建立在一种“沟通精神”之上，即沟通是建立亲

密关系的重要渠道或者基础［３９］。 当代社会对于

父职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供养人的角色，亲
子关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由所谓的“优质亲子

时间”所决定，即父母和子女共度的、感受亲密关

系的时间。 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情感工作通常

与母职或者母性实践相关联［３７］。 但父亲渐渐开

始承担私密性、情感性的家庭劳动［３４］

父职在变动，母职也展现出多样性。 当下国

内对于母职的研究，一类是聚焦于中产阶级的密

集母职［４０－４２］，集中于妇女在家庭内的照料劳动，
妇女更多是持家者的面向。 另一类聚焦于外出

务工的留守儿童母亲母职的实现，即扩大母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４３－４４］，展示出了留守儿童

母亲扮演的养家糊口的工具性角色。
要理解家庭关系中的各种合作与分工等行

为，必须将之置于家庭伦理的框架中予以考

察［３４］。 社会关于父职的相关定义在变化，现实层

面中的父职也在不断变化。 在社会分层的静态

结构视角之下，母职展现出多样的面向。
（四）小结

已有研究分析了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成为护

工的宏观背景和力量，也指出了农村女性自身作

为持家者和养家者的多重角色。 但宏观力量如

何作用于微观的个体和家庭，市场和政府两种驱

动力如何推动农村中的个体转变为城市护工，其
内在机制和过程需要进一步讨论。

既有的对女性家庭性别角色的讨论，更多是

基于静态结构分层的讨论，而对单一家庭内部历

时性的母职变动讨论较少，农村家庭女性转变为

城市护工，从持家者向养家者的转化，这种历时

性的母职变动，在家庭内部是如何实现的？ 其内

在逻辑是什么？ 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三、田野地点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位于山西省吕梁市 Ｗ 县。
Ｗ 县下辖 ７ 镇 ５ 乡，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有常住人

口 ３７ 万余人。 Ｗ 县全程参与了“吕梁山护工”培
训项目，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Ｗ 县输送“吕
梁山护工”学员 １４５５ 人，６５０ 人实现稳定就业，其
中 ２０１８ 年组织输送参加培训 ６２０ 人，实现就业

２０５ 人。 到 ２０２０ 年底，Ｗ 县输送的 “吕梁山护

工”学员人数超 ２０００ 人，实现就业超 １０００ 人。
在县政府的帮助下，本文第一作者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和 ６ 月共访谈了 Ｗ 县人社局的人才中心 Ｗ
主任，２ 位家政公司负责人，１ 位家政公司合伙

人，１ 位招聘站点负责人，直接访谈了 ４ 名女性

“吕梁山护工”，２ 名男性“吕梁山护工”，通过 ２
位家政公司负责人，间接获得了 ７ 位女性“吕梁

山护工”、１ 名男性“吕梁山护工”的详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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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参考了来自媒体报道和一些

关于“吕梁山护工”培训的相关政策性文件，以及

其他学术研究的经验材料，它们为笔者受限于调

查地点的田野资料提供了交叉印证和补充。
四、打造“吕梁山护工”
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一直是理解中国改

革开放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４５］，这与

政府主导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密不可分［４６］。 在

全国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 “十三五 （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期间，吕梁市累计免费培训“吕梁山护工”
３４ 期，培训人数 ６３５１７ 人，实现就业 ３４５７９ 人。
“吕梁山护工”也被打造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

劳务品牌。 “吕梁山护工”的成功打造，离不开吕

梁市的各级政府。
（一）顶层设计的扶贫政策———“吕梁山护

工”扶贫项目的提出

吕梁市作为全国 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

一，２０１４ 年底全市共有贫困村 １４３９ 个，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６０ ８ 万人，贫困发生率 １９ ２％［４７］。 吕

梁市的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Ｗ 县人社局人才中

心 Ｗ 主任讲了当时吕梁市脱贫攻坚面临的压力。
Ｗ 主任：“习近平同志说，脱贫的路

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到

２０２０ 年，全部如期脱贫了……２０１６ 年的

时候，吕梁市 ３００ 多万人，至少有 ６０ 万

是贫 困 户 人 口， 当 时 脱 贫 的 压 力 非

常大。”
如何动用政府、社会等力量帮助贫困人口脱

贫，是对吕梁市及下辖各县领导的极大挑战。 综

合考量后，吕梁市委、市政府确定了三个扶贫政

策，即光伏扶贫、生态扶贫和“吕梁山护工”扶贫。
“吕梁山护工”是三个扶贫政策之一，也是吕梁适

用面最广的扶贫政策。
（二）配套政策

吕梁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以强化

扶贫政策落地实施的可行性。
为了“吕梁山护工”扶贫项目更好地落地，吕

梁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分
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宣传、人社、扶贫等相关单位

为成员的吕梁山护工培训就业领导组，并成立了

５ 个工作专班，为做好“吕梁山护工”培训就业工

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培训师资方面，吕梁市确定了几所培训学

校，而且从北京、青岛、太原请老师过去讲课。 参

加培训的吕梁地区的贫困户，在为期一个月的培

训时间里，由培训学校包吃、包住，免除学费、资
料费、服装费、保险费、体检费。 培训一个“吕梁

山护工”，需将近 ４０００ 元钱，吕梁培训了上万人，
政府累计投入上亿元。 市里的主管领导认为，通
过培训，相当于把政府的钱转移到贫困的家庭里

去了，而且产生的收益很大。 在“吕梁山护工”培
训项目落地之前，主管的政府官员已经考虑了培

训之后的就业问题，为了打开“吕梁山护工”的用

工市场，吕梁市成立了护工就业服务中心（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改称为“吕梁山护工服务中心”）。 ２０１６
年初，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赴北京、太原等地的家

政企业开展推介、宣传。 除了线下的、面对面、点
对点的推介、宣传，吕梁的市县政府，建立了“吕
梁山护工”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将“吕梁山护工”
与全国各大就业服务平台及用工单位相联系。
为了让培训出来的吕梁山护工“出得去”，更能

“留得下”，吕梁山护工就业服务中心建立了“吕
梁山护工”就业信息档案，并制定了相应的就业

服务管理办法，以维护外出就业护工的权益，以
此来实现吕梁山护工的稳定就业。 除主动维护

外出就业护工的权益之外，每年过年时节，返乡

的护工也会受到一系列福利待遇，吕梁山护工的

孩子上高中、大学时，政府也会给一些奖励。
（三）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

吕梁的市县政府，从培训、就业渠道的拓展、
就业跟踪服务等方面，对“吕梁山护工”的方案进

行完善，并严格按照既定的方案展开培训、就业

以及后续的跟踪服务，这些措施无疑会对培训项

目产生积极影响，为整个培训项目的成功提供了

物质和组织基础。 但作为自上而下设计的“吕梁

山护工”扶贫政策，要想真正落地，转化为现实的

实践，还必须考虑到：“吕梁山护工”培训项目的

开展，怎样从纸面的政策设计最终落实到村级层

面，怎样动员村内的贫困户参加培训？
“吕梁山护工”项目计划从 ２０１６ 到 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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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５ 年内，每年组织培训 ６ ～ ７ 期，根据各县乡镇

贫困人口规模确定培训量，Ｗ 县第一年的培训任

务是 ８００ 人次，培训任务最终要落实到每个村。
但让贫困户参与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式培训，却遭

遇很大困难。 Ｗ 主任说：
“这个很难啊，当时市委、市政府确

定这个事情，到县市区组织的时候，就组

织不起人员，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参加

这个培训。”
Ｐ 家政公司负责人是吕梁市 Ｗ 县桥村人，是

村里的两委委员，也是村里的妇女主任。 参与了

对第一批村民参加“吕梁山护工”培训的动员，自
己也亲自参加了第一批“吕梁山护工”的培训，培
训完之后，在 ２０１７ 年年初开办了 Ｐ 家政公司。
最初动员村民参与吕梁山护工培训，村民的积极

性普遍不高，主动报名参加的人很少。
Ｐ 家政负责人：“万事开头难，那时

候主动愿意去进行培训，参加吕梁山护

工的很少，我们村的村主任、村书记把动

员任务交给了我。 但是我也不知道啥是

护工，护工是干嘛的，我就从网上了解了

一下，护工就是陪护呀，养老护理，医院

陪护，这些护理的职业，就叫护工；像月

嫂、育儿嫂也都包含进去了。 我们村有

妇女群，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下，在群里发

了好几天的消息，也没人回应。 然后我

就亲自去询问谁愿意去学，说这是国家

和政府的指示，也是脱贫攻坚的一个项

目，学好了国家还要给安排就业问题，我
找了好几家贫困户，看起来需要经济收

入的人，还是不愿参加。”
这个看起来十分用心的扶贫项目设计，为什

么落地的时候，会遭遇到冷脸呢？
１．“好事还能没人走”。 村民对“吕梁山护

工”培训机会存在质疑。 被动员的村民多数都是

村里的贫困户，在村庄的结构位置上处于劣势，
在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结构

位置的劣势地位，也会使他们形成某种自我认

知。 当这种免费的培训机会来临，贫困户在心理

层面上自然而然会产生质疑。 比如村妇女主任

在到一个贫困户家庭入户动员时，被质问：如果

是好事的话，你自己为啥不走呢？ 许多村民对一

些政策的落实更多看作是村干部的任务，而不是

政府对自己的真正关心，认为真正有利的事不可

能落到自己头上。 Ｓ 护工说：
“我当时想去学，去干月嫂，但是我

姑娘说，要学历没学历，啥都不懂的一个

人，哪会有一个月 ８８００ 元的工资呀，谁

会用你呀，你一个家庭妇女，帮人家照顾

照顾孩子、做饭、打扫家，会给你八九千

元，一万多？ 想得美，那肯定是骗人的，
培训完了，耽误一个月，还得回家，啥也

干不成。”
２．生计方式的转变。 对于许多村民来说，一

旦选择护工作为谋生的手段，那就意味着离开农

村到城市里谋生，从“自己家”到“别人家”。 政府

工作人员和被动员的村民，对这一问题都有相同

的认识。
Ｗ 主任说：“这个家庭依靠土地收

入，现在要改变她的收入来源，就要改变

她的思想观念呀。 一下子从土地收入上

头，从固定的生活状态下，要出去打工，
到别人家里，去伺候别人，这个思想很难

改变，所以说工作阻力非常大。”
Ｍ 护工（Ｗ 县 Ｃ 村村民，吕梁山护

工第一批学员）：“我侄子是村里的村主

任，告诉我说，有这个培训名额，动员我

去参加。 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我老公

觉得不是啥好活，不想让我去做。 虽然

（我侄子）动员的时候也说了，出去能挣

多少钱，但是大家都觉得，哪有那么好的

事呀，多挣钱呢，去了以后，合适不合适，
（雇主）对你好不好，这些都是问题。 去

了（雇主家）以后，雇主家人多了，又怕

雇主对自己不好。”
对于长期稳定生活在农村的村民，对已有的

生计模式会存在一种依赖性，这种依赖不仅是物

质经济层面的依赖，也是心理精神层面的依赖。
３．“伺候人”的活：去技能化与低人一等。 拥

有村妇女主任和家政公司负责人双重身份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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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村民参加培训时发现，村民对“护工”的认知

典型集中于保姆，认为干保姆低人一等，干保姆

也并不需要什么技能。
Ｐ 家政负责人：“现在吧，咱吕梁山

护工在全国市场也比较有名气，在吕梁

地区更是这样。 以前的时候，我们迈不

开腿，以前不是万事开头难吗？ 人们一

说当护工，去城市里当保姆，就是去给城

里的人家照看娃娃、伺候老人，就那还需

要培训？ 还培训出来专门伺候人，感到

有些丢人。 就是感觉到当保姆不体面，
有些丢人，没本事的人才当保姆，当下

人，你看电视里，丫鬟呀，还有奶妈都是

伺候人的，意思就是伺候人养家糊口不

行，比较丢人，就是在这里。”
Ｗ 县的 Ｘ 家政负责人，２０１６ 年之后开始踏

入家政领域，２０１８ 年开始参与 Ｗ 县“吕梁山护

工”学员的招聘。 对最初村民不愿意参加“吕梁

山护工”培训有切身的体会。
Ｘ 家政负责人：“咱们的思想观念

还是有问题，现在好多人还是把保姆、月
嫂、护工，认为是伺候人的人，从这个层

面来看，好像是比别人低一等，村书记去

动员的时候，村民会产生你是不是看不

起我这种心理压力。 你去我家，让我老

婆去当保姆去，这男的心理也比较反感，
意思是我们家就是伺候人的人。 村书记

也没讲明白，现在从业能挣多少钱。 即

便是妇女主任去了也不行。 就是村里条

件差一点，也心想，出去给人当保姆，我

们还用去干这种活？ 在以前，当保姆，伺
候人的人都是最下等的人。 现在还有这

种思想。 村书记就向我们反映了这个

事，许多村民就有‘我家又不是活不了，
我家还得去伺候人’的这种想法。”
总之，在村民朴素的认知里，护工就是保姆，

这些工作是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就是伺候人

的活。
４．动员潜在的家庭风险。 村书记去动员村民

特别是家庭中的女性进行培训并外出务工，会使

村民的家庭形态发生一定的变化，可能会造成

“留守丈夫”。
Ｘ 家政负责人：“我接触的书记多

了，我接触过 Ｄ 村的一个书记，那个时候

把招聘学员的任务分给村书记，村书记在

村里招学员，书记去了一家人的家里，让
这个家的女的学护工、保姆，说是特别能

赚钱。 那女的觉得很好。 这女的老公在

外面有个小三，这女的知道，也比较生气，
但是不敢和她老公吵架，因为我们这的女

的没啥收入，经济基础都是靠老公这边。
后来这女的就决定出去学，学完之后，直
接去太原就业了，一个月能挣 ４０００ 多。
做了一年，她老公说，你要是再不回来，我
就要和你离婚。 这个做了护工的女的就

说，我就是等你这句话的呢。 后来就真离

婚了，离婚之后，她的前夫就打了这个书

记一顿，说是书记挑拨着他们两口子离

婚，后来，这个书记对这个护工讲，你赶紧

回来吧，你老公都打人了。 这女的回来和

她老公讲，我早就想和你离婚了，就是当

时没挣钱的地方，孩子没有长大，才勉强

和你过了几年。 现在我一个月能挣 ４０００
多，能养活自己，也能养活孩子，现在感觉

离开了你更好。 现在许多书记不敢自己

在村里去找，家庭好（和谐）的话，还没啥

问题，如果家庭不好（不和谐）呢，这个问

题也挺麻烦的。”
从政策设计到现实实践，并不是一路畅通无

阻的。 吕梁市政府自上而下的扶贫政策设计，从组

织保障、资金支持、就业渠道拓展、就业跟踪服务等

方面进行着手，试图通过吕梁山贫困人口脱贫培训

就业服务体系，让吕梁山地区的贫困户参与护工培

训，外出就业，赚取收入，改变贫困户的家庭经济状

况，努力实现政策目标。 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首要

在于让贫困户去参加培训。 村民对“护工”职业本

身的偏见、村民对村干部动员目的的存疑、村干部

动员潜在的家庭风险，以及村民对生计方式改变所

带来的适应问题的担忧，这些都对政府动员村民参

加吕梁山护工培训产生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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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双重网络：嫁接的网络和自我扩展的

网络

“双重网络”主要指嫁接的网络和自我扩展

的网络，这两种网络都发挥着招收“吕梁山护工”
学员的重要功能。 借助于政府“吕梁山护工”培

训项目的东风，Ｗ 县 Ｘ 家政公司和 Ｐ 家政公司开

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 Ｘ 家政公司将 Ｗ 县某

银行在村子里建立的金融服务站点网络进行嫁

接，赋予站点新的招收护工学员的功能，由此形

成的 Ｘ 家政公司护工学员招收网络———嫁接的

网络。 Ｐ 家政公司，在最初承接县乡顾客擦玻璃

等家政散活、到社会上摸底、用行动打广告、开辟

本地市场的同时，不断扩大自身招收零工、短工

的网络，并且形成了零工、短工蓄水池。 这些零

工、短工成为 Ｐ 家政公司招收护工学员的重要来

源，Ｐ 家政公司招收学员的网络即是本文所说的

“自我扩展的网络”。
在“吕梁山护工”培训项目中，政府提供了必

要的物质和组织基础，但遭遇了“号称技能培训

而村民不动”的困境。 政府培训项目东风催生的

两个家政公司，则顺利地帮助政府解决了动员村

民参与培训的难题。 下文将探讨“嫁接的网络”
和“自我扩展的网络”具体形成的过程及其所发

挥的功能。
（一）嫁接的网络

Ｘ 家政公司的创办人，吕梁市 Ｗ 县人，１９９６
年去北京创业，开实体店，做粮油生意。 后来回

到 Ｗ 县，做小商品零售。 ２０１５ 年开始做人力中

介，２０１６ 年的一二月份开始正式涉足家政行业。
Ｘ 家政公司的入行时间并不长，那么，Ｘ 家政公司

是如何招聘学员，它为什么能够帮助基层政府动

员村民参加培训，而且培训结束之后，还能保证

一定的就业率的？ 关键在于 Ｘ 家政公司通过嫁

接网络，在 Ｗ 县各村建立了自己的招聘站点。
Ｗ 主任：“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家政

公司呢？ 因为这两个家政公司有非常广

的社会基础。 正好有一个家政公司（Ｘ
家政公司）的合伙，它能辐射到每个村。
每个村都有它们的联系点。”
Ｗ 主任所讲的社会基础，正是 Ｘ 家政公司的

嫁接网络和 Ｐ 家政公司的自我扩展的网络。 Ｘ
家政公司负责人讲了具体的形成过程。

Ｘ 家政负责人：“我开了家政公司，
我自己每天会在微信呀，抖音呀，进行宣

传，然后还有下面的授权点给我介绍。
我的起步，是在每个村都设了点，每个村

都有我的一个授权点，这个授权点和我

合作，给我招一个人，我也会给这个授权

点一些好处，在村子里设立站点，设在村

医、超市，还有售卖种子、化肥的地方，去
了大一些的村子，我们会设立两三个点，
去了小一些的村子，会设立一个点。 用

招聘站点招人，和村干部招人还是有差

别的，老百姓更相信老百姓，村干部说的

话，老百姓会想：是不是想从我身上得

利？ 老百姓跟老百姓得什么利呀，大家

都是老百姓。 大家在一个层面上更好交

流。 老百姓更相信老百姓的话，比如她

（村民）做了月嫂，回去叫人，比村书记

都强。”
Ｘ 家政公司能在村内建立诸多招聘站点，得

益于家政合伙人 Ｊ。 合伙人 Ｊ 具体讲述了招聘站

点建立的过程。
合伙人 Ｊ：“我是 Ｗ 县某银行的工

作人员，Ｗ 县社保卡和某银行有业务上

的联系，社保卡是人社局办的，但是承办

行是某银行，该银行 ２０１２ 年开始发的社

保卡，到 ２０１５ 年的时候，将近发了 ３０ 万

张，在 Ｗ 县一共发了 ４５ 万张社保卡。
我们县一共有 ４５ 万人，但是有城镇户口

的人也不会超过 １０ 万，所以大部分都是

农民。 你咋服务这些农民呀，这就需要

建点，因为银行承办之后，需要保证支

付，需要在村里建一个取款点，用来支付

养老金，正式的叫法是金融服务站。 这

些站点都是我一个个跑下来的，所以和

村里站点的负责人都比较熟。 既然村里

的站点有金融服务功能，为什么不能通

过嫁接，把村里的金融服务站再增加一

个家政招聘站点的功能？ 就这样村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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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站点又成了 Ｘ 家政招聘站点。
老百姓相信这些（站）点，第一是有现金

流，第二是这些人在村子里和村民打交

道比较多，他们要不是在村里开小卖店

的，要不是卖种子化肥的，像他们 （站

点）招人的话，比较好招，和村民们说

话，村民容易相信，我们直接来村里说的

话，就困难了，很难招到人。”
招聘站点的负责人一般都是村内的老住户，

对村里各家各户的情况比较熟悉，同时，他们在

村内从事经营活动，与村民日常互动较多。 村民

Ｌ，４８ 岁（２０２１ 年），是 Ｗ 县 Ｎ 村的 Ｘ 家政公司招

聘站点的负责人。
Ｌ：“咱们这个金融服务站是 ２０１５

年开始的，家政招聘站点是 ２０１７ 年建立

的。 平时宣传吕梁山护工，利用村里的

微信群，村里有微信群，可以利用起来。
还有上门买东西，他们上门买东西的时

候，面对面地闲聊，我对各家的情况都比

较了解，聊起来也更有针对性。 哪家是

啥情况，家里有没有闲散的劳动力，还有

这些人有没有愿意去外面打工的都比较

了解。 学吕梁山护工必须得有时间，必

须得把时间给安排好，要外出一个月。
我们这个村子里有 ２０００ 多人，每家什么

情况，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所以和村民聊

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说服力的。 我们

这里还有一些提前做好的礼品，像一些

购物袋、手提包、行李箱，那些准备去的

人，我会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
Ｘ 家政公司扩大了金融服务站点的功能，将

已经建立好的 Ｗ 县农村金融服务网络进行嫁接，
形成了嫁接型的招聘网络。 招聘站点的负责人

与普通村民的日常互动频繁，熟悉村民的家庭情

况，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信任是熟人关系产生

的，更容易动员。
（二）自我扩展的网络

从招聘网络形成的角度来看，与 Ｘ 家政公司

的招聘网络不同，Ｐ 家政公司在 Ｗ 县承揽散活，
扩大市场，扩大零工、散工的来源，逐渐形成了零

工、散工的蓄水池，这些零工、散工成了 Ｐ 家政公

司招收护工学员的后备军。 Ｐ 家政公司招聘网络

属于自我扩展的网络。
Ｐ 家政公司负责人：“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我参加了吕梁山护工培训，９ 月份毕业，
在培训的时候，我就有了办家政公司的

想法。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０ 号的时候，营业

执照已经办下来了。 我把办公的地方放

在了村子里。 就在我们的村里面组织了

一个家政团队。 之前的家政打扫，都是

个人，我把村里年轻点的、不需要自己照

看孩子的就组织起来，把她们带上，就在

全 Ｗ 县干活。 ２０１７ 年的 １ 月、２ 月正好

是冬月、腊月，正好那两个月家家户户打

扫、擦玻璃。 我每天领着 １０ 多个妇女，
在 Ｗ 县里给人擦玻璃。 我通过培训学

习到东西，又到社会上摸了一下底。 冬

天雇清闲的妇女出来擦玻璃，她们一方

面能赚点过年钱，另一方面，也相当于给

我打了广告，到了腊月二十几的时候，有
人找到我，问有没有月嫂。 就这样打下

了本地市场，另外，一些想找活的人也慢

慢知道了 Ｐ 家政公司。 许多人干一些

短期的、季节性的活，像擦玻璃，后来就

去学吕梁山护工了。”
Ｐ 家政公司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活动，提高

了家政公司的声望，扩大了招聘网络，增强了对

潜在应聘者的吸引力。
Ｐ 家政公司负责人：“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县里面给我发了一个通知：春天

会开一个‘春风行动’招聘会，让我们 Ｐ
家政公司也过去参加。 Ｗ 主任给我打

电话，说我已经注册登记，可以来县政府

广场进行招聘。 他想让我带点人来参

加。 我是妇女主任，肯定能叫来一些人，
叫来 ２０ 多个。 这就相当于县里面支持

咱们，给咱做了广告。”
Ｗ 县的 Ｘ 家政公司和 Ｐ 家政公司，在某种程

度上，都是“吕梁山护工”项目催生的产物，得益

于此项目而发展壮大。 Ｐ 与此同时，两个家政公

·１６·

赵龙伟，刘爱玉：“三转婆姨”是如何变为城市护工的



司也分别建立了自身的招聘网络，即嫁接的网络

和自我扩展的网络。 通过双重网络，市场和政府

的力量作用于农村的个体和家庭，成功解决了基

层政府面临的“号称技能培训而村民不动”这一

难题。
六、女人养家：去性别化的父辈责任与性别

化的年龄

性别角色是人们由于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符

合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包括男女两性所

持的 不 同 的 态 度、 人 格 特 征 和 社 会 行 为 模

式［５２］ 。 具体到家庭领域，中国家庭呈现着“男

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男性被期待担

任“工具性”角色，承担着供养家庭的任务；而女

性则被期待执行“情感性”角色，从事家务与照

顾工作，担任主要照顾者的责任［５３］ 。 但这是一

种静态的性别角色分工，一个典型的、完整的家

庭生命周期要依次经历形成、扩展、稳定、收缩、
空巢和解体 ６ 个阶段［５４］ 。 在整个家庭生命周期

的完整历程中，女性的家庭性别角色并不是固

定不变的。
“吕梁山护工”学员的主体是农村家庭女性，

这部分群体从农村走向城市，转变为城市护工，
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分工也发生变化。 本节的

第一部分从经验材料出发，分析参与“吕梁山护

工”培训学员的性别特征；第二部分从家庭整体

视角出发，聚焦于“吕梁山护工”主动外出务工的

家庭原因，同时，分析家庭内部性别角色分工转

变的可能性基础。 去性别化的父辈责任的担当

是女性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这构成了农村女性

外出转变为城市护工的重要原因，而“性别化的

年龄”则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一）女性作为主体学员

在《吕梁山护工（护理）培训就业工作五年计

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中，并没有对培训对象的性别

进行明确规定。 但在用工的实践中，育儿嫂、月
嫂都是女性，很少有男性从事这份工作，养老陪

护、病患陪护中，女性的老人或女性的病人，都偏

爱女性护工，因此，从性别来看，吕梁山护工的培

训主体是女性。 Ｚ 护工是 Ｗ 县人，２０１８ 年参加了

“吕梁山护工”培训，他是一名男性护工，在医院

里做病患护理工作，从他个人的经验来看，护工

这一行业是存在性别差异的。
Ｚ 护工：“月嫂、保姆都是女性，医院

的护工里有男护工，也有女护工。 一般情

况下，女的要找女的。 男病人吧，为了方

便，有找男护工的，但也有找女护工的。
他们感觉，女的可能细心，这是真的。 女

护工既可以护理男病人，也可以护理女病

人，但是女病人一般不愿意让男护工

护理。”
学员到了培训学校，学校会根据学员自身的

性别、年龄、就业期望为其选定班级和培训方向。
女性学员的培训方向比较广，包括月嫂、育儿嫂、
病患护理、养老护理，而男性学员的培训方向主

要集中在病患护理和养老护理两个方面。
哪些女性会去参加吕梁山护工培训？ 一类

是为了“伺候”女儿的母亲或“服务”儿媳的婆婆。
招聘站点负责人 Ｌ：“有些人参与培

训，她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在后面出去

务工赚钱，而是为了给自己家用。 比如

学了月嫂，自己的女儿或媳妇生孩子之

后，自己就可以照顾。 现在的儿子和媳

妇都比较讲究了，不太相信老人以前的

经验，伺候媳妇月子的时候，一说是学习

出来的，她们也没其他话说。”
但这部分群体人数很少，并不是培训学员的

主流。 另一类是赚钱养家意愿驱动之下的农村

女性，她们成为培训学员的大多数。
Ｘ 家政负责人：“外出参加培训、准

备做护工的女性，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特别要强的那种女性：我要独立，我要

挣钱，我要给家里撑一把；还有一种是男

的要偏弱的那种。 你看，咱们山西的观

念是，男人养家，女人照顾家里，其实分

得好好的，女性更适合伺候老人、照顾小

孩，比较细心，管理家也比较好，但是男

的要是弱的话，挣不下钱呀，就没法生

存，所以女的就比较强势了。”
按养家女性的家庭婚姻状况进行分类，大致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丧偶、离异独自养家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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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养家女性”的一个重要类型，但从数量上看，
其在“吕梁山护工”中占比很小；另一类是“女主

外、男主内”分工型，这构成了“吕梁山护工”中

“养家女性”的主流类型。 下面将围绕这一类型

的“养家女性”展开讨论。
（二）内在动力———去性别化的父辈责任

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家庭内的父辈责

任与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欧

美个体盛行、代际责任以接力为主决定了其父亲

责任主要存在于子女未成年期，而当代中国转型

期的住房商品化和育幼等社会保障的家庭化，导
致父亲责任不仅存在于子女未成年期，更显著拓

展至子女成年后［５５］；与传统相比，中国的代际关

系正在发生转型，父代向成年子女及其核心家庭

提供经济和劳务支持的责任显著增加［５６］。 中国

农村家庭的社会关系主要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

纽带，一般而言，子女婚后甚至生育子女后才会

与父母分门立户，当家庭中孩子数量不超过两个

时，有男孩的农村家庭承担着较大的购（盖）房压

力，很有可能要集两代人的财力才能改善年轻一

代的住房条件［５７］。 这意味着，子女成年后的父亲

责任会转化成父辈的责任，成为父亲和母亲的共

同责任，即去性别化的父辈责任。
父辈老去，子辈成长，家庭本身不断变动。

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父辈的责任也发生变

化。 根据笔者的访谈资料，许多年龄在 ４５ 岁以

上的吕梁山女护工，其丈夫赚钱的能力弱化，而
孩子并没有结婚或者刚结婚，家庭需要为子女购

房娶媳妇，或者偿还因子女结婚所欠的债务。 这

些责任是父母双方共同的责任，是不区分性别的

责任。 在去性别化的父辈责任文化逻辑牵引之

下，为了让成年子女能顺利盖（买）房娶媳妇，家
庭内部会对分工重新进行安排。 许多农村母亲

开始接受护工培训，到城市里做护工。
Ｎ 村招聘站点的 Ｌ 讲述了邻居为了给孩子

娶媳妇或还“饥荒” （债务），选择出去学护工的

经历。
招聘站点负责人 Ｌ：“像我们村的一

个，她家里有两个儿子，要娶媳妇，现在

娶媳妇多贵呀。 她家里面有债务，必须

得出去，赚钱还债。 因为在家里的话，挣
钱少。 周边也有蘑菇厂，就像我们 ５０ 岁

左右的，可以去干，但工资不高。 超不过

２０００ 元，但是如果她要去太原，能挣到

３０００ 元到 ４０００ 元。 还可以有两天的休

假，而且离得近，还可以回来。 如果要去

北京的话，工资会更高一些。 我门前还

有一个，他今年 ５６ 了，他老婆今年是 ５２
岁（２０２１ 年），２０１８ 年的时候，（他老婆）
培训的吕梁山护工，他老婆去了江苏，给
别人看小孩去了，雇主是个熟人。 他就

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父母。 他的父母年

纪太大了，都是 ８０ 多岁了，必须得有人

去伺候。 现在人都长寿，他种点地，照顾

自己的两个老人。 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外

边，就他在村里面，然后这两个老人都是

由这个男的给照顾。 他还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都成过家了，给孩子把两个院

子修好，这就有了饥荒。 他的老婆就去

了外边打工，给人家看小孩，能挣一些。
他自己觉得出去也挣不了多少钱，索性

就留在老家，照顾父母，他的三个哥、一

个妹子，也会给他一些钱让他照顾自己

的父母。”
除上述的情况之外，在“上门女婿”家庭中，

“上门女婿”往往被认为是“没本事的丈夫”，是养

不了家的男人，也出现了女性出去做护工而男性

在家种地的分工状况。
Ｐ 家政公司负责人：“Ｍ 护工是 Ｗ

县 Ｑ 村人，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份，参加了第一

轮吕梁山护工的培训，她学护工的时候

是 ３８ 岁，现在是 ４３ 岁。 她的父母都已

经老了，父母都是 ７０ 多岁，没啥劳动能

力，她父亲身体有病，她妈的身体也不太

好，她父母家庭贫困，她结婚比较晚，她

还有两个妹妹。 那个时候，她两个妹妹

已经嫁了出去，但把她留在了家里，丈夫

成了上门女婿。 上门女婿没本事，上门

的一般是没啥本事的，上门女婿不咋行，
由她当家。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

·３６·

赵龙伟，刘爱玉：“三转婆姨”是如何变为城市护工的



个女孩，小的应该在上学，大的已经毕业

了，她妈妈帮她照看孩子。 正缺钱的时

候，她去参加了培训，后来一直在外面做

月嫂。”
对去性别化的父辈责任主动担当，成为农村

家庭女性参与“吕梁山护工”培训并转变为城市

护工的重要动力。
（三）可能性基础———性别化的年龄

性别化的年龄是指“性别视角下对生理年龄

的社会和文化解释，具体来讲就是性别作为区分

年龄大小的尺度所涉及的理念和行动” ［５８］，性别

化的年龄是理解服务业职业生涯和女性劳动者

群体分化的关键变量［９］，其同样可以用来理解护

工行业中的女性，以及职业生涯中的男性。
许多农村的男性在城乡中主要从事体力劳

动，干的是“体力活”，随着年龄的变化，男性个体

的健康状况、体力也会发生变化，长期的体力劳

动使其身体受损，在纯体力的就业市场中，许多

年龄在 ５０ 岁之上的男性并不占优势。
Ｐ 家政负责人：“比如说是工地上

干活的，到了 ５０ 岁，体力各个方面肯定

是比不上三四十岁的人的。 在外面打

工时间长了，许多人到了 ５０ 多岁，不是

这里有毛病就是那里有毛病，身体都不

太好。 很多人之前干的活太重，导致现

在身体不太好，干不了重气力的活，只

能干一些稍微轻一点的活。 许多人到

了 ５０ 多岁，病慢慢就出来了，身体不

太好。”
Ｘ 家政负责人：“有一种女的出来

学吕梁山护工，就是因为老公身体不太

好。 我之前认识一个女的，老公以前是

盖房子的大师傅，后来得了尿毒症之后，
经济压力特别大，一个月吃药、透析就得

３０００ 块钱，然后家里还有两个大学生。
她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家里有了意外，
逼着她去外面务工。 这相当于是生活

所迫。”
社会生产体制以及女性劳动者在其中的位

置牵制着她们的职业选择［５９］。 在照料劳动力市

场中，有照料劳动女性化现象［１７］。 照料工作的特

点决定了它并不依赖女性在容貌、外表上的性别

特质，但需要延续和调动女性在家庭中的性别角

色。 在照料劳动力市场中，年轻未必带来就业优

势，反而可能意味着相对缺乏家务劳动和照料他

人的经验，或被认为做事浮躁、不够认真稳重［９］。
性别化的年龄，带来了中年女性在照料劳动力市

场上的优势地位。
Ｘ 家政负责人：“在家政行业，女的

比男的更能赚钱。 女的出去给人看孩子

的话，一个月能拿 ８０００ 块，女的做家务

活比男的占优势，在这方面的话，女的反

而比男的更好找工作。 在医院的话，女

病人不愿意让男的照顾，男的不讲究，愿
意让女的照顾。”

Ｐ 家政负责人：“一般女的在四五十

岁比男的好找工作，就比如说，女的之前

在家里一直做饭、干家务，这些都比较

熟，再专门培训一下，更专业了，干家政、
月嫂这些活，年龄稍微大点还是有优势

的，雇主会信任。 雇主见了太年轻的，就
觉得可能干不好，一般雇主还是喜欢找

年龄稍大点的，更靠谱呀！”
在家庭生命周期变动之下，对去性别化的父

辈责任的主动担当成为农村女性转变为护工的

重要自我动力。 性别化的年龄赋予了年龄在 ４５
岁以上的女性更多的就业机会，形成了其在照料

劳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七、总结与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持家者的农村

家庭女性如何转变为作为养家者的城市护工的。
吕梁市的“吕梁山护工”正好提供了一个研究案

例。 基于吕梁市政府打造“吕梁山护工”，帮助众

多吕梁地区的村民提高自身技能，摆脱贫困的实

践，本文有两个研究结论。
第一个研究结论：作为对象的农村家庭妇

女，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其走向劳动力市场的重要

外力，但是这种外力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农村的个

体和家庭，而是借助于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网

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传递推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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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论：在家庭生命周期变动之下，父
辈对子辈的责任延伸至子女成年时期，农村家庭

的父母承担着去性别化的家庭责任，农村家庭女

性对去性别化的家庭责任的主动担当，是其从农

村家庭女性转变为城市护工的重要动力，而性别

化的年龄，则造就了农村家庭女性从持家者向养

家者转变这样一种可能。
对“吕梁山护工”，甚至是大多数照料劳动者

而言，性别、阶层、城乡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她们的

“非积累性”的劳动生涯，有些从业者之前很少从

事有酬的生产劳动，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了

中年，甚至近于老年时，她们开始走出农村来到

城市务工。 她们走向城市更多是基于家庭责任，

基于父代对于子辈的责任。 但这也会产生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照料劳动者将其劳动年龄内的积

累进行代际传递，其有限收入转移到了子代，可
当照料劳动面临自己的衰弱和失能时，谁又会来

照顾她们？ 照料资源在社会不平等结构中产生

分化，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有能力购买商品化的照

料服务来维护生活品质，而位于较低阶层、资源

匮乏的家庭则必须在有限的金钱、时间和代际关

系中进行挤压和调配，并且更容易陷入照料危

机。 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寻求更具有社会公平

性的照料资源的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从公共政

策入手，关注照料劳动者的困境，改善其待遇，强
化社会保障，让照料劳动者也能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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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残障女性的权利困境及其回应理路

李勇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１９９５ 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残障女性以组织形式跨入国际政治舞台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六条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 ３ 号一般性意见的发布，代表着残障女性在国际人权法上正式

出场。 在性别和残障的双重作用下，残障女性生命周期中多种与性别质素直接相关的权利都面临着严重困境。
身心障碍和女性经历导致的脆弱性、文化帝国主义支撑的残障和性别歧视、公私二元理论结构对残障女性的放

逐、法律制度的推波助澜以及司法者的“共谋”，共同导致了残障女性的权利困境。 要克服困境，需要引导歧视性

文化的变革，弱化公 ／ 私领域的二元划分，展开针对性的数据统计，完善法律制度设计，并增强司法救济的作用

发挥。
关键词：残障女性；脆弱性；文化帝国主义；国家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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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残障女性权利议题的缘起

残障女性①争取权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

斗争的历史，一部权利不断被国际化、现代化和

实践化的历史。 随着残障女性组织的形成和残

障女性权利运动的展开，作为独立社会群体的残

障女性逐步凸显。 残障女性不再局限于自身经

验的叙述，而是不断向政治领域进军。 １９９５ 年在

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北
京世妇会”），成为残障女性跨入国际政治舞台的

第一次尝试。 此后，在全球残障女性及其权利组

织的共同努力下，残障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受重

视，残障女性的权利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政治

问题。 这些努力及取得的进展最终体现在国际

人权法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六条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 ３ 号一般性意见（以
下简称“第 ３ 号一般性意见”）。

（一）北京世妇会及残障视角的纳入

第二波女权运动中，残障女性逐渐认识到，
残障与其说是身体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但
主流女权运动并未将残障视作政治因素。 承认

残障的政治性需要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也即残

障女性必须形成组建共同体的自觉，才能更好地

认识到残障如何与性别联系在一起将残障女性

置于受歧视和边缘化的境地。 共同的处境和需

求将残障女性聚集在一起，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她们

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组建自己的组织。 经残障女

性组织十余年的努力，残障女性得以参与北京世

妇会，并融入主流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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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残障事业于新时代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制度和观念上均已超越“残疾”的范围进入“残障”这一更先进的层面，故本文使用“残
障女性”而非“残疾女性”的说法。 参见张万洪、丁鹏：《从残废到残障：新时代中国残障事业话语的转变》，载《人权》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相关公约的标准译本和既有著述多采用“残疾”的说法，为尊重之，在援引上述文献之处仍使用“残疾”一词。



按照北京世妇会会议安排，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９ 月 ７ 日是举办非政府组织女性论坛的时

间。 ８ 月 ２９ 日，也即非政府组织论坛开始前一

天，“残障女性国际联盟”在北苑饭店策略性地安

排了一次残障女性问题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

地的两百多名残障女性及其盟友与会。 研讨会

旨在让残障女性参与有关自身问题的决策，明确

如何在接下来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和正式大会上

处理这些问题。 经过研讨会的策略性安排，参加

研讨会的两百多名残障女性全班人马进入非政

府组织女性论坛怀柔主会场，通过游说组织者、
向其他与会者宣讲及参与非政府组织论坛等形

式来努力争取她们的权利。
得益于参与北京世妇会的残障女性的呼吁

和游说，大会形成的两个文件———《北京宣言》和
《行动纲领》都充分纳入残障视角，载入许多有关

残障女性权利保障的内容。 其中，《北京宣言》要
求将残障女性纳入条文，呼吁各国政府加紧努

力，确保所有因残障面临多重障碍的女性平等享

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行动纲领》的重点是

在教育、保健、人权和经济等领域提高残障女性

的地位，并进一步认识到她们面临的诸多困难。
它还强调残障女性的特殊脆弱性，这使她们在暴

力、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环境中需要得到特殊保

护。 这两个文件的发布是保障残障女性权利和

增加其可见度方面的重大进步。
（二）《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六条和第 ３ 号一

般性意见

联合国的相关文件显示，从北京世妇会到二

十一世纪初，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残障女性是有特

殊利益、需要和脆弱性的社群，故不能仅分别关

注残障或性别问题，而应将二者结合起来。 在联

合国的建议、规则和评论中，人们也意识到性别

和残障的交互作用造成了残障女性复杂的被歧

视经历。 尽管在此之前已发表多项声明，但《残
疾人权利公约》发布前并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联合国文件明确提出残障女性遭受多重歧视的

问题。 故当联合国决定制定《残疾人权利公约》
时，残障女性及其权利组织看到了希望，她 ／他们

坚决主张为残障女性设置单独条款。

最终，《残疾人权利公约》在第六条为残障女

性设置了专门条款，该条款在阐明残障女性遭遇

之不利处境的多样性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具体呈

现为第 １ 款：“缔约国确认残疾妇女和残疾女孩

受多重歧视，在这方面，应采取措施，确保她们充

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多重

歧视”一词揭示并确认了残障女性由于重叠、不
可变更及系统性因素的作用而受歧视的现实。
另外，第六条明确缔约国有义务保障和促进实现

两性平等，呈现为第 ２ 款，即“缔约国应采取一切

适当措施，确保女性充分发展，地位得到提高，能
力得到增强”。 第 ２ 款的开创性在于，其是首个

体现缔约国对残障女性负有积极人权责任的公

约条款。
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六条紧密相关的还

有第 ３ 号一般性意见。 第 ３ 号一般性意见是残疾

人权利委员会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六条，就
概念、缔约国义务、第六条与其他条款的关系、缔
约国落实等方面，对残障女性的多重歧视及其权

利保障作出的阐释。 总体上，该意见指出：强有

力的证据表明残障女性在生活的诸多领域都面

临阻碍。 这些阻碍造成对她们的多重和交叉歧

视，特别是在平等获得教育、就业机会、社会互

动、司法、获得法律平等承认、参与政治和控制生

活的能力方面。 具体来说，该意见包含对《残疾

人权利公约》第六条的细化和补充。 《残疾人权

利公约》和第 ３ 号一般性意见的通过，可被视为

残障女性权利话语主流化的开始。
二、残障女性权利的类型及其困境

作为社会群体，残障女性面临所有人都可能

遇到的权利困境。 但基于性别和残障形成的双重

歧视及二者发挥之交叉作用，残障女性的权利困境

又有独特表现。 本文从残障女性的生命历程入手，
重点考察与女性性别质素直接相关的权利类型，以
呈现性别与残障双重要素对该群体权利的损害。

（一）获得特别卫生护理的权利

月经的到来是女性从孩童走向成人的第一

站，水和卫生设施对经期女性很重要。 但在中低

收入国家，水和卫生设施可能缺位或建造不完

善，由此形成的不利后果会波及残障女性。 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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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类似，残障也有羞耻性。 二者综合加剧了残障

女性的边缘化，她们被迫与男性分开，禁止使用

相同的水源以免“玷污”他们。 在无家庭供水地

区，残障女性在接近水源或携带重型容器方面有

困难。 取水过程中，残障女性可能受意外损伤或

人为侵害。 卫生设施缺位也会给她们造成不便，
路途遥远加上无障碍设施缺失，残障女性难以进

行月经管理。 在卫生设施较远的情况下，残障女

性同样难以使用。 在经济较发达国家，也并非完

全实现了无障碍卫生设施全覆盖。 很多时候，即
便设有无障碍卫生设施，实际上亦难以发挥

作用。
月经产品和信息的获得是妥善进行月经管

理的重要条件，但月经贫困是她们遇到的第一道

阻碍。 全世界的月经产品都不便宜，购买月经产

品是原本因残致贫的残障女性遇到的现实阻碍。
有研究显示，不使用月经产品的残障女性数量是

健常女性的两倍以上；１１ ６％的残障女性因没有

月经产品而受辱，高出健常女性 ４ ４ 个百分

点［１］。 很多时候，某些障别的残障女性还可能无

法使用某些类型的月经产品。 为更好地为月经

到来作准备，需要有明确、直接的信息输入，以对

月经有基本了解并学习月经管理技能，但残障女

性难以得到这类信息。
月经管理方面，月经管理困境会因残障程度

不同而有差异。 就轻度残障女性而言，她们面临

的突出月经管理困境是得不到信任，她们管理月

经的能力受质疑，监护人乃至医护人员则有控制

和管理她们月经的权利［２］８１。 依此，残障女性被

认为在精神和身体上不能满足既有性别规范设

定之管理月经的要求。 重度残障女性面临的最

大困难是无法有效管理月经。 月经管理是复杂

的事情，每项操作对重度残障女性来说都是挑

战。 无论是基于不信任带来的他人“帮助”，还是

基于不能而需获得他人支持，第三人帮助下的月

经管理都是无奈之举。 在此过程中，不仅残障女

性的隐私无从谈起，她们还可能遭受身体或性方

面的侵害。
（二）残障女性的性权利

月经是女性性成熟的标志，单就生理而言，
这意味着女性已为性行为作好准备。 当下社会，
人们不再谈性色变，性本身也已成为一项人权。
残障女性的身体或心理虽受损，但性功能未受影

响或完全丧失，她们理应享有性权利，但事实并

非如此。
从正面看，残障女性的性愉悦无法实现。 世

界各地流行的审美将健常女性的身体描述为性

感、高挑、美丽的，肢体畸形的女性身体则超出

“美”的规范，无性吸引力。 就此，与备受女权主

义批评的、将健常女性视作性存在不同的是，残
障女性更在意的是她们从未被视作性存在。 但

不否认，女权主义有关情欲和权利关系的探讨为

我们提供了启发，依据女权主义提出的性权利标

准———安全的性、身体自主权、情欲主控权、性愉

悦，可对残障女性性权利实现的现状加以审视。
她们不仅被建构为缺乏吸引力或不被渴望的身

体，其表达性欲的能力亦常受否认或限制。 相比

于健常女性，残障女性最直接受制于传统性欲规

范，这使其无法实现性愉悦。
从反面看，残障女性更易受性骚扰、强奸、性

虐待等与性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侵犯，严重损

害了她们的性自主权。 既有研究显示，残障女性

受性侵的比例达 ３９ ９％［３］。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

数据显示，４０％的残障女性遭受过性侵［４］。 以

２００ 名残障女性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其中遭受性

侵的比例达 ５３％［３］。 更有研究指出，发育障碍女

性中，８３％的人是性侵犯罪受害者。 总体上，残障

女性遭遇强奸和虐待的比率是健常女性的两倍

以上［５］。 另有对比研究显示，残障女性受性侵的

可能性是健常女性的 ４ 倍，受性虐待的时间更

长［６］。 还有对 １１５２ 名残障女性的访谈显示，同
等情况下，残障女性遭受性虐待的可能性是健常

女性的两倍［７］。 此外，残障女性还面临较高的被

强制卖淫的风险①。

·０７·

李勇：残障女性的权利困境及其回应理路

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显示，泰国妓院老板专门寻找聋哑年轻女性，因其无法表达痛苦也难找到回家的路。 参见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Ｏｒｔｏｌ⁃
ｅｖａ，ｅｔ ａｌ．，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Ｓｉｓｔｅｒｓ—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Ｂｏ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
ｐｅｒ，２０１２，ｐ．１０．



（三）残障女性的婚姻自主权

性要想变成合法且正常的，便需披上婚姻的

外衣。 随着女权运动的推进及坚持男女平等和

女性保护之现代婚姻法的出台，女性享有并行使

婚姻自由的权利已是常态，国际人权法亦将其规

定为基本人权。 但残障女性的婚姻表现得更为

复杂。 从残障女性和旁观者的双重视角审视，不
难发现，无论是婚姻的缔结还是解除，残障女性

的处境都相对不利。
婚姻缔结中，残障女性可能被客体化。 自古

以来，婚姻就被赋予美好的情感寄托意义，但是，
残障女性的婚姻表现为截然不同的情境。 一方

面，身心障碍使残障女性被视为不适合结婚的对

象；另一方面，即便她们结婚，婚姻自由也很难实

现。 残障女性的婚姻缔结中留有非自由婚姻的

印记，主要表现为家人为残障女性包办婚姻和农

村地区常见的基于拐卖形成的“残障媳妇”①这两

种现象。 就前者而言，残障女性的婚姻剧本是她

们所依赖之父母、兄长及其他监护人撰写的。 从

后者角度看，在这一“买”一“卖”中，残障女性无

奈成为婚姻市场中的客体，她们的婚姻自由被买

卖行为吞噬了。
结果导致，一是结婚时的生存考量使残障

女性实质性地丧失了离婚自由，这使其更易“被
离婚”。 有研究显示，残障女性和健常男性结婚

的，离婚率为 ８０％ ［８］ 。 通过上文提到的残障女

性结婚的两种形式不难推测，健常男性娶她们

为妻都有传宗接代的共同目的。 由于这种婚姻

有极强的目的性，目标达成后，残障女性的价值

便会克减。 加上对残障妻子的不满，丈夫更易

见异思迁。 为实现绵延子嗣和“抱得美人归”的
双重“喜事”，残障女性可能被丈夫强制或诱骗

离婚。 二是现实条件的限制使得残障女性“难

离婚”。 以利益交换为前提的婚姻经常伴随着

残障女性的经济无能。 针对亚太地区的调查显

示，超 ８０％的残障女性无独立谋生手段，她们婚

后只能依靠丈夫的供给生活［９］ 。 这不仅使其在

婚姻中被置于经济弱势境地，更使她们丧失了

离婚自由。
（四）残障女性的生育选择权

按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婚后首要面临的就是

生育问题。 当下，个人自主决定生育的权利已为

国际人权法承认，并为绝大多数人拥有。 对残障

女性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 系统性偏见和歧视

导致了对残障女性生育权的持续侵害。
一是强制绝育。 当下，对残障女性的强制绝

育或许隐蔽，但很常见。 《联合国关于人权和残

疾的报告》显示，“一些非政府组织指出，强迫绝

育多针对残障女性，目的是阻止生育。 残障女性

常由于优生或更易成为强奸受害人被强制绝育。
绝育有时还是进入福利院的前提” ［１０］。 残疾人

权利国际（ＤＲＩ）在墨西哥的一家福利院发现，所
有残障女孩都被绝育［１１］。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表

示，残障女性被迫绝育的比率较高，且经常丧失

对她们生育选择权的控制。 残障女性很可能在

不知情、无意识、非自愿的情况下被绝育［１２］。 强

制残障女性绝育既是一种暴力形式，也是一种社

会控制形式，更是针对她们的酷刑。
二是强制避孕。 有关残障女性的否定预设

将她们视作无性、无欲，不能排卵、行经、怀孕的

存在。 故通行观点认为，残障女性无需有关避孕

和安全性行为等方面的信息或服务，这使她们难

以真正拥有避孕选择的权利。 残障女性的避孕

需求同非残障女性比虽无太大差异，但二者使用

避孕药具的目的、类型和方式相去甚远。 强制残

障女性使用避孕药具旨在避免怀孕，这使其更可

能被强制使用副作用较大的长效避孕药。 这种

做法在很多国家已得到默许，避孕药具的使用多

是在残障女性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三是强制堕胎。 当女权主义者主张她们的

生育自主时，意指堕胎的自由选择，但残障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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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经常无权选择堕胎与否。 怀孕的残障女性通

常面临终止妊娠的压力，特别在机构中，为避免

更多残障儿童出生，往往会制定生育控制政策。
更有甚者，法官是强制残障女性堕胎的始作俑

者。 ２０１９ 年发生在英国的残障女性堕胎案件，引
起关于残障女性生育权的全球性争论。 当下，政
府控制的福利性医疗制度亦可能造成残障女性

生育选择权的丧失，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

“谁生谁死”的机构。 直到 ２０１７ 年，墨西哥许多

国营诊所中仍然存在强迫残障女性堕胎的行为。
（五）残障女性的亲权

“生”与“育”紧密相连，养育子女既是母亲的

责任，也是其权利。 在“母凭子贵”的时代，养育

子女成才还是女性超越性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

方式。 问题是，残障女性的母亲角色在很大程度

上被剥夺了，“因为社会无法将一个负责任的母

亲角色与一个好的病人角色画上等号” ［１３］２８９。
“父母职责”与“受医疗体系照顾”之间固有的冲

突，使公众难以接受“母职”与“身心障碍”之间可

能产生的实质性勾连。 依此，残障女性的亲权会

受严格限制。
在婚姻中，残障母亲的子女抚养权或被强行

终止。 许多国家在关于终止父母权利的法规中

都规定了与残障有关的理由。 这些理由侧重强

调残障情况，将残障母亲等同于不合适的母亲。
以美国为例，有三十七个州在终止亲权的理由中

纳入了残障要素。 其他州虽未明确规定，残障亦

是影响母亲保有亲权的重要因素。 依此，残障母

亲不得不为争取亲权而斗争，可常以失败告终。
监护法通常规定儿童须与不合格的母亲分开，残
障母亲很可能被视为不合格的母亲。 此外，残障

母亲还易受社会管理机构的严格审查。
残障女性不适合做母亲的固有观念，导致在

离婚时法官会将残障作为确定子女监护权的重

要考量因素。 一是对方为健常人的情况。 在婚

姻挤压的情势下，残障女性同健常男性结婚的情

形并不少见。 离婚时，对方无论是生理条件还是

经济状况，多优于残障女性。 故判决时，法官通

常认为他们更有能力抚养子女。 二是对方同为

残障人的情况。 就残障而言，残障母亲和残障父

亲似乎处于同等地位。 但鉴于家庭对两性的不

同影响，可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平等。 同所有妻子

一样，“贤妻良母”角色的扮演可能牵掣残障女性

的发展并使其成为丈夫的经济依赖者。 于此，再
考虑残障母亲和残障父亲的各方面状况，差距很

明显。
（六）更年期残障女性的健康权

孩子成年后，母亲通常即将或已步入更年

期。 更年期的到来意味着雌激素减少及由此带

来的体能下降，会危及女性健康。 对残障女性而

言，更年期给她们带来了特殊的风险，随之而来

的是健康权的受损。
更年期残障女性面临特殊的健康保健风险。

首先，行动障碍女性或许永远无法达到最佳骨

量，增加了骨折和相关损伤的风险。 她们服用的

药物也许会损害骨骼健康，更年期雌激素丧失还

会加快骨质疏松的速度。 其次，膀胱尿道周围区

域对雌激素敏感性的丧失，在加剧残障女性膀胱

功能障碍的同时，还会增加尿路感染、肾脏和膀

胱结石或肾功能受损的风险，这经常发生在长期

无法动弹的女性身上。 最后，更年期胶原丢失和

血管灌注减少会带来皮肤变化，这将对肢体障碍

女性产生消极影响。 会阴上皮密度降低和与雌

激素下降相关的组织弹性降低，使这一区域更易

破裂，加大了使用轮椅女性皮肤破裂的风险。
遗憾的是，更年期残障女性的健康需求难获

满足。 一是她们接受健康检查的可能性较小。 有

研究发现，重度残障女性接受盆腔或乳房 Ｘ 线等

预防性健康检查的比率较低，肢体障碍女性获得常

规预防保健的比率也低［１４］。 同时，有 ４７％接受检

查的残障女性的骨密度评分显示存在骨质疏松问

题，另有 ４５％的肢体障碍女性从未接受骨密度测

试［１５］。 二是锻炼和饮食条件较差。 妇女保健运动

不仅未为残障女性提供恰切服务，环境、态度和信

息障碍的存在还使其被剥夺接受一般性服务的机

会。 此外，残障导致一些女性不能烹饪，无法决定

饮食的内容，难以获得营养充分的食品。 三是健康

措施和信息传播中残障视角缺位。 不少指导方针

虽有助于评估更年期女性心脑血管风险和规划干

预措施，但对残障女性没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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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残障女性权利困境的成因分析

是何原因造成上述困境？ 本文主要基于三

方面因素进行考察：一是坚持文化建构和生理现

实的结合；二是从公私二元论哲学基础出发，探
讨造成残障女性权利困境的深层原因；三是关注

法律和司法活动在造成残障女性权利困境方面

扮演的角色。
（一）身心障碍和女性经历导致的脆弱性

身心障碍是造成残障女性特殊脆弱性的重

要原因。 “倘若一个人由于某种障碍不能过上正

常的生活，那种失败……本身就很重要。” ［１６］１２８残

障女性面临的脆弱性首先不是出于其他因素，而
是身心障碍。 由于生理或心理的不健全，残障女

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更大的局限性。 很多残障

女性终身都难以摆脱认知和身体障碍的限制，在
性质和程度上都接近健常女性年老体衰时的失

能状态。 由此产生的脆弱性是残障女性长期面

对的现实。
残障女性的脆弱性还来自女性的生理系统，

“世界多数地区的女性都会因为这套生理系统遭

到损失” ［１６］２８１。 与身心障碍相似，女性也因生理

经历面临特殊脆弱性。 人类发展的很长时间里，
女性的身体被视为神秘的存在，女性也常对身体

的内部感到忧虑。 她们无法知晓身体的机理，为
何每月都会流血？ 为什么会怀孕？ 生育又是如

何奇迹般实现的？ 故女权主义者将女性认识自

身身体作为其实现解放的基础。 但该目标不是

女权运动实现的，而是得益于医学进步。 医学进

步使女性认识了她们生命历程中经历的生理事

实，但这无法避免女性仍会面临因身体导致的脆

弱性。
另外，受制于身心障碍和生理性别的共同作

用，残障女性还受整体脆弱性的影响。 这种延伸

到残障女性生命历程始终的整体脆弱性，不是两

种脆弱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综合二者的基础上

形成的更高程度的脆弱性。 一方面，残障会由于

女性固有的生理经历而加重。 从医学角度讲，残
障是个人在身体、感官或精神的某些方面存在的

欠缺。 当这些原本沉重的负担，加上月经、怀孕、
分娩、更年期等不轻松的生理经历后，可能加重

她们的残障或造成新的残障。 另一方面，女性的

生理经历会因身心障碍变得更危险和复杂，身心

障碍的存在导致她们更易受伤害。
（二）文化帝国主义下的残障 ／性别歧视

针对残障的刻板印象首先出自公众，无论健

常人之间有何等差异，当他们面对残障人时，都
会产生近乎本能的优越感。 为维护这种优越感，
他们将自身在肢体、感官和智力方面的体验设为

标准，残障人则被视作丑陋、被抛弃、危险和需要

帮助的人。 若说公众刻板印象涉及他人对残障

人的否定性看法，刻板印象的内化则指残障人对

自身状况的消极认同。 “内化是将某个规范 ／或
某个角色纳入自己的人格，认为自身应服从某种

既定的规范。” ［１７］１８４简言之，认为残障人是弱者、
缺乏能力的观念会在他们内心形塑无助感和恐

惧感。
女性的刻板印象是对女性消极文化角色的

整体概括，其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当下社会。
首先，有关女性月经、性和生殖的刻板印象仍然

存在。 特别是在印非等地，月经被认为是污秽

的，经期女性被迫居住在屋外的小房子里。 即

便是在更开放的国家，女性也很难丝毫不受影

响。 其次，在女性角色方面，人们期待培养“完

美女人”。 一旦人们发现所生是女孩，便开始装

饰粉红色的房间。 尽管许多父母未意识到这

点，但他们的行动的确是为教导女儿如何成为

传统的“好女人”。 最后，就母亲角色而言，人们

希望母亲是美丽且健康的。 她们辗转于不同的

房间，为孩子准备饮食、衣服……乃至辅导作

业，抚养他们成人。
基于残障的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歧视之间还

可能形成交叉。 在基于残障形成的文化传统中，
残障人通常被认为是无性别的。 故很长时间以

来，性别歧视文化对基于残障形成之文化的影响

相对较小。 残障和女性在文化层面的交叉更多

体现在基于残障的女性歧视方面。 一是在女性

普遍存在歧视的领域，残障的加入会加重此种歧

视的程度，典型的是亲权的享有和行使。 二是在

健常女性不存在歧视的领域，残障女性则可能受

歧视。 现如今，女性基本能妥善应对月经、性、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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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生育、更年期等她们大多数必然会经历的事

项，并享有其中的各项权利。 但对残障女性而

言，情况则呈现为不同样态。 她们的性、婚姻、生
育和子女抚养已经超出公众预设，从而无法得到

社会认同。
（三）公私二元理论结构对残障女性的放逐

近代社会科学形成了以公 ／私领域划分为基

础的公私二元论。 到如今，公私二元论成为自由

主义思想的根基。 问题是，这种公私二元论有明

显的性别偏置，即公 ＝男 ／私 ＝女。 在此基础上，
公与私被附上价值判断。 公领域有强烈的政治

权力属性，形成公共空间的主流。 有关生活、生
命的需求被视作私，从公领域主题中被排除

出去。
结合残障女性权利困境的内容及公私领域

的特征可见，本文提到的残障女性权利困境主要

存在于私领域。 一方面，无论是婚姻缔结、生育

选择还是子女抚养和探望，残障女性权利困境都

与家庭有关，均有私域性。 另一方面，残障女性

权利困境中涉及的其他事项，属于与性和生殖有

关的隐私事项。 将月经和性归为个人隐私事项，
似乎不证自明。 同月经和性比，人们可能对将生

育选择权和更年期健康权置于隐私事项持怀疑

态度。 就前者而言，以美国为例，隐私权涵盖范

围广泛，足以囊括女性生育选择权。 从后者角度

讲，更年期残障女性的健康危机多涉及生殖系统

和乳腺等方面的问题，有浓厚的私密性，可视为

涉及隐私的事项。
依公私二元逻辑，国家中立成为基本要求。

相较之公领域，国家在私领域的中立更复杂。 在

私领域中，只有当国家认可既定安排时，才预示

中立。 对家庭事项而言，国家不干预意味着对父

权制主导形成之传统观念的认同，及纠正与之悖

离的行为。 就月经和性等与隐私相关的事项，国
家的不干预反映对个人主义的推崇。 月经和性

是私人性的典型。 月经是女性不可言说也难以

言说的“秘密”，国家对此多持沉默态度。 性方

面，很多国家将其归于涉及隐私的事项，认为性

是关乎个人的事情。 国家不干预不仅使残障女

性难以享有这些权利，权利受损时，个人主义旗

帜还会阻碍她们寻求救济。
（四）法律制度的推波助澜

残障女性的核心权利困境多处于私领域，其
在家庭内部和涉及个人隐私事项上遇到的权利

困境更基础。 但法律固有的公共性及公私二元

论对法律调整范围的设定，使法律对这些事项多

表现为不干预态度。 按国家在私领域中保持中

立的两种情况，可见法律的两种不干预形式：一
是忽视残障女性在私领域中的权利困境，未在法

律中就与月经、性、生育、更年期有关的事项作出

正面回应；二是通过法律的直接或变相规定来维

持私领域中的既有伦理规范，变相加重了残障女

性的权利困境。
法律对私领域的不干预，导致法律中残障女

性的缺位。 本文谈到的残障女性权利困境主要

指私领域中的权利，法律中残障女性的缺位也多

指在私领域事项中的缺位。 在有关私领域的法

律政策中，对残障女性的忽视近乎常态。 立法者

多持如下认知：“性别或性 ／情欲议题对身心障碍

者的权益是不重要的、少数人的、无用的，是不需

要公之于众的。” ［１３］２８２这导致涉及残障女性的性

或性 ／情欲议题时，国家多保持中立。 在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展开

残障人康复工作以来，与残障人权利保障有关的

立法随之出现。 但一直以来，在残障人相关的法

律政策制定中，欠缺社会性别视角是常态。
法律为维持私领域中的性别和身体权力关

系，在这些事项上认可了针对残障女性的否定性

观念。 当它们可能被女权运动或残障权利运动

推翻时，法律的态度不是支持，而是“抵制”。 虽

然自《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残疾人

权利公约》通过以来，各国开始关注女性和残障

人，并着手出台法律消除对她 ／他们的歧视。 但

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并没有消除残障女

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国家法律体系中不乏有悖

于残障女性权利保障的规定。 由此带来的是残

障女性的“权利贫困”。 也即，残障女性受法律制

度排斥，不能享有正常公民权利或权利得不到保

障的原因正是法律，由此形成的是“合法化的”不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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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法者的“共谋”
在基于传统政治哲学的司法理性人假设的

影响下，残障女性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诉讼参与

者，被排除在司法活动外。 这暗含对女性的不信

任，直接反映的是对残障人的歧视。 精神障碍女

性处境更糟，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人通常被认为

有认知缺陷，这违背了司法理性人的假设。 故她

们被认为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法律能力，无法独

立通过司法主张权利。 另有一种趋势，在性侵残

障女性的案件中，法官定案通常需要更多证据，
接受心理 ／精神治疗的事实也许会克减其证言的

效力。 这种不信任将残障女性置于持续被害的

危险境地。 犯罪者更可能攻击残障女性，因其知

道她们的主张不会被认真对待。 经过控诉被驳

回及在司法中受到不友好对待的残障女性，很难

再有勇气站出来指控侵犯她们权利的行为。
由此形成的是司法父权主义，表现有二：一

方面，司法活动基于父爱主义形成之残障女性儿

童化的观念。 通常，残障女性的生活在一定程度

上都仰赖于他人的帮扶，这与儿童的生存状况具

有一定的相似性，故残障女性很可能因身心障碍

被看作孩童般的存在。 这种儿童化的预设会或

隐或显地体现到残障女性的司法活动中，使得法

官认为她们太过脆弱而无法承受严格的司法审

查。 另一方面，司法活动中暗含着基于父权制形

成的对残障女性的性别歧视。 由于残障会导致

性别身份的弱化，故司法活动中对残障女性的性

别歧视相对较少，而且更为隐秘，但这不代表这

种歧视不存在。 离婚诉讼中，法官可能扮演丈夫

的“帮助者”角色①。 这不仅出于身心障碍，还包

括对残障女性之与传统性别角色悖离的变相惩

罚。 故无论是离婚判决还是子女抚养权的确定，
残障女性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处境。

法官有关公正的前见，亦掣肘司法公正之于

残障女性的实现。 一是结果公正对残障女性的

偏离。 在某些国家，以不适合生育为由判决对残

障女性实施堕胎或绝育的结果，被认为是公正

的。 以残障女性不适合为人母为由将子女抚养

权判给男方，也被认为不无道理。 问题是，缘何

法院能强行决定残障女性堕胎或绝育，而不顾其

生育选择权？ 为何法官根据针对残障女性的偏

见将子女抚养权判给对方，无视残障女性亦可成

为好母亲的现实？ 二是程序公正之于残障女性

的欠缺。 一些国家的程序法包含歧视残障女性

的规定，如不允许智力障碍女性独立提起诉讼；
或实际做法不符合残障女性权利保障的程序法

规定，如未为聋哑人提供手语翻译。 依此，智力

障碍女性难在法院作证或控诉，近乎所有残障女

性在寻求司法帮助时都难以被相信或受到足够

重视。
四、残障女性权利困境的应对

残障女性权利保障的对策有多维性。 考虑

到国际人权法的规定、既有研究的主张及相关对

策可能发挥的实效，本文将重点置于下述几

方面。
（一）引导残障女性歧视文化的变革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对残障人和女性的歧视

都已成为否定性文化传统。 当下，对残障女性的歧

视虽已逐渐从意识层面撤退，但不应夸大这种撤退

的程度。 现实中，这些歧视和压迫性的文化传统依

旧形成繁重的文化桎梏，对残障女性的权利保障产

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鉴于残障歧视和性别偏见

会作用在每个残障女性身上，改变这种否定性观念

至关重要。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八条②和《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五条③，强调社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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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甚至有判决书载明，“被告（妻）虽然有精神残疾，但原告（夫）自离家后从未照顾被告，故双方婚姻已名存实亡”，进而判决原被告离

婚。 参见《王某甲与盛某甲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载中国裁判文书网：ｈｔｔｐ： ／ ／ ｗｅｎｓｈｕ． 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ｏｃＩＤ ＝
９８１ｂ８６３ａ－７ｂ５９－４ａ２７－ａ０５７－３４０４３ｂ４ｂｄｂ８ｃ＆ＫｅｙＷｏｒｄ＝％Ｅ６％ＢＥ％ Ｅ５％Ａ５％Ｂ３％ Ｅ６％８０％Ａ７。
参见《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八条：“一、缔约国承诺立即采取有效和适当的措施，以便：（一）提高整个社会，包括家庭，对残疾人的认识，
促进对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尊重；（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消除对残疾人的定见、偏见和有害做法，包括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定见、偏见和

有害做法……。”
参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五条：“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ａ）改变男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以消除基于性别而

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习俗和一切其他方法；（ｂ）保证家庭教育应包括正确了解母性的社会功能和确认教养子女是

父母的共同责任，但了解到在任何情况下应首先考虑子女的利益。”



文化对残障人、女性及作为二者综合体之残障女性

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要求以国家为首的各类主体

对残障和性别歧视的否定性文化观念保持敏感，采
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之。

我们认为，具体做法是：承认并有意改变残

障和性别歧视的否定文化观念；在此基础上，发
起并持续展开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对残障和

性别平等的认知；引导改变公众看待残障女性及

其权利的消极态度，增强对残障女性生存境况的

了解，促进对残障女性能力的承认。 同时，需要

开展旨在促进意识觉醒的运动或培训方案，破除

残障女性内化的否定性观念，帮助残障女性重新

定义有关自我的正面概念和积极形象。 鉴于教

育未能扭转对残障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主义残

障研究的理论贡献或实践成果终会被负面信息

破坏的可能，在各级教育系统中提高残障女性的

自主和权利意识，破除歧视残障女性的观念也很

重要。
“作为信息的把关人，报纸和新闻节目通过

决定让哪些新闻曝光，如何描绘女人的形象来影

响、引导我们的看法。 有选择地规约我们的视

角，媒体影响我们对女性本身的看法”。［１８］１９９故国

家应在鼓励媒体以积极的方式报道残障女性、确
保她们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同时，严格监管新闻媒

体，肃清网络环境，倡导构建对女性和残障人友

好的网络媒体环境。 此外，由于商业广告是现代

文化氛围营造中最广泛和重要的图像来源，媒体

上的正面残障女性形象对引导变革歧视性文化

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残障女性时尚模特形象的

广泛传播会使她们将自己定位为普通消费世界

的组成部分，故国家应鼓励媒体采用残障女性时

尚模特形象。
（二）弱化公、私领域的划分

在公私二元论的作用下，无论家庭内部事

项，还是与性隐私相关的事项，残障女性的权利

困境都主要存在于私领域。 国家、社会和公民个

人对待私领域中出现之问题或冲突的常见态度

是默认，这种默认实质性地妨碍了残障女性权利

的实现，及其在权利受损时寻求司法救济。 打破

公私二元对立模式，可将私领域中的权利受损问

题置于公权力的干预范围，为残障女性的权利提

供更大程度的救济。 “‘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是
女性主义批评公共和私人二分法的核心信

息。” ［１９］１７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口号逐渐成为标

志性旗帜。 它鼓励女性思考自身受歧视、剥削和

压迫的经历，与形塑其社会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制

度理解之间的共通点。
残障女性即如此，“女性主义者呼吁的‘个人

的即是政治的’，已经被积极地纳入与残障女性

有关的文献中” ［２０］１０２。 相关研究拟放弃本能、自
然、神圣的权威，将经验作为阐释残障女性境况

的基础，力图“在权利倍受侵害的私领域中稳定

她们的权力关系，并解决她们的不满” ［２１］１６３。 “个
人的即是政治的”强调，“私人的、个人的最初体

验事实上都具有政治的维度，都可以展现出权力

关系的某些方面” ［２２］１８７。 它将具有典型公领域属

性的政治运用至私领域，使原属私领域的事项成

为公权力的作用领域。 它意味着，残障女性的权

利困境虽主要发生在私领域中，但私领域政治化

后，她们的权利困境便成为可供公权力调整的

范畴。
从整体看，“把私领域的问题……政治化意

味着控制” ［２３］６９，这是通过掌握隐私权的形式进

行的。 承认“个人的即是政治的”使我们认识到，
“任何组织都无法阻止我们探寻法律和公共政策

对它的塑造，组织机构本身没有隐私权” ［１６］１２８。
家庭即如此，故应重新审视家庭隐私权。 它认为

没有严格的私人问题，且不能忽视残障女性在家

庭中及与性有关的事项。 代之以将干预之手探

入承载残障女性权利困境的私领域中，促使相关

主体采取行动改善她们的处境。 “个人的即是政

治的”不仅将残障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利受损问题

纳入公权力的调整范畴，还使残障女性此前不可

言说、无法主张、倍受侵害的性转化为可倡导的

性政治。 对家庭的调整和性政治的提出是将公

领域中的正义伦理适用于私领域的结果，它使相

关主体必须着力消除残障女性在私领域中的权

利困境。
（三）展开针对残障女性的数据统计

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信息的主题是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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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当今时代也是大数据时代，决策不再立足于

直觉和经验。 遗憾的是，有关残障女性的统计数

据罕见，这是有效制定政策方案及监测和评价残

障女性权利保障进展的阻碍。
１９９５ 年以来，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便在监

测、审查和评估北京世妇会召开 ２０ 年来缔约国

履行《北京宣言》情况的调查中指出，绝大多数国

家的报告未提及残障女性。 一方面，统计数据情

况反映了国家对待残障女性的态度；另一方面，
残障女性统计数据缺位会进一步导致制度设计

中对她们的忽视，二者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
《残疾人权利公约》认为有必要在国家层面收集

和统计数据，这可协助评估公约缔约国履约情

况，以查明残障女性权利保障的整体样态。 收集

相关数据，亦是衡量公约的原则如何影响缔约国

残障女性生活的第一步。
在国内，残障女性数据的收集也具有基础性

作用。 它不仅可以帮助立法者了解残障女性的

权利保障情况，为相关立法提供分析根据，还能

够监测残障女性地位的变化和法律的执行情况。
作为立法评估的依据，它亦能为法律修改提供统

计数据和评估资料。 为将残障女性囊括进常态

化的统计工作，需要国家主导展开残障女性权利

保障现状的全面数据统计工作。 就观念而言，统
计工作人员应增强残障和性别平等意识，将残障

和性别双重主流化纳入统计工作。 具体来说，统
计机构需要进行“双轨制”数据统计，即在其他统

计中将残障女性纳入统计项目的同时，展开有关

残障女性的专项数据统计。 国家内部的数据收

集固然重要，但亦须进行数据共享，以推动残障

女性全球数据库的构建。
（四）完善残障女性权利保障法律制度

总体上，立法需展开性别和残障的双重评估。
立法性别评估旨在在立法中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
以使法律、法规和政策满足性别平等的要求。 残障

评估则力图将残障平等视角纳入法律、法规和政策

的主流。 当然，此种纳入不只是将相关语词写进法

条，还要站在提升能力和实质平等的立场，基于权

利视角帮助残障女性走出困境。 一是要把好立法

的第一关，将有违残障女性权利保障的内容指出并

拟定建议稿；二是对在关涉性较强的法律中未体现

性别和残障双重主流化的，评估者须强化宣传并呼

吁立法者加以修正。
“每个具有特殊性的群体都需要符合自我特

征的特殊权利，对综合性相对更强的群体更如

此。” ［２２］１８７对残障女性而言，除因女性和残障人身

份面临的双重歧视外，二者的交叉还会将她们置

于更不利的境地。 在此情形下，分散立法不再能

完全满足减少残障女性特殊脆弱性的需求，故有

必要制定专门的暂行特别措施。 联合国消除对

妇女歧视委员会多次建议，为加快实现女性的实

质平等，应充分使用暂行特别措施。 暂行特别措

施是对抗顽固歧视的方式，旨在加速实现平等。
作为一种法律方法，暂行特别措施不只是防止和

惩处歧视，它还要求国家采取措施，以强力消除

歧视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不平等结构和陈规定

型观念。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残疾人

权利公约》为采取暂行特别措施保障残障女性权

利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具体来说，有关残障女性

的暂行特别措施应回应残障女性的权利困境，将
她们在获得特别卫生护理、性权利享有和免受性

侵方面的困境、婚姻缔结和生育选择中的不自

主、亲权受损、更年期健康权保障困境等问题充

分考虑其中。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残障女性权

利救济困难问题，暂行特别措施还需要明确救济

途径，以提高维权的有效性。 原则上，残障女性

权利保障暂行特别措施应当建立在普遍主义和

特殊保护原则并行的基础上，以免走向反向歧视

的极端。
（五）增强对残障女性权利的司法救济

为充分发挥“保护伞”的作用，为权利受侵犯

的残障女性提供尽可能的司法救济，司法机关有

待作出如下调整。
首先，司法机关应发展残障女性友好型司

法，为确保她们权利的实现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帮

助。 其次，打破司法父权主义假设，确认对残障

女性的信任。 再次，侦查机关需加大对侵害残障

女性权利犯罪之隐案的侦破力度。 与残障女性

有关的犯罪更可能发生在家庭中，涉及父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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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监护人和个护人员等同残障女性有密切关系

的群体。 此种案件在立案和取证方面会遇到更

多困难。 对这类案件，司法机关应加大侦破力

度。 最后，支持创新型司法服务，包括一站式法

律援助和专门法院，便利残障女性司法权的行

使。 另需引导更多残障女性进入司法系统工作，
在审理涉及残障女性的案件时，分配相应的司法

工作人员主导进行。
司法机关还需为残障女性营造良好的司法无

障碍环境。 从物质无障碍层面讲，司法者应主动为

残障女性进入司法场所参与诉讼提供便利。 就非

物质无障碍而言，无论证据收集还是案件审理，有
关残障女性的案件均有特殊性。 在针对残障女性

的歧视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若缺乏对司法工作者的

培训，残障女性很难成为司法活动充分且平等的参

与者。 为妥善解决涉及残障女性的案件，需对司法

工作者进行残障平等、性别平等、心理引导等方面

的培训。 司法工作者亦应正视残障女性的双重弱

势地位，破除与残障女性有关的偏见，为权利受到

侵犯的残障女性提供尽可能的司法救济。

五、结语

权利是现代政治法律中备受重视的语词，
是社会文明与时代进步的象征，“它反映了多数

主体 就 尊 重 少 数 主 体 之 平 等 和 尊 严 的 承

诺” ［２４］２６９。 但现实中，不是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

了充分的保障，残障女性更是如此。 身心障碍

使残障女性被认定为不完整的女人，一个女人

的一生会因此被改写。 这种假设将作用于残障

女性的不同人生阶段，牵制她们基于女性身份

享有的诸多权利。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提出的，
“一切情况的评判，要依据它们在困难最深或最

受压迫之人眼中所呈现的样子” ［２５］３４。 一个国

家的人权保障体系，若未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

之残障女性的权利保障从边缘纳入中心，就有

缺陷。 就此，只有正视并积极解决残障女性的

权利困境，才合乎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 就像

曾参加北京世妇会的一位残障女性所说的，“没
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 是的，
我们是残疾人，我们是妇女。 但是只要拥有一

个起点，我们同样能走出一条路”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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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女子院校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

王元凯，董吉贺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００）

　 　 摘　 要：学习投入是公费师范生学业成功重要的预测变量，是衡量其培养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 通过对某女

子院校 ４８６ 名公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学习投入、成就动机三者的关系的调查，来探究公费师范生的成就动机在

职业认同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的研究结果表明：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和学习投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公

费师范生职业认同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学习投入；渴望成功对公费师范生学习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害怕失败对

公费师范生学习投入有显著负向影响；渴望成功在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与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害怕失

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所以，提高公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水平、加强公费师范生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决心，有助

于促进公费师范生的学业成就和专业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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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综述与理论假设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将“免费师范生”改
称为“公费师范生”，这是国家改进完善师范生免

费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培养更

多优秀教师服务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一项重要

决策，给有志于从教的广大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发

展机遇。 但同时，公费师范生在培养过程中也暴

露出一些问题。 有研究表明，相当部分公费师范

生学习状态不佳，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态度不

端正，缺乏学习主动性［１］。 一些公费师范生认为

自己将来工作定向分配，对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

提升提不起兴趣，导致无形之中降低了对自己的

要求，学习动力不足，职业信念不坚定，学习动机

不强烈，成绩相对较差，师范技能较弱［２］。 对于

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而言，缺乏学习动力导致其

学业规划意识淡薄［３］。 与非公费师范生相比，公
费师范生不用考编制，不用考教资，使部分公费

师范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如非公费师范生高［４］。
公费师范生的成就动机水平低于普通大学生的

平均水平，并且缺少主动学习的意识［５］。 公费师

范生在学习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方面都普遍

低于非公费师范生［６］。
公费师范生是高校有针对性地培养以补充乡

村教师队伍的重要力量，但是公费师范生学习动力

缺乏、从教意愿不强、学习投入不足等问题，严重影

响着公费师范生的培养质量［７］。 《国家中长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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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指出，要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激励学生刻苦学习。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以及刻苦学习的表现即学习投入，没有学

生的学习投入，教育质量就无从谈起［８］。 Ｋｕｈ 曾指

出，检验教育质量高低的核心要素就是学生学习投

入的程度［９］。 可见，学习投入是衡量教育质量的

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最初将工作投入的研究扩展到学生

的学习领域，提出了学习投入的概念，并将其定

义为一种积极、满足、稳定、持久且与学习相关的

心理状态，他认为，学习投入包含活力、奉献和专

注三个维度［１０］。 相关研究表明，学习投入是学习

成绩的重要预测因子，也是学习质量的有效指

标［１１］。 Ｒｈｏｄｅｓ 发现学习投入与学习成绩显著正

相关［１２］。 ＰＬＳＡ２００９ 不仅把学习投入作为影响教

育质量的因素，还将其作为反映学生素养的重要

指标［１３］。 可见，学习投入能够较好地检验公费师

范生的学习成效，促进教育质量的评估与改进，
对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公费师范生的学习投入情况受到其职业认

同的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免费师范生职业认

同与学习投入显著相关，即职业认同度越高，学
习投入也越高。 那些表现出较多的对教师职业

的喜爱与更多从教倾向的学生相应地也会取得

较好的学业成就［１４－１６］ 。 教师职业认同是个体目

前对从事教师职业的认同程度［１７］ 。 公费师范生

对未来要从事的教师职业的肯定性评价是其胜

任教师职业的心理基础［１８］ 。 培养公费师范生对

教师职业的认同，使其形成健康的职业情感和

良好的从教意愿，对于其走向乡村教育工作岗

位具有定向、维持与促进作用［１９］ 。 以上研究均

得出职业认同影响学习投入的结论。 综上，提
出假设 １：职业认同正向预测公费师范生的学习

投入。
在教育环境中， 研究人员关注了成就动

机［２０］。 成就动机是学生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决

心。 研究表明，成就动机与学业成绩显著相

关［２１－２２］。 很明显，没有成功动机的学生不会努力

学习。 一些研究者也认为只有动机直接影响学

习成绩，其他因素仅通过对动机的影响来影响

它［２３］。 阿特金森认为，广义的成就动机包含渴望

成功的动机和害怕失败的动机，渴望成功是因为

期待成功后的满足感、自豪感等积极情感，害怕

失败是预防失败而产生的焦虑、羞耻等消极情

感。 他研究发现，渴望成功动机强的个体对成功

有更高的主观期望，而害怕失败动机强的个体会

选择失败概率低的目标。 Ｌｏｃｋｅ 和 Ｌａｔｈａｍ 在目

标设定理论的论证中阐述了“投入”作为一个重

要因素是如何保证最终目标实现的［２４］。 成就动

机的相关研究验证了以上推论，成就动机影响学

生的学习投入。 总之，这些研究揭示了学习投入

和成就动机之间的关联性。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２：渴望成功正向预测公费师范生的学习投

入；假设 ３：害怕失败负向预测公费师范生的学习

投入。
上述研究表明，有关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

成就动机和学习投入之间关系的综合考察并不

多见。 公费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目标定向及其

由此形成的职业认同对其成就动机和学习投入

可能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同时还可能通过成就

动机的中介作用对学习投入产生间接影响。 基

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４：渴望成功（４ １）、
害怕失败（４ ２）在职业认同对公费师范生学习投

入的预测中具有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取随机抽样方式，以某女子学院学

前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为研究对象，共回收有

效问卷 ４８６ 份，有效回收率 ９６％。 其中，男生 ２６
人，女生 ４６０ 人；大一 ６１ 人，大二 １８４ 人，大三

１４０ 人，大四 １０１ 人；城市籍的 ２０３ 人，农村籍的

２８３ 人；定向就业地区为第一志愿的 ２９６ 人，定
向就业地区调剂的 １９０ 人。 本次问卷发起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学年第二学期，大一的学生已经经

历了一个学期的学习，其学习状况已能进行考

察，因此本研究选取了这四个年级的公费师范

生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工具

１．职业认同量表。 职业认同量表借鉴了魏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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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编制的问卷的相关部分［２５］。 量表包含职业行

为倾向、职业价值观和职业归属感三个维度。 计

分方式为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职

业认同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 α 系数为

０ ９６，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３、０ ８６ 和

０ ９３。 这表明该量表具有非常好的信度。
２．学习投入量表。 本研究借鉴了方来坛等翻

译修订的学习投入量表［２６－２７］。 量表有活力、奉献

和专注三个维度。 计分方式为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点评分，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学习投入水平越高。 本研究

中该量表 α 系数为 ０ ９１，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

为 ０ ８９、０ ８０ 和 ０ ８１。 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

的信度。
３．成就动机量表。 成就动机量表借鉴了叶仁

敏编译的 ＡＭＳ 量表中文 版， 即 成 就 动 机 量

表［２８－２９］。 该量表包括渴望成功和害怕失败两个

维度。 计分方式为 Ｌｉｋｅｒｔ ４ 点评分，得分越高表

明个体成就动机越强。 本研究中该量表 α 系数

为 ０ ７９，两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３ 和 ０ ８９。
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的单因子法，以特征值

大于 １ 的标准来进行共同因子的提取。 结果显

示析 出 了 ６ 个 因 子， 且 第 一 个 因 子 解 释 了

３３ ３３％的变异量，小于临界标准 ４０％。 说明本研

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即所测变量间的

共同方法偏差现象不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二）职业认同、成就动机和学习投入的描述

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排除了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是
否第一志愿的影响，在控制这些因素的基础上，
使用 ｓｐｓｓ２５ ０ 对职业认同、成就动机和学习投入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１ 所

示，职业行为倾向、职业价值观、职业归属感、渴
望成功、学习投入之间均两两显著正相关（Ｐ ＜
０ ０１），但害怕失败只与职业行为倾向和学习投

入及其各维度显著负相关（Ｐ＜０ ０１），与其他因

素不显著负相关（Ｐ＞０ ０５）。 因此，本研究的假

设 １、假设 ２、假设 ３ 得到了初步验证（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ｎ＝ ４８６）

职业
认同

职业行
为倾向

职业
价值观

职业
归属感

学习
投入

活力 奉献 专注
成就
动机

渴望
成功

害怕
失败

Ｘ±ＳＤ
４．４３
±０．５４

４．３０
±０．６９

５．３７
±０ ８６

４．４２
±０．６３

４ ８９
±１．０７

５．１０
±１．１６

４．６９
±１．１３

４ ８１
±１．１６

２ ７２
±０．４１

２ ８３
±０．５５

２．６３
±０．６２

职业认同 １

职业行为倾向 ０ ９１７∗∗ １

职业价值观 ０ ８２９∗∗ ０．６８５∗∗ １

职业归属感 ０ ８１１∗∗ ０．５９３∗∗ ０．５１０∗∗ １

学习投入 ０．５５４∗∗ ０．５４７∗∗ ０．４７７∗∗ ０．３８２∗∗ １

活力 ０．５４４∗∗ ０．５３７∗∗ ０．４６４∗∗ ０．３７９∗∗ ０ ９４９∗∗ １

奉献 ０．４６１∗∗ ０．４５７∗∗ ０．３９０∗∗ ０．３２０∗∗ ０ ８９９∗∗ ０ ７９８∗∗ １

专注 ０．５２８∗∗ ０．５１９∗∗ ０．４６４∗∗ ０．３５９∗∗ ０ ９３８∗∗ ０ ８３１∗∗ ０ ７５８∗∗ １

成就动机 ０．１４１∗∗ ０．１０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５∗∗ ０．１９４∗∗ ０．１６１∗∗ ０．２０９∗∗ １

渴望成功 ０．３６０∗∗ ０．３５６∗∗ ０．３０２∗∗ ０．２５３∗∗ ０．５３３∗∗ ０．５０３∗∗ ０．４６７∗∗ ０．５１２∗∗ ０．５９１∗∗ １

害怕失败 －０．１００∗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３ －０．１５３∗∗－０．１４３∗∗－０．１５７∗∗－０．１３２∗∗－０ ７８８∗∗ －０．０３２ １

（注：∗∗∗表示 ｐ＜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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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就动机在职业认同和学习投入之间

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以职业行为倾向、职业价值观和职业

归属感为自变量，渴望成功与害怕失败为中介变

量，学习投入为因变量进行理论建模。 研究基于

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并通过

ＡＭＯＳ２１ ０作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路径标准系数

图，如图 １ 所示，将职业行为倾向、职业价值观和

职业归属感分别作为自变量及共同作为自变量，
这样共构成了四个中介模型，研究通过 Ｍｐｌｕｓ 做

中介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结果报告了各路径的间接

效应及各模型的总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

应，以此验证研究中提出的部分假设（见表 ２）。
此外，研究还对各中介路径在特定模型中中介效

应的大小进行了比较，以进一步明确中介变量的

影响力。

图 １　 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路径标准系数图

表 ２　 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分析比较表（ｎ＝ ４８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 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ＢＣ ９５％ ＣＩ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９５％ 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模型 １（自变量：职业行为倾向）

渴望成功 ０．４１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８ ０．５１７ ０．３１０ ０．５０６

害怕失败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４ －０．２５７ －０．０７８ －０．２６６ －０．０７９

总间接效应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０ ０．２４６ ０．１２４ ０．２３７

直接效应 ０．４０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０ ０．２７２ ０．４７６ ０．３１３ ０．４９４

总效应 ０．５９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０ ０．５０７ ０．６６９ ０．５１０ ０．６７０

模型 ２（自变量：职业价值观）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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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 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ＢＣ ９５％ ＣＩ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９５％ 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渴望成功 ０．３６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２ ０．２２９ ０．４７２ ０．２３７ ０．４７７

害怕失败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４ ０．３１９ －０．１６８ ０．０３５ －０．１９２ ０．０１９

总间接效应 ０．１７２∗∗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１２９ ０．２４３ ０．１１０ ０．２３０

直接效应 ０．３６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７ ０．４２９ ０．２７４ ０．４３８

总效应 ０．５３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３ ０．４４２ ０．６０９ ０．４４８ ０．６１５

模型 ３（自变量：职业归属感）

渴望成功 ０．２８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０ ０．１９２ ０．３８１ ０．１９４ ０．３９０

害怕失败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５ ０．５５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５

总间接效应 ０．１５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９ ０．２０８ ０．０９７ ０．２０５

直接效应 ０．２７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０ ０．１９４ ０．３５８ ０．１９３ ０．３４９

总效应 ０．４２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１３ ０．３３３ ０．５１３

模型 ４（自变量：职业行为倾向、职业价值观、职业归属感）

职业行为倾向

渴望成功 ０．３３０∗ ０．１６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７ ０．６２６ ０．０４６ ０．６０２

害怕失败 －０．３５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９ －０．６３５ －０．１５８ －０．６２９ －０．１４７

总间接效应 ０．１６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０ ０．３０７ ０．０４２ ０．２９５

直接效应 ０．２５７∗∗ ０．１３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１ ０．４５８ ０．０４９ ０．４９０

总效应 ０．４２３∗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２ ０．２００ ０．６５７ ０．２１１ ０．６６５

职业价值观

渴望成功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６ ０．２８４ －０．１４６ ０．３９０ －０．１４８ ０．３８１

害怕失败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９ ０．５５０ －０．０８２ ０．３５５ －０．１０３ ０．３４０

总间接效应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３ ０．６４６ －０．０６６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６ ０．１４１

直接效应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６ ０．３３４ －０．０２１ ０．３４８

总效应 ０．１９６ ０．０７９ ０．１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１７４ －０．０１５ ０．４１５

职业归属感

渴望成功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０ ０ ９３５ －０．１７１ ０．１６６ －０．０２４ ０．１８１

害怕失败 ０．１４４ ０．１１４ ０．２４２ －０．０４９ ０．３３５ －０．１４５ ０．３５８

总间接效应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１ ０ ７６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２

直接效应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６ ０．６３７ －０．０９６ ０．１６１ －０．１０５ ０．１５３

总效应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９ ０ ７６８ －０．１０１ ０．４１５ －０．１２５ ０．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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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 １ 以职业行为倾向为自变量，渴望成功

和害怕失败分别为中介变量，学习投入为因变量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模型拟合结果：χ２ ／ ｄｆ＝ ２ ６６１，
拟合优度指数（ＧＦＩ）为 ０ ８６５，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ＭＳＥＡ）为 ０ ０５９，ＳＲＭＲ 值为 ０ ０４８，比较拟合

指数（ＣＦＩ）为 ０ ９３４，Ｔｕ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 指数（ＴＬＩ）为

０ ９２８，拟合模型参数提示模型可接受，具体模型

和路径标准系数见图 １，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２。 模

型显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职业行为倾向可直接正

向预测个体的学习投入，效应为 ０ ４０５，还分别通

过渴望成功和害怕失败间接预测学习投入，效应

分别为 ０ ４１４、－０ １６１，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总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３１ ３０％。 因此，本研究中的

假设 １、假设 ２、假设 ３、假设 ４ １、假设 ４ ２ 均获验

证通过。 这说明，职业行为倾向越高，渴望成功

的学习者学习投入越高，害怕失败的学习者学习

投入越低。
模型 ２ 以职业价值观为自变量，渴望成功和

害怕失败分别为中介变量，学习投入为因变量进

行中介效应分析，模型拟合结果：χ２ ／ ｄｆ＝ ２ ５５２，拟
合优度指数 （ ＧＦＩ） 为 ０ ９３７，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ＭＳＥＡ）为 ０ ０６０，ＳＲＭＲ 值为 ０ ０４８，比较拟合

指数（ＣＦＩ）为 ０ ９１６，Ｔｕ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 指数（ＴＬＩ）为

０ ９３１，拟合模型参数提示模型可接受，具体模型

和路径标准系数见图 １，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２。 结

果显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职业价值观可显著正向

预测学习投入（β ＝ ０ ３６０，Ｐ ＝ ０ ０１０），同时可以

通过渴望成功间接正向预测学习投入，效应值为

０ ３６０，害怕失败在职业价值观对学习投入的影

响中无统计学意义，即不存在中介效应。 因此，
本研究中的假设 １、假设 ２、假设 ３、假设 ４ １ 获验

证通过。 这表明，职业价值观越积极，渴望成功

的学习者学习投入越高，渴望成功的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３２ ２７％。
模型 ３ 以职业归属感为自变量，渴望成功和

害怕失败分别为中介变量，学习投入为因变量进

中介效应分析，模型拟合结果：χ２ ／ ｄｆ＝ ２ ５７６，拟合

优度指数（ＧＦＩ）为０ ８７３，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
ＳＥＡ）为０ ０５７，ＳＲＭＲ 值为０ ０４８，比较拟合指数

（ＣＦＩ ） 为 ０ ９３６， Ｔｕｃｋｅｒ － Ｌｅｗｉｓ 指 数 （ ＴＬＩ ） 为

０ ９２９，拟合模型参数提示模型可接受，具体模型

和路径标准系数见图 １，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２。 模

型显示，职业归属感可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

（β＝ ０ ２７５，Ｐ ＝ ０ ０１０），并且可通过渴望成功间

接地影响学习投入，间接效应值为 ０ ２８９，在 ０ ０５
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害怕失败在职业归属感

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中无统计学意义，即不存在中

介效应。 因此，本研究中的假设 １、假设 ２、假设

３、假设 ４ １ 获验证通过。 这表明，职业归属感越

强烈，渴望成功的学习者学习投入越高，渴望成

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３５ ２９％。
模型 ４ 以职业行为倾向、职业价值观和职业

归属感共同做自变量，渴望成功和害怕失败分别

为中介变量，学习投入为因变量进中介效应分

析，模型拟合结果：χ２ ／ ｄｆ＝ ２ １７０，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ＭＳＥＡ）为 ０ ０４９，ＳＲＭＲ 值为 ０ ０４７，比较拟合

指数（ＣＦＩ）为 ０ ９３６，Ｔｕ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 指数（ＴＬＩ）为

０ ９３１，拟合模型参数提示模型可接受，具体模型

和路径系数见图 １，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２。 模型显

示，职业认同可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 （ β ＝
０ ２７５，Ｐ＝ ０ ０１０），并且可通过渴望成功间接地

影响学习投入，间接效应值为 ０ １６６，在 ０ ０５ 水

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渴望成功的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 ３９ ２４％。 也就是说职业认同水平越高，
渴望成功的学习者学习投入越高。

数据还显示，职业认同在模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中的总效应分别为 ０ ５９１、 ０ ５３３、
０ ４２５ 和 ０ ６３６， 总中介效应为 ０ １８５、 ０ １７２、
０ １５０ 和０ ２０７，这表明当职业认同三个维度在模

型 ４ 一起交互时，其对个体学习投入的影响最

强，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也最为凸显。 可以推

断，职业认同水平越高，越能够影响渴望成功学

习者的学习投入。
四、讨论

（一）女子院校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状况

省属高校公费师范生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

乡村学校未来教师的主要生力军，也是国家乡村

教育振兴行动与建设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的

重要参与者。 职业认同关乎公费师范生的从教

意愿、态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毕业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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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的选择。 公费师范生既是普通的在校

大学生，也是具有教师职业定向的职前教师，他
们所具有的特殊双重身份会引发职业与学业之

间的相互影响，其在大学里的学习、接受的培训

与他们未来的教师职业密切相关［３０］。 本研究发

现，公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水平会对其大学的学

习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职

业认同水平较高的公费师范生更能意识到教师

职业的积极方面，进而促进其学业和职业的

发展［３１－３２］。
本研究表明（见表 １），职业认同总体量表平

均分为４ ４３，大大高于临界值 ３，说明该女子院校

公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总体水平比较高。 这与

我国教育整体上的发展状况和教师社会地位的

提高是相适应的。 尊师重教，让教师成为令人尊

敬和羡慕的职业已成为社会共识。 在职业认同

的各个因子上，其平均值均大于 ４，均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各因子平均值大小依次是：职业价值观

显著高于职业行为倾向，职业行为倾向显著高于

职业归属感。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公费师范生教

育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社会的

广泛认同。 这体现了国家对公费师范生从经济

支援到精神尊重的价值转变，公费师范生不再是

贫困师范生的代名词，而是神圣的人民的公共教

育事业的贡献者，让公费师范生获得了身份荣誉

感［３３］。 然而，部分公费师范生由于没有自愿从教

的意愿，在入职初始就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状

态，对未来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所
以，这部分公费师范生出现了从事教师职业动机

不明确、教师职业理想淡薄等问题。 而且，部分

公费师范生对于乡村教师的外部条件认同度和

从事乡村教师岗位的意志水平非常低，出现了职

业意向不坚定、自我信念偏低等问题。
（二）女子院校公费师范生学习投入状况

学习投入是一个多元概念，它不仅包含个体

的时间、精力和情感的投入，也包括学校投入以

及学生对学校投入的反应等［３４］。 公费师范生是

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其学习投入对其学习成效

和成为教师后对中小学生形成的示范等有重要

影响，很难想象一个公费师范生自身都做不到学

习积极主动、刻苦努力，又如何在成为教师后引

导中小学生积极刻苦地学习。
学习投入反映了公费师范生的学习状态。

良好的学习动机确定了公费师范生的学习方向，
但实现预期学习目标与否主要取决于其在学习

过程中的投入程度。 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

分别反映了公费师范生能否有精力学习、能否有

愿望学习、能否专心学习［３５］。 本研究表明（见表

１），学习投入总体量表平均分为 ４ ８９，在学习投

入的各个因子上，活力维度略高于专注维度，专
注维度略高于奉献维度，其平均值均大于 ４，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 这说明，该女子院校公费师范生

学习投入总体状况较好。 究其原因：一是在生源

上，公费师范生吸引了一部分优秀生源，其录取

分数逐年攀升，实现了预期招生目标。 二是在培

养方面，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激励政策对公费

师范生学习影响较大。 如，荣誉激励制度，培养

期、服务期可攻读硕士学位的履约任教的激励政

策等。 三是在就业后，公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就业

指向性更加明确，这样可以筛选、培养出一部分

真正高质量的乡村教师，他们的职业定位更加清

晰、明确，更乐意毕业后去乡村任教，积极投身于

乡村教育事业。
（三）女子院校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成就动

机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

与假设一致的是，职业认同及其各维度与学

习投入及其各维度之间均两两正相关，成就动机

及其各维度与学习投入及其各维度之间均两两

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成就动机中的渴望成功维

度与学习投入及其维度之间均两两正相关，成就

动机中的害怕失败维度与学习投入及其维度之

间均两两负相关；成就动机中的渴望成功维度与

职业认同及其各维度之间两两正相关，成就动机

中的害怕失败维度与职业认同及其各维度之间

两两负相关，且渴望成功的正向预测作用也获得

实证支持。 研究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设的可行性，
这表明，可以通过提高公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水

平来激发其学习投入。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分析显示，渴望成功在职业认同的

三个维度下都起部分中介作用，都能促进公费师

·６８·

王元凯，董吉贺：女子院校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范生学习投入的提高，这表明，成就动机在职业

认同对公费师范生学习投入行为的影响中是一

个重要中介。 但不同成就动机公费师范生学习

投入的提高程度具有显著差异性，渴望成功个体

在模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３、模型 ４ 中的中介效应越

来越高，且这种差别在 ０ ０５ 水平上达到显著，而
害怕失败个体只在模型 １ 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而在模型 ２、模型 ３、模型 ４ 中均不存在中介效应。
可见，当个体渴望成功的动机越强时，其越倾向

于积极从事重要的任务，选择更高质量的策略，
不断坚持努力，最终达到成功的目的。 这说明，
职业认同对渴望成功的个体具有更强、更稳定的

刺激作用。
成就动机作为个体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时

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内部推动力量，在公费师范

生的学习和未来工作发展中会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被调查的公费师范生而言，渴望成功的动机

水平越高，其学习投入就越持久，其对所学师范

专业的情感就越深厚，越愿意利用国家为公费师

范生配置的优质资源，提升自我［３４］。 所以，渴望

成功动机较强的公费师范生对自身所就读的专

业往往在情感支持和理想实现层面的认同程度

较高，学习也更积极。
五、启示

本研究立足地方本科院校，基于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精神，以公费师范生为调查对象，了解了公

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成就动机和学习投入现状，
探讨了公费师范生职业认同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公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和学习投入总体上处于中

等偏上水平。 公费师范生的成就动机在其职业认

同和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结

论对于公费师范生的培育有以下启示。
（一）树立公费师范生正确的职业理想，培育

其乡村教育情怀

公费师范生的培养，是补充乡村教师队伍，
改变乡村教育现状，解决乡村教育发展出路的好

办法。 帕尔默曾说，在匆忙的教育改革中，我们

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我们继续让称职的

教师所如此依赖的意义和心灵缺失，仅仅靠增加

拨款额、重组学校结构、重新编制课程以及修改

教科书，改革永远不能够成功［３５］。 因此，公费师

范生的培养，要选拔真正热爱教育事业、不惧艰

难、有志于献身乡村教育的人才，思想素养、教育

情怀的考量非常关键。 李斌辉和李诗慧通过对

十几位新生代全国“最美乡村教师”事迹内容分

析后发现，深厚的乡土情感和高度的职业认同是

他们主动入职的主要原因，乡村教育情怀是乡村

教师对乡村持久而稳定的自我感受和态度体验，
它体现在他们对乡村学生的关爱、对乡村教育的

执着，以及对乡村社会的依恋和担当中［３６］。 公费

师范生是乡村教育的主要参与者，也是乡土文化

的守护者，乡村教育应当成为公费师范生培养过

程中的重点内容。 建构适应现代乡村教育发展

的价值理念是公费师范生扎根乡村、服务乡村的

关键。 因此，学校应从实际出发，积极培育公费

师范生乡村教育情怀，促进其对乡土文化的自觉

认可与依恋，激活其乡土情感，唤醒其振兴乡村

教育的责任与使命感。
（二）遵循公费师范生学习投入影响的规律

教育部系列文件指出，要加大学生学习投

入，让学生体验“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学习挑

战，增强学生经过刻苦学习收获能力和素质提高

的成就感［３７］。 公费师范生作为未来的教师，职业

认同的培养与提升不仅影响他们对今后职业发

展的定向，而且影响他们当前的专业学习和专业

发展。 公费师范生在学习上的投入越多，他们对

教师的职业认同也就越积极。 学校应当为公费

师范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致力于提高其良好

的学习体验，并积极鼓励其在专业学习与实践中

探寻教师职业的魅力。 要保障公费师范生积极

的学习投入，需要帮助他们取得学业方面的成

功，提高他们的成就动机水平，促进他们学习成

就感的提升。 学校要为公费师范生创造成功机

会，有针对性地培养其追求成功的动机，以此来

增强他们的学习自信心，逐步提高他们的成就动

机。 从激励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学生能够不断地

得到学业成就的正向强化，他们就会为取得更加

优秀的学业成就而显著地增加学习投入［３８］。 鉴

于此，切实提升公费师范生学习水平和学业成

就，需正确认识到职业认同、成就动机与学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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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影响是相互的、持续的。 学习投入是一种相

对持久、普遍的情感认知状态，提升公费师范生

学习投入也是学校提升办学质量、实现内涵发展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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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问题研究·

适婚青年的婚姻心理胜任力研究

阎晓军１，曾晓娟２

（１．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２．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４）

　 　 摘　 要：婚姻家庭是个人成长、家庭稳定、社会和谐以及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点。 适婚青年要拥有幸福婚姻需

要具备基本的婚姻心理胜任力。 婚姻心理胜任力指适婚个体在建立和保持婚姻关系中应具备的基本心理特征和

技能。 婚姻心理胜任力的理论构想是在现有婚恋研究成果基础上，借鉴传统胜任力和积极心理学理论构建而成

的，其核心要素是心理离乳能力，还包括四个独立要素：正常的亲密动机、开放的认知态度、稳定的情绪和维护亲

密关系的社会技能。 婚姻心理胜任力理论可以有效解释青年婚恋问题的心理因素，为高校婚恋教育、适婚青年婚

前教育、婚姻问题咨询与治疗及离婚调解提供指导。
关键词：适婚青年；婚姻心理胜任力；心理离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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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正常情况下，没有哪对新婚夫妻认为自己将

来会离婚，但是近些年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令人担

忧，适婚青年的婚恋问题已经成为家庭关心、社
会关注的热点。 研究发现，我国夫妻的离婚模式

呈明显的“倒 Ｕ 形”曲线，且曲线峰值出现的时间

逐步提前［１］。 对于现代人来说，婚姻生活仍然是

大多数人的选择。 婚姻生活的成败不仅关系到

个人与家庭的幸福，也会影响到国家发展与社会

的和谐稳定。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

领域发生了诸多变化，出现了很多新观念、新情

况和新问题，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
一是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和价值观多元化，很

多传统的婚恋观念受到冲击，如传统婚姻观中强

调结婚是人生大事需慎重对待，但是现在有些夫

妻将结婚离婚与利益行为相结合，甚至为了购买

限购房假离婚，丧失了对婚姻的神圣感［２］。 同

时，现代婚恋观正在建立但尚未被适婚个体或者

群体完全认同，新旧婚恋观念交织在一起。 随着

社会发展，大多数女性已走出家庭且拥有自己的

职业，不再视丈夫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且丈

夫也很难承担起这样的重担，家庭中传统的性别

角色分工逐渐弱化，不再是夫妻内化认同的标

准。 个体对伴侣的要求、对婚姻的期待越来越

高，家庭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共同体和人口再生产

单位。 现代婚姻中的夫妻需要承担更多的个人

情感满足以及梦想实现的功能，更强调彼此心理

需求的呼应，如情感沟通、信息交流、相互尊重、
相互容纳、与亲友建立良好的关系等。 个体心理

层次的资源在婚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个体具

备一定的心理能力成为其婚姻美满的必要条件。
婚姻家庭生活的巨大变革与婚恋观的变化，使得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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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和亲密关系研究第一次在一般意义上成为

科研的对象” ［３］。
二是婚恋自由度进一步扩大，晚婚甚至不婚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且婚

姻稳定性下降已成为一个普遍趋势。 民政部公布

的《２０２１ 年 ４ 季度民政统计分省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为 ７６３ ６ 万对，创下民政部自

１９８６ 年以来公布结婚登记数据的历史新低［４］。 民

政部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８７—２０２０ 年，我国离婚登记

对数从 ５８ 万对攀升至 ３７３ 万对。 １９８７—２０１９ 年粗

离婚率从 ０ ５‰攀升至 ３ ４‰［５］。 面对婚姻，部分

青年对于自己是否适合结婚心存困惑，对婚姻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对进入“围城”游移不定［６］。
在当下中国，婚姻生活依然是大多数人选择的生

活方式，人们依然对美好爱情与幸福婚姻充满向

往与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主观上对婚姻的

期望越来越高，而客观上适婚年龄的个体又欠缺

相应的婚恋心理准备，如部分青年可能并不具备

从择偶、婚姻决策、保持亲密关系到正确提升婚

姻质量等方面的能力，依然只是凭借有限的自身

经验去面对和解决这些婚恋问题。 而且，适婚青

年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怎样找到一个如意伴侣，
但是如意伴侣的标准又是模糊不定或者是盲目

从众的。 幸福婚姻需具备的前提条件众多，本文

主要探讨适婚青年的婚姻心理胜任力的理论和

实践问题。
二、婚姻心理胜任力的理论基础

在传统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习俗

更多强调只要男女双方生理年龄达到成婚条件，
就可以完成婚姻大事。 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
等性别角色期待和社会分工明确，且不论是在社

会大环境中，还是家庭小环境内部，包括夫妻都

认同且内化了这种角色期待和分工。 同时，男女

两性在原生家庭和随后的成长过程中均按照既

有的性别角色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角色准备和社

会技能训练。 因此，在传统社会的婚姻中，夫妻

相互期待和彼此能够实现的具体作为具有相当

的契合性，结婚时基本不再需要强调个体的心理

年龄或者社会成熟度，夫妻双方就可以在家庭中

各司其职，没有极特殊的情况，婚姻是超稳定的

生育和经济共同体。 但是，在现代社会，受各种

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受到

极大冲击。 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婚姻更像或者

就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需要进入这一特殊“职
业”的个体具备基本的心理资格或者心理能力，
因此，我们提出了婚姻心理胜任力的概念。

胜任力概念由罗伯特·怀特（Ｒｏｂｅｒｔ．Ｗｈｉｔｅ）
于 １９５９ 年提出，随后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
胜任力的定义至今尚未统一，诸多定义包含了以

下一些共识：强调个体价值观、态度和知识等特

征可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胜任力与绩效密切相

关，对绩效有预测作用；胜任力能够区分业绩优

秀者与一般者［７］。 国内外的胜任力研究对象主

要集中在中高层管理者和员工群体，尚未将这一

有价值的理论拓展到家庭生活领域，如夫妻、父
母等职业领域之外的“角色胜任力”的研究。 本

研究借鉴职业胜任力理论，结合婚恋心理学与积

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婚姻心理胜任力的理

论构想。
本文将婚姻心理胜任力界定为正常成年个

体建立异性亲密关系、进入和保持婚姻生活应具

备的基本心理特征和技能，也可以说是个体在心

理层面的婚姻心理资格。 婚姻心理胜任力与职

业胜任力研究的相同之处在于：均是针对职业或

角色进行评价，均可以作为入职和进入角色的预

测基准，能进行事先设定，并且可以进行测评和

有目的的培养。 如对法官的胜任力标准研究表

明，法律职业的胜任力结构主要包括个人效能等

九项特征［８］。 法官胜任力模型的构建不仅有助

于提升法官司法能力，对法官的组织选任、培养

和考评以及加强法官队伍建设也具有重要意

义［９］。 同样，婚姻心理胜任力的研究也将对解释

和解决青年婚恋问题提供一定的框架参考。
婚姻心理胜任力与职业胜任力的区别有四

个方面。 第一，评价者不同。 职业胜任力主要是

客观的外在评价，评价主体只有客观的第三方；
婚姻心理胜任力主要是主观评价，评价主体虽然

也包括第三方，但更重要的是身处婚姻中的夫

妻。 第二，评价标准不同。 职业胜任力的评价标

准是定量客观的，可以按照严格的指标进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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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婚姻心理胜任力的评价内容更多的是夫妻

双方的满意度和婚姻质量，很难完全从客观定量

角度进行衡量。 第三，评价后果不同。 在职业胜

任力方面，若个体不能胜任这一岗位，完全可以

选择新岗位；但婚姻心理胜任力不同，如果适婚

个体没有具备底线的婚姻心理胜任力，那就意味

着他目前还不具备经营满意婚姻的心理能力，这
不是换一个结婚对象就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是
否关注性别差异。 职业胜任力的研究一般不需

要区分性别，个体只要符合岗位角色所需要的标

准即可；但在婚姻心理胜任力这一领域，男女有

别，必须具备性别视角。
如何在心理层面提升婚姻胜任力，积极心理

学理论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积极心理学的

本质特点，即 “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活力与美

德［１０］”。 积极心理学强调对个体优点和价值的

研究；提出积极预防的思想，认为仅关注个体身

上的不足并不能达到有效预防的目的，心理学的

任务在于能够有效测量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弄
清它们的形成途径，并通过恰当干预帮助个体形

成良好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兼顾个体和社会层

面，强调个体内在积极力量与群体、社会文化等

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与交互作用。
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表明，个体本身积极的

心理特征对婚姻的稳定和幸福至关重要［１１］。 婚

姻不幸福的个体，离婚并不是其解决问题的根本

办法，个体如果不能改变自身，即使再婚也很难

找到幸福［１２］。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对

婚姻质量或者婚姻满意度的评价基本上采用夫

妻自我评估方式。 在自我评估方面，评价标准主

要是个人标准，而个人标准其实带有很大的随意

性和主观性。 其中可能隐藏着这样一种情形，即
如果婚姻质量评价者个体本身心理不成熟，如存

在偏见或属于情绪冲动，他的评价基准就已经出

现偏差，可能在实际婚姻生活中无论其配偶如何

作为都很难使其满意或者在婚姻生活中感到幸

福。 因此，婚姻质量或者婚姻满意度的测评可能

存在误区。 即如果研究中的已婚者样本尚不具

备婚姻心理胜任力，就如同一个没有正常味觉的

个体，其品酒的结果还需要重视吗？ 这样的婚姻

满意度评判结果就没有多少意义和参考价值。
作为婚姻满意度的评价者，自身应该是一个具备

婚姻心理胜任力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有相关缺陷

者。 研究如何获得婚姻的幸福，应该更多关注那

些感到幸福的群体，而不是不幸的婚姻体验者。
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功能在于建设而非单

纯地修补，研究对象应该是正常健康的普通人。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正常个体如何提升自身适婚

素质、具备婚姻心理胜任力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婚姻心理胜任力的理论构想

（一）婚姻心理胜任力要素的筛选标准

婚姻心理胜任力特征要素的选取，基于如下

三个标准：首先，立足于积极心理学理念，婚姻心

理胜任力要素只选择那些与个体婚姻稳定和“绩
效”有关的个体积极心理特征；其次，以婚姻质量

相关理论为基础，主要是根据经验观察和国内外

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文献，尤其是在影响婚姻质

量的个人因素方面剥离其中最关键的要素，不选

取情侣双方互动涉及的内容；最后，选取的婚姻

心理胜任力特征是可测量、可提升的状态类特

征，这种特征一方面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够进行

测量和评估，同时这种特征又是可以改变的，能
够通过外界干预或者自我练习进行提升。

（二）婚姻心理胜任力的特征

一是积极取向性。 研究对象选择上关注高

婚姻质量个体所具有的心理特征，低婚姻质量或

者离异个体不在本研究对象选取的范围之内。
即正常成年人建立和保持婚姻关系，除法律规定

条件外应该具备的积极心理特征。
二是基础性。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比如名

字都可能是影响择偶的一个因素［１３］。 择偶偏好

是客观存在的［１４］，但是其中的个体差异在此并不

讨论，本文更关注的是适婚个体进入婚姻关系中

应该具备的基本共同心理特征，也是成年人进入

婚姻应该具备的底线条件。 这种基础性条件不

是从情侣之间的匹配层面进行建构，而是聚焦于

独立个体应该具备的心理层面的婚姻胜任特征。
适婚年龄的个体如果不具备这些基本婚姻心理

胜任特征，在婚姻关系建立或保持阶段可能会遇

到更多问题和障碍，而这些问题的出现看似与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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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相关，实际上与其选择的婚姻伴侣不一定有

关，如果个体本身欠缺这一基础心理条件，哪怕

其离婚后再婚都较难获得自己期望中的婚姻质

量和幸福。 另外，这一特征并不针对某一具体婚

姻关系中的个人角色，而是在当代主流价值文化

中作为社会公认的婚姻角色应具备的一般共有

的心理胜任特征。
三是相对稳定性。 个体婚姻心理胜任力比

较稳定，但是可以通过自觉学习和训练加以提

高，是一种类状态的心理特征。 如个体的移情能

力较高的话，他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时也始终具

有这种能力。 而如果个体移情能力太低且没有

主动改变和学习的尝试，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时

不会自动获得。 如果个体没有意识和意愿改变

的话，这种心理胜任能力一般不会自行发展

出来。
（三）婚姻心理胜任力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标准，婚姻心理胜任力作为预测和

判断成年人在婚姻生活中获得幸福的个人心理

特征组合，包括核心要素和独立要素两个层次，
其中独立要素以核心要素为基础。

核心要素是指成年个体进入婚姻生活首要

必备的心理资格，是前提和基础。 个体的心理离

乳能力是婚姻心理胜任力的核心要素。 心理离

乳能力是指个体能够在心理和行为上与原生家

庭保持适度距离，能够正确划分与父母或者其他

权威人物的心理边界，在认知、判断、情感和决策

方面不依赖他人，自己能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１５］。 下面是缺乏心理离乳能力的两个典型

案例。
案例 １：张男和王女是一对正在诉讼离婚的

年轻夫妇，王女离婚的主要理由是对丈夫失去了

信心。 在两年的婚姻生活中，王女感觉自己不是

和丈夫一起过日子，而是和婆婆一起过。 丈夫认

为一切都应该听自己母亲的，凡事都应该向母亲

汇报。 其中最让王女不能接受的是，一旦夫妻发

生矛盾，即使是很小的争吵，丈夫也会第一时间

向其母亲汇报，然后婆婆就会打电话数落王女的

不是。 生活中婆婆处处为自己儿子出头，认为王

女的职责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儿子。 王女感觉丈

夫没有将自己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妻子，不懂夫妻

间的尊重和体贴。 王女认为丈夫是个永远也长

不大的小孩，心理上还没有“断奶”。
案例 ２：陈女在医院待产的时候有些饿，让丈

夫去楼下的小卖部给自己买些吃食。 一旁坐着

的婆婆瞪了儿媳一眼，“马上都快生了，还折腾

人”，丈夫纹丝不动。 孩子胎位不正需剖宫产时，
丈夫和婆婆就因为手术费的事情迟迟不在手术

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手术麻醉药效过后，陈女痛

得流泪。 因为生的是女孩，婆婆有些不高兴，这
时看到儿媳哭就开始冷嘲热讽，一旁的丈夫冷言

冷语帮腔。 陈女月子期间，丈夫经常自顾自看手

机、玩游戏，按照婆婆的安排，晚上并不与妻子同

屋，理由是工作已经很累，一个产妇自己带孩子

就可以了。 产后不久，陈女确诊产后抑郁症，一
年后陈女和丈夫离婚。

以上案例中的丈夫均属于 “妈宝男” ［１６］。
“妈宝男”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不论公私领域凡事

都征求和听从母亲意见的成年男性。 表面上看

容易给人以假象，似乎这样的男性尊敬、孝顺长

辈，其实是这类男性心智上尚处于未成年阶段，
生活没有原则、没有主见，习惯于依赖父母，案例

１ 中的男性就属于这种类型。 另一类是仅在私人

领域，具体来说只在家庭事务中对妻子角色存在

偏见的男性，类似于案例 ２ 中的丈夫。 这类男性

在公领域如工作中可能胜任，但是在家庭关系中

更多地归属于“儿子”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已经淹

没在“儿子”的角色中。 常见的情形就是婚姻中

一旦遇到问题或者是重大事件，如果自己母亲不

同意或者感觉母亲不高兴时，他就不能在行为上

担当作为丈夫的责任，反而可能在妻子最需要陪

伴和帮助的时候选择离开，甚至做出雪上加霜的

事情。 这一类男性表面看起来似乎对长辈孝顺，
其实私领域的心理成熟度相对较低，对亲情和爱

情的界限不明，受制于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观
念的影响，矫枉过正，在情感上高度依恋母亲，当
母亲和妻子产生分歧或者矛盾时，不去尝试解决

问题，而是一味压制妻子顺应自己的心理需求，
在恋爱和婚姻中很难或者不能承担起男友或丈

夫的角色，尚未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性，难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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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婚恋等亲密关系。 同理，成年女性如果只停留

在担当“乖乖女儿”的角色阶段，也不能较好地承

担作为妻子的婚姻角色。
具备婚姻心理胜任力的个体在心理层面上

已经不再仅仅将自己单纯作为子女或者依赖者

的角色，而是在主客观上可以承担婚姻中多重角

色的成年人，并能够平衡这些关系。 如果个体依

然在认知上不能独立作出判断和决策，在情感上

与父母或者其他长辈的连接过于紧密，对长辈过

度依赖，唯父母（长辈）之命是从的话，则个体在

心理年龄上其实还是一个“孩子”的角色，尚处于

未成年人水准，在生活中也很难有自己的原则、
独立的想法和判断能力，还不具备基本的婚姻心

理胜任力。
独立要素是在个体具备核心要素的基础上，

应该具备的相应心理资格，包括四个方面：正常

的亲密动机、开放的认知态度、稳定的情绪特点

和较高的共情能力，以及维护亲密关系的社会

技能。
其一，正常的亲密动机。 这一标准涉及个体

是否在心理上真实期待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而
不是基于外界的压力或诱惑，如从众、服从权威

或者过分功利化的动机。 非正常的建立婚姻关

系的动机，如“形式婚姻”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衡量的标准包括个体是否考虑过婚姻不是生活

的终点而是新起点，是否愿意从婚姻生活中找到

幸福等。
其二，开放的认知态度。 认知过程是个体与

外界信息发生联系的最初过程，也是外界信息输

入后的首要处理过程。 认知评估的结果直接影

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因此是重要的婚姻心理胜

任力要素之一。 开放的认知态度是指个体的认

知体系对外界信息处于接纳状态，具体表现为个

体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寻求多方面的信息补充，
在复杂状况下也能够倾听他人的意见。 生活中

个体难以获得完整的信息，有时如同“盲人摸象”
一般，如果只停留在局部接触，很难对事物有一

个完整的把握。 尤其在亲密关系互动中，在信息

模糊的情形下，没有开放的认知态度容易导致诸

多判断上的失误，以偏概全或者固执己见，从而

极易造成亲密关系上的龃龉。
其三，稳定的情绪特点和较高的共情能力。

稳定的情绪是指个体的情绪状态是平和的、可控

的，对他人来说是可预期的，情绪上没有神经质

的易激惹特点。 大五人格理论的应用研究表明，
神经质对夫妻的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预测作

用［１７］。 个体情绪不稳定容易造成交往对象的不

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因此很难建立和保持亲密关

系。 大量研究表明，个体是否具有稳定的情绪特

征会影响到婚姻质量，神经质和婚姻质量呈显著

负相关。 情绪不稳定、紧张、焦虑、易怒的夫妻婚

姻质量差，婚姻满意度也低［１８］。 对离婚群体的实

证研究也发现，部分离婚者具有外向、冲动、自我

控制能力较差的心理特征；离婚者任性、冲动的

个性特点较已婚者更为突出［１９］。 现实经验和婚

姻咨询案例也表明，情绪不稳定的个体在亲密关

系中会遇到诸多的问题和困扰。 共情能力是指

个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共享并理解他人的情

绪状态的倾向，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２０］。 研

究表明，高的情绪共情能力有利于产生利他行为

动机［２１］；自恋者具有低共情的人格特征，而共情

是引发利他行为的重要动力［２２］。 婚姻关系是一

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维系同样需

要夫妻在互动中满足对方的需求，以对方的需求

为重，一些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均会自愿

将对方的需求看得高于自身需求，本质上也是一

种利他行为的体现［２３］。 自恋的个体不能察觉或

者无意察觉他人的需求，即使到了生理的成熟

期，也可能只是在荷尔蒙的作用下寻找异性，并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关心体贴他人的意识，根本不

能或者难以维持长久的婚恋关系。
其四，维护亲密关系的社会技能。 社会技能

是 “ 能 够 促 进 良 好 人 际 关 系 形 成 的 有 用 技

能” ［２４］，是人际交往中个人为了达成人际目标而

采取的有效的社会性行为。 具体表现为在人际

交往中，能正确解读对方反应，同时根据对方反

应决定自己的人际交往目标、制定相应行动，并
能控制自身情绪使互动顺利实施的一个循环过

程［２５］。 研究表明，个体掌握相应的互动技能可以

显著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２６］。 在亲密关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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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个体更需要具备基本的建立和保持亲密

关系的社会技能，才能够和异性进行表达和接受

爱的互动行为。
四、结语

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

现代人来说，婚姻生活虽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
是客观上来讲，婚姻生活并不是适合所有成年人的

生活方式，因为婚姻生活需要当事人具备相应的诸

多前提条件，其中就需要评估婚姻心理胜任力水

平。 婚姻心理胜任力的内容为个体提供了心理层

面的评估参考，个体在评估基础上，可以针对自身

现状，通过外界干预和自我学习促进自身成长，以
便更好地适应婚姻生活，获得满意的婚姻生活质

量。 因为仅满足婚姻的法律资格或者具备经济条

件并不能预测婚后幸福，个体具备结婚的心理资

格，有助于个体在婚恋中和谐相处。
婚姻心理胜任力的构想可以用于高校婚恋

教育、适婚青年婚前教育、婚姻咨询和婚姻治疗

等方面。 我国婚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婚前教

育的内容大多数集中在性教育方面，欠缺系统的

婚前心理教育。 该构想也可以为处于困境中的

情侣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解决问题的结构框架，
使之了解自己的亲密关系在个体的哪些方面出

了问题，从而可以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 个体在

婚姻生活中遇到问题或者专业工作者在进行婚

姻辅导时，可以借助婚姻心理胜任力标准，对恋

爱中的青年和其他年龄的择偶者进行预防性指

导，避免和减少问题婚姻的产生，帮助和促进个

体心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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